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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判教作為佛教思想體系化的重要方法，興起的根源在於經典，無論是經典本

身，還是後人通過經典分析而立的判教之說，都不離經典之內涵，判教並非簡單

的分類，而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代表系統化的佛法內涵及思想脈絡。

儘管判教理論在中國佛教發展至高峰，但印度佛教已蘊含判教之思想，其本

土之判教，以瑜伽行派的戒賢論師和中觀學派的智光論師之三輪判為其代表；又

者，真諦三藏等印度來華僧之判教也非常豐富。而中國之判教興起於南北朝，成

熟發展於隋唐時期，諸家判教風靡一時，形成百家爭鳴之態勢，可謂佛教發展的

一座高峰。華嚴宗是較晚成立的宗派，大成於唐代文化燦爛，佛教發展的鼎盛時

期，在這樣的歷史高度上，華嚴宗祖師會通諸家學說，廣覽群經立「五教十宗」

判，對中國佛教之發展影響深遠。

當然，華嚴宗的判教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了發起、形成、確立、成熟、

演變與發展的歷史過程。經由初祖杜順和尚以觀行的方式而發起；至二祖智儼大

師初步形成；三祖法藏大師集大成，確立並成熟；法藏大師的弟子慧苑法師，別

立四教判；到了四祖澄觀大師糾正其判，恢復法藏大師五教之理論，但和法藏大

師之思想並不完全相同。可以說到四祖澄觀大師和五祖宗密大師，在繼承法藏大

師判教思想的同時也有自己獨特的發揮；到了五祖宗密大師，在教內外複雜的歷

史背景下，對三教合會、教禪一致以及一心的思想理論更為突顯；而清代的續法

法師傳承五教判之思想，集《賢首五教儀》，釐清賢宗有教無觀等問題；與法藏

大師同一時代的李通玄長者，則以法藏大師「五教十宗」為根本，將時、經、法、

教融合而論，立十時、十教、十宗之說。隨着時空變遷和教法差異，雖然各代祖

師及大德在繼承與發展中不斷調整判教思想，但總以法藏大師的判教體系為其正

統。當然，因角度的不同，也有學者認為法藏大師之判教有貶低他宗，抬高自宗

之嫌，這其實是一個誤解。從歷史及經典的義理來說，法藏大師之「五教判」尤

為全面、細膩，展現了完整性、圓融性、靈活性以及教觀相即等特徵。法藏大對

他宗判教極為尊重，並深入研究，參考借鑒，加以融會。

華嚴宗判教的核心在於一乘圓教的建立，圓教以同、別一乘教而分判，以《法

華經》為代表的「同教一乘」明「會三歸一」之理；以《華嚴經》為代表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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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一乘」則理事兼說，展現無盡法界之圓融無礙，提出性起等理論，顯行布不礙

圓融，圓融不礙行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帝網重重、主伴具足之圓教特色。

從華嚴宗的判教便能窺見其思想的形成、演變與發展，對於建立修學體系及深入

華嚴思想極有意義。

【關鍵字】華嚴宗；判教；同教一乘；別教一乘；法界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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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判教是佛教發展及宗派完善的重要標誌，與歷史背景、思想、教義等有非常

密切之關係，具有很強的系統性，透過判教可以系統解析佛教思想。華嚴宗成立

於唐朝文化燦爛的輝煌時期，也是漢傳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經典相對完備，各

宗各派比較成熟，其思想體系也更加完整，特別是同、別一乘教思想，具有很強

的圓融性，所以本文從判教的角度，聚焦同、別一乘教思想，探討華嚴思想的發

展與演變，對釐清漢傳佛教發展脈絡，以及建立漢傳佛法修学体系極有意義。本

文從體系化的角度，以判教為線索，同、別一乘教為核心，論華嚴思想的演變與

發展，透過華嚴宗判教的發端、形成、確立、成熟、演變與發展，便能窺見其思

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雖然中國佛教各宗各派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完整的體系，判

教相關的研究也非常豐富，但大多提倡「小題大做」，將一個問題研究至深、至

廣固然很好，但在體系下的探討更符合學修並重的佛教特色。

第二節 文獻綜述及前賢研究成果分析

一、核心文獻綜述

本文的核心文獻是《華嚴經》、《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簡稱《法界

觀門》）、《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簡稱《孔目章》）、《華嚴五十要問

答》（簡稱《五十要問答》）、《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簡稱《五教章》）、

《華嚴經疏鈔會本》等，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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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核心文獻列表

典籍 作譯者 藏 經

《華嚴經》 《六十華嚴》 東晉，佛駄跋陀羅譯 《大正藏》第 9冊

《八十華嚴》 唐，實叉難陀譯 《大正藏》第 10冊

《四十華嚴》 唐，般若譯 《大正藏》第 10冊

《孔目章》 唐，智儼述 《大正藏》第 45冊

《五十要問答》 唐，智儼述 《大正藏》第 45冊

《五教章》 唐，法藏述 《大正藏》第 45冊

《華嚴經疏鈔會本》 唐，澄觀述 《龍藏》第 130冊

《法界觀門》 唐，杜順編 《善本佛典》第 38冊

（一）《華嚴經》

本文所依的核心經典是漢譯的《華嚴經》，目前中國流傳的《華嚴經》有三

種漢譯版本和一種藏譯版本，三種漢譯版本分別是《六十華嚴》、《八十華嚴》

和《四十華嚴》：

1. 《六十華嚴》

《六十華嚴》是佛陀跋陀羅尊者（359-429）於東晉元熙二年（420），在揚

州道場寺譯出由支法領從和田帶回的梵本，由六十卷三十四品組成。原來有五十

卷本，後固定下來為六十卷本，所以稱為《六十華嚴》或《晉譯華嚴經》、《晉

經》、《舊譯華嚴經》等。1《六十華嚴》的譯出為華嚴宗之成立奠定了基礎，成

為中國佛教鼎盛發展的標誌，從初祖杜順和尚到二祖智儼大師再到三祖法藏大師，

皆依《六十華嚴》著述立觀。比如初祖杜順和尚，依華嚴思想講述了《五教止觀》

及《法界觀門》；二祖智儼大師著《十玄門》、《搜玄記》；三祖法藏大師著《探

玄記》等；

2. 《八十華嚴》

《八十華嚴》，是實叉難陀尊者（652-710）與菩提流志尊者和義淨三藏等人，

於唐聖曆二年（699）在長安譯出從于闐帶回的梵本，由八十卷三十九品組成，簡

1 參見，沖本克己等編，釋果鏡譯《新亞洲佛教史 07·興盛開展的佛教》，（臺北：法鼓文化出版，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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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八十華嚴》或《唐譯華嚴經》、《唐經》、《新經》、《新譯華嚴經》等，

翻譯期間，華嚴宗三祖，法藏大師（643-712）也列席譯場，譯成後為其撰寫《華

嚴經略疏》，遺憾的是未能完成便圓寂了。後有四祖澄觀大師著《華嚴經疏》及

《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等為其注釋。

3. 《四十華嚴》

《四十華嚴》，是般若三藏（生卒年不詳），奉召於唐貞元十四年（798）

譯出從南印度帶回的梵本，由四十卷一品組成，相當於《六十華嚴》和《八十華

嚴》的「入法界品」部分，略稱《四十華嚴》或《貞元經》、《普賢行願品》等，

系增補《華嚴經·入法界品》而成。

以上三種皆是漢譯的《華嚴經》，藏譯《華嚴經》即九世紀前後，勝友等人

以藏文翻譯而成，由一百一十五卷四十五品組成。2

雖然三種漢譯的《華嚴經》在篇幅和內容上有所差異，但根本思想是一至的。

《華嚴經》的組織架構，先後次第都非常嚴密，全經可分為信、解、行、證四個

部分，以寄顯四十二階位的方式，直顯佛陀自證的法界，不離菩提座而普遍十方，

同時頓現，一言、一品、一會皆遍十方法界，乃至一微塵，一毛孔，盡因陀羅網

微細世界，普說常說無有間斷。事事無礙，普遍於縱橫十方三世，乃至一切時空，

無有障礙，相即相入，互遍互容，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因該果海，果徹因緣，

重重無盡的法界緣起。圓攝一切，無盡法門，法界自體，具足德用，具有行布不

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一修一切修，一證一切證之特點，為究竟之一乘圓教。

（二）《法界觀門》

《法界觀門》，由於原書佚失，已無獨立行本，保存於法藏大師《發菩提心

章》、澄觀大師《華嚴法界玄鏡》以及宗密大師《注華嚴法界觀門》、宋朝本嵩

禪師之《注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等引用與注釋書中。3

《法界觀門》篇幅較短，僅二千餘字，通過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

觀，三觀三十門的方式，闡明華嚴之核心思想，所以理解了《法界觀門》便掌握

了華嚴核心義理，通過《法界觀門》乃可證入法界。雖然《法界觀門》篇幅很短，

但義理深邃，其三觀三十門具有層層深入，互攝互融，一觀具三觀，三觀不離一

2 沖本克己等編，釋果鏡譯《新亞洲佛教史 07·興盛開展的佛教》，（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16年）。

3 2016年，台灣華嚴蓮社出版的《華嚴宗五祖論著精華》，將《法界觀門》原文摘出，列在杜順和尚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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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圓頓特點。特別是「溥融無礙」門，將華嚴圓融無礙之內含發揮至極。《法

界觀門》不僅含攝華嚴的核心思想，更是華嚴宗教觀相即之著作，與五教有著密

切之關係。

（三）《五十要問答》

此為智儼大師之著述，以問答的方式，探討華嚴宗判教、義理、觀行等問題，

其五教判在此逐步形成，並提出了同、別一乘教之思想。

（四）《孔目章》

《孔目章》是智儼大師晚期之著述，思想更為成熟，其中有較大篇幅涉及判

教等問題。

（五）《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簡稱《五教章》，是華嚴宗三祖法藏大師所著，也是本文最核心的文獻，總

有四卷十門。十即十十無盡之意，《華嚴經》和華嚴祖師都擅長用十來代表「無

盡法界緣起」，所以《五教章》也是以十門來論述。第一門建立一乘，此門是引

用《法華經》中火宅喻的三車為比喻，通過一乘和三乘之間的關係而闡明「同教

一乘」和「別教一乘」的義含；第二門教義攝益，主要敘述一乘和三乘在經典、

教義方面各自的特徵以及所利益的對象；第三門古今立教，法藏大師將諸家判教

做了總結、分析，深入研究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第四門分教開宗，是從經典和

旨趣方面建立華嚴五教十宗的判教體系；第五門乘教開合，論述一乘、三乘、五

乘的開合關係；第六門教起前後，是從時間的先後來說明佛典的不同；第七門抉

擇其義，是在第六門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經典產生，之所以有先後的原因；第八

門施設異相，是從時間、地點等十個方面來說明一乘與三乘的差別；第九門所詮

差別，就是從心識、種性、行位、修行等十個方面來說明五教的不同，闡釋華嚴

別教一乘「無盡緣起」的特色；第十門義理分齊，此門重點論述「別教一乘」的

三性同異、緣起因門、十玄緣起、六相圓融之四門義理。

《五教章》的篇幅雖然不是非常大，但內容全面，體系完整，是華嚴學者的

入門功課，也是建立佛法修學體系和深入研究的課程，確立了「華嚴五教判」和

「華嚴別教一乘」的地位。在判教方面具有系統性、匯通性、嚴謹性、圓融性、

靈活性等特徵，以小、始、終、頓、圓五教統攝佛陀一代時教。將歷代諸家之判

教進行分析、總結、匯通，並提出了自己的論證，又結合經典及祖師思想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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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精准的判釋。法藏大師還將一乘、三乘、五乘進行不同角度的開合分析，所

謂的一乘、三乘乃至無量乘都是相對的，靈活的，這就具備了判教的相對性和靈

活性，又以四門義理來詮釋「華嚴五教」的義理與圓教思想。

（六）《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會本》

簡稱《疏鈔》，是華嚴宗四祖澄觀大師為《八十華嚴》所著的注釋書，是《華

嚴經疏》及《演義鈔》的合本，在歷史上自己著疏又著鈔者十分罕見。總有八十

卷，包含了判教、義理、觀行、經文解釋等內容。

二、主要文獻綜述

本文主要文獻分為經典和祖師著作兩大類，由於《法華經》為闡釋「同教一

乘」經典之代表，智儼大师和法藏大師在判教過程中多舉《法華經》火宅喻的三

車加以說明；祖師著作以華嚴宗五位祖師相關著作為主，以探討「 華嚴五教」之

判釋以及教義等內含，限于篇幅，略为说明，列表如下：

表 2：主要文獻列表

典籍 作譯者 藏經

《妙法蓮華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 《大正藏》第 9冊。

《搜玄記》 唐，智儼集 《大正藏》第 45冊。

《華嚴一乘十玄門》 隋，杜順說，唐，智儼撰 《大正藏》第 45冊。

《五教止觀》 隋，杜順說 《大正藏》第 45冊。

《華嚴經探玄記》 唐，法藏述 《大正藏》第 35冊。

《華嚴發菩提心章》 唐，法藏述 《大正藏》第 45冊。

《妄盡還源觀》 唐，法藏述 《大正藏》第 45冊。

《華嚴經行願品疏鈔》 唐，澄觀撰別行疏，宗密述隨疏鈔 《卐續藏》第 5冊。

《原人論》 唐，宗密述 《大正藏》第 45冊。

《注華嚴法界觀門》 唐，宗密注 《大正藏》第 45冊。

《賢首五教儀》 清，續法集錄 《卍續藏》第 58冊

《賢首五教儀開蒙》 清，續法集錄 《卍續藏》第 58冊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 民國，持松法師著 震曜出版社。

file:///C:/Users/L/AppData/Local/Temp/CBReader/Search_0_2
file:///C:/Users/L/AppData/Local/Temp/CBReader/XML_T_T45_T45n1876_001.xm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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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典

1. 《妙法蓮法華經》

《妙法蓮華經》簡稱《法華經》和《華嚴經》皆為一乘圓教，華嚴宗以《法

華經》為「同教一乘」之代表，以《華嚴經》為「別教一乘」之代表，都是漢傳

佛教極其重要之經典。《法華經》擅長以「開權顯實」的方式來顯示一乘圓教的

特色，比如以化城喻，將二乘導歸一乘；以三車喻，明「會三歸一」的內含；以

窮子喻，顯眾生本具，漸修頓悟的真實法門等。會三乘為一乘，以頓漸五味來調

熟不同根機的眾生，以「開權顯實」的方式來顯示法法皆妙的真實之理。雖然《法

華經》顯著的特色是「開方便門，示真實道」，但其核心在於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是難信難解的諸佛密要之藏，不可分布，不可妄授於人的教法。4所以判法華為漸

圓教、圓頓教等5。

（二）古籍與著作

本文以華嚴宗五位祖師之著作為主，根據祖師著作分析其判教思想，華嚴宗

的祖師，傳統的說法是五位，即初祖杜順和尚、二祖智儼大師、三祖法藏大師、

四祖澄觀大師、五祖宗密大師，限於篇幅，下面簡要說明：

1.《華嚴五教止觀》

《五教止觀》，傳統的説法為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所說，「五觀」可與「五

教」相對應：比如第一、法有我無門對應小乘教；第二、生即無生門對應大乘始

教；第三、事理圓融門對應大乘終教；第四、語觀雙絕門對應大乘頓教；第五、

華嚴三昧門對應一乘圓教。

2.《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

簡稱《搜玄記》，此為華嚴宗二祖智儼大師早期的著作，總有十卷，是全面

解釋《六十華嚴》的注疏，其中亦有「分教立宗」，「別教一乘，無盡法界緣起」

和「六相圓融」之思想，至此，華嚴宗的判教體系基本建立，思想逐漸形成。

3.《華嚴一乘十玄門》

4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4：「此經是諸佛祕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與人；諸佛世尊之所守

護，從昔已來，未曾顯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大正藏》第 9冊，頁 31，中

18。
5 參見陳英善，《華嚴與諸宗之對話》第四篇，〈大華嚴與妙法華的對話〉一文，（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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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十玄門》，也是智儼大師之著作，通常把智儼大師的《十玄門》稱為

《古十玄》，法藏大師的《十玄門》，稱為《新十玄》，《十玄門》篇幅簡短，

以十門的方式，闡述華嚴「別教一乘」之玄理，在《搜玄記》中已有列出十玄門

之名目，但未做詳細闡述，而《十玄門》則展開論述，闡明華嚴無盡法界緣起的

重要內容。後來法藏大師繼承智儼大師之思想，將《十玄門》用於《五教章》中，

雖然在《探玄記》中略有修改，但其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這也說明了《十玄門》

的重要性。

4.《華嚴經探玄記》

簡稱《探玄記》，是華嚴宗三祖法藏大師之著作，總有二十卷，是繼承智儼

大師《搜玄記》解釋《六十華嚴》的著作。

5. 《華嚴發菩提心章》

簡稱《發菩提心章》，也是法藏大師之著作。此書一卷分四部分：第一、發

心，解釋何為發菩提心；第二、簡教，論述修行是否要依賴經教；第三、顯過；

第四、表德，即法界三觀的內容。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有學者推斷《法界觀門》

是法藏大師所著，不過這非本文要探討的內容，暫且引用傳統之說法。

6. 《妄盡還源觀》

《妄盡還源觀》是唐代法藏大師晚年所撰的華嚴宗觀法著作。提出了「自性

清淨圓明體」以及「依體起用」的「性起」理論。全書一卷，分為六門，此六重

觀門，若舉一門為主、其餘五門為伴，無有前後始終俱齊，隨入一門即全收法界。

難究至極，故而統收玄奧，囊括大宗，敘述妄盡還源觀六門，以令後學修習觀法，

斷除諸妄，復歸真源。6

7. 《注華嚴法界觀門》

簡稱《注法界觀門》，為華嚴宗五祖宗密大師續《華嚴法界玄鏡》，為《法

界觀門》所做的注釋，他繼承澄觀大師「四法界」之說，提出了「心融萬有」、

「一真法界」即「一心」的理論，其注釋也較澄觀大師之《法界玄鏡》更簡要。

8.《賢首五教儀》

《賢首五教儀》（簡稱《五教儀》）是續法法師（1641—1728）根據祖師著

作及師承德水明源法師之思想，集錄華嚴要義而成，是法師之代表作，主要討論

6 唐·法藏述，《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大正藏》冊 45，第 1876經，頁 640，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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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宗的教相和教觀，也是回應斥華嚴宗「有教無觀」等問題之著作。

至《佛祖統紀》以來，歷代多有以「有教無觀」而攻責華嚴宗，為此，續法

法師以三祖法藏大師、四祖澄觀大師所判釋之時儀，及初祖杜順和尚之《法界觀》，

合錄一帙，文義雙取，著《五教儀》，說明華嚴宗不僅有教有觀，而且有華嚴祖

師論著，以及佛教經典的依據，為華嚴宗教觀的成立提供了權威依據。全書總有

六卷，由三時、十儀、五教、六宗、三觀等內容構成。三時是指佛說經典的三個

時間；十儀是指佛陀說法的形式和內容，即本末差別、依本起末、攝末歸本、本

末無礙、隨機不定、顯密同時、一時頓演、寂寞無言、該通三際、重重無盡十門，

這種分判結合了華嚴和天台的判教方式；五教基本是依法藏大師的五教判；而六

宗顯然是根據法藏大師的「十宗」而來；三觀即杜順和尚的《法界觀門》。由此

可見，《五教儀》的教觀是由時、儀、教、宗、觀五部分組成。《五教儀》是華

嚴宗的重要典籍，曾被月霞法師等所創辦的華嚴大學等列為必修課程，可見《五

教儀》對於華嚴宗學習的重要性。7

9. 《賢首五教儀開蒙》

《賢首五教儀開蒙》（簡稱《五教儀開蒙》）也是續法法師之著作，為《五

教儀》之簡略本，由於續法法師為義學僧講解《五教儀》後，大家無法理解，為

了便於學習以及流通，便作了《五教儀開蒙》，相對於《五教儀》要簡短很多，

只有一卷，去除了複雜的論辯內容，但其核心內容和《五教儀》是一致的。續法

法師認為法藏大師所判的佛陀一代時教不出時、儀、教、宗、觀，所以《五教儀

開蒙》也是由這五部分而組成。由此也可看出華嚴宗衰弱的原因：一方面眾生根

機漸鈍，義學者都無法理解，更何況非義學者呢，就更難了；另一方面國人好簡，

華嚴這樣的大經，大部的注疏等，實在難以流傳，所以需要一些簡明易懂，概要

性的著作才便於流通，這也是《五教義開蒙》出現的緣由。

10.《華嚴宗教義始末記》

《華嚴宗教義始末記》（簡稱《始末記》）是民國時期持松法師所著，總有

6卷，包括了經典傳譯、判教、教理綱要、華嚴教體、斷惑分齊、觀行修持等內

容，闡明精要，內容完整，指示修持，是非常好的參考書。

7 參見，清·續法集錄，《賢首五教儀》，《卍續藏》冊 58，第 1024经，頁 687，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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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賢研究成果分析

關於華嚴判教的研究非常豐富，智儼大師、法藏大師、澄觀大師、宗密大師，

乃至李通玄長者相關的判教思想都有研究，也有專門研究「同教一乘」與「別教

一乘」者，但是以系統與聚焦並行為線索，探討華嚴思想演變與發展的研究並不

多見，限於篇幅的緣故，下面將部分單篇論文和專書著作略作分析：

（一）單篇論文

1. 釋修德〈法藏大師的五教論〉，此文是從法藏大師五教判的淵源，五教的

教義，佛種性差別，修行階位等內容來說明五教判之內涵，提出了佛教的修行是

由迷惑轉為覺悟的過程，眾生本具佛性，但要經過漫長的次第修行方能成就的觀

點。8

2. 鄭德成〈華嚴教判思想之研究〉，9這篇文章對華嚴宗祖師們的判教做了

簡要的梳理，並將華嚴和天台以及他宗判教做了比對，將華嚴和天台對圓教義闡

釋做了分析，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3. 郭朝順〈智者與法藏教相判釋略論〉，10將天台宗智者大師和華嚴宗法藏

大師的判教做了詳細的闡釋，提出了法藏大師宗門判教和教門判教的形態觀點，

他認為判教除了是龐大的佛典地圖外，本身還包含了信仰和義理的抉擇。

4. 董群〈從宗密的《原人論》看華嚴宗判教觀的發展〉 ，認為宗密大師《原

人論》也是判教之論，將宗密大師以前的華嚴判教稱為傳統的判教，僅限於佛教

之內，而《原人論》的判教，則涉及釋、道、儒三教。同時，《原人論》的判教

體現出「斥」和「通」的展開脈絡。「斥」是對迷執教之儒、道二教，以及對偏

淺教之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和大乘破相教的逐層批評破斥，由此顯示

一乘顯性教的殊勝；「通」是依一乘顯性教原理，層層會通，顯示出體現三教合

一理念的判教觀。此論的判教，也是忽略頓教的判攝，基於其禪教合一的理念；

對於禪宗一脈，宗密大師則另有判攝。 11

5. 劉鹿鳴〈澄觀大師、李長者《華嚴經》疏論探析〉系列文章，相關文章一

8 釋修德，〈法藏大師的五教論〉，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第三屆畢業論文。

9 鄭德成，〈華嚴教判思想之研究〉，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第七屆畢業論文 。

10 郭朝順，〈智者與法藏教相判釋略論〉，《鵝湖月刊》第一六卷第十二期。

11 董群，〈從宗密的《原人論》看華嚴宗判教觀的發展〉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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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四篇，分別收錄於 2013年、2014年、2016年、2017年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中，這四篇文章對澄觀大師《華嚴經疏》和李長者《新華嚴經論》做

了整體性的分析。他認為澄觀大師《華嚴經疏鈔》與李長者《新華嚴經論》於《華

嚴經》釋義之不同有諸多方面，如處會、科分、判教、宗趣、圓義、觀行、被機

以及易象釋經、思維方式等。 就華嚴宗的判教，他認為發端於二祖智儼大師，形

成於三祖法藏大師，闡揚於四祖澄觀大師。從正式提出判教的角度來說的確如此，

若往前追溯，則從《五教止觀》論起。這四篇文章，涉及到本文諸多內容，是非

常好的參考資料。12

6. 吳可為 〈華嚴判教論辨微〉13，這篇文章對華嚴和天台的判教做了比較理

性的分析，並從教、宗、乘的角度探討華嚴判教。特別對華嚴五教所判的終教、

頓教、和十宗做了分析，是很好的參考資料。

7. 李治華〈智儼思想研究·以初期華嚴宗的創立過程為主軸〉和〈智儼的五

教判〉，前者是 2008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主要探討智儼大師思想；後者是一篇

2018年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主要探討華嚴二祖智儼大師的五

教判思想，可為本文智儼大師判教思想部分提供參考。

8. 釋天契〈華嚴一乘教義的探究·以法藏為主〉，他是以《五教章》為核心，

通過對「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及「說法時處」、「行法階位」等內容的分

析來闡明「一乘教義」之內含。14

9. 釋傳智〈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的比較研究〉15，此文是以天台之「五時八

教判」與華嚴的「五教十宗」與「三時判」做比對，闡明「同教一乘」和「別教

一乘」的內涵；

10. 莊崑木〈略論華嚴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之異同〉，主要是以二祖智儼大

師和法藏大師的意見來進行比對研究，提出了經過二位祖師的努力，以「同、別

二教」理論解決華嚴統攝一切經教之問題。批判法藏大師抬高《華嚴》為「別教

一乘」，是圓教，而貶《法華》為「同教一乘」，不給《法華》任何判教，尤其

12 參見，劉鹿鳴〈澄觀大師、李長者《華嚴經》疏論初探〉系列文章，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

年-2017年）。

13 吳可為〈華嚴判教論辨微〉，《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 ，（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 2007年）頁 205-225。
14 釋天契，〈華嚴一乘教義的探究—以法藏為主〉，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

15 釋傳智，〈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之比較研究〉，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第二屆畢業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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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判《法華》為圓教。那麼「同、別二教判」真的如其所言，沒有依據嗎？這也

是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16

（二）學者專書著作：

1. 陳英善《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此書分為四個章節來論述無盡法界緣起

理論的建構、 詮釋、演變以及厘清華嚴思想核心之爭議等。其第二章以智儼大師

和法藏大師之判教為主軸，探討華嚴無盡法界緣起論之詮釋，此書涉及到華嚴判

教、思想、教義等內容，是很好的參考書。

2. 陳英善《華嚴與諸宗之對話》，此書是以多篇文章所構成，主要闡明華嚴

與般若、中觀、法華、天台三觀、唯識、淨土、禪宗等的對話，其中以「法界三

觀」和「天台三觀」及禪宗作比對分析，對於研究華嚴和諸宗的關係有很好的參

考價值。又陳英善〈就華嚴法界觀門論華嚴思想之演變〉一文，是從《法界觀門》

為切入點，探討華嚴思想史的論作，其《法界觀門》和華嚴之判教本身也有着非

常密切之關係。17

3. 魏道儒《華嚴宗通史》，這是一本以華嚴宗歷史發展為脈絡的綜合性書籍，

系統的梳理華嚴宗歷史和理論形成、發展、演變、衰微和終結的脈絡，重點分析

制約和誘導中國華嚴學興衰變化的政治、經濟、民族和文化等因素，著重考察華

嚴學與般若、唯識、天台、淨土、密教等多方面交流與整合，全書以「華嚴經學」

到「華嚴宗學」再到「禪宗中的華嚴學」的轉變過程為主線，探討佛教中國化的

進程中，華嚴宗所負載的中國文化精神和獨具的理論風貌。其中也討論到了「華

嚴五教判」之內容，也有很多作者獨特的見解。

4. 吳可為《華嚴哲學研究》，是一本哲學與宗教視域下的現代佛學研究叢書，

站在哲學與科學的角度，來詮釋「華嚴經」、「華嚴經學」、「華嚴哲學的理論

淵源」以及「華嚴判教」與「華嚴思想」等內容。18

5. 鐮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之研究》，這是一本以華嚴宗五位祖師思想為

主要脈絡，探討中國華嚴思想史的專著，涉及內容十分廣泛，不僅涉及到華嚴宗

五位祖師的思想，還包括了僧肇、道生等大師思想。以及華嚴與天台、三論、道

16 莊崑木，〈略論華嚴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之異同〉，法光學壇 Dharma Light Lyceum 第一期(1997 年) 法

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頁 79-88。
17 陳英善，《華嚴與諸宗之對話》，（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20年）。

18 吳可為，《華嚴哲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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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等思想之交流。其中所涉及到的祖師思想、法界觀門、頓悟思想、性起思想、

華嚴與天台、三論等都是本文很好的參考資料。19

6. 木村清孝《中國華嚴思想史》，此書是從華嚴經學到華嚴宗學為其脈絡，

以華嚴宗五位祖師及李通玄長者思想為核心，探討中國華嚴思想史。他認為華嚴

教學集大成於三祖法藏大師，革新於四祖澄觀大師和五祖宗密大師。而判教思想

是從二祖智儼大師開始。20

7. 川田熊太郎《華嚴思想》，此書認為《華嚴經》之結構與思想，為信、住、

行、向、地、等覺、妙覺以及性起之說等。重點探討緣起與唯心，華嚴與如來藏

等思想，以及對唯心思想的追究等。可以說從思想層面對《華嚴經》做了整體性

的梳理。21

9. 韓煥忠《華嚴判教論》22，他認為初祖杜順和尚和二祖智儼大師為華嚴判

教的奠基人，三祖法藏大師為開創者，到了四祖澄觀大師才確立了華嚴宗的判教

思想，發展於五祖宗密大師。可以為本文所涉及到的判教與華嚴思想等提供一個

思考的角度。

根據以上諸多研究資料來看，雖然從體系化的角度，以判教為線索論華嚴思

想者並不多，但判教與思想相關的研究非常豐富，可以作為本文非常好的參考資

料。

第三節 本文的研究範圍與探討的問題

本文以「華嚴思想」為其核心，先以判教為縂線索，然後聚焦於同、別一乘

教，以《華嚴經》及華嚴宗祖師大德之著作為主要依據，通過對判教的背景、華

嚴宗判教的發端、形成、確立、成熟、演變、發展以及同、別一乘教思想等方面

的探討，先從體系化的廣度，然後聚焦同、別一乘教思想，剖析華嚴思想之演變

與發展。並通過文獻分析、義理詮釋、比對等方法，探討判教的根源、背景、華

嚴宗的思想演變與發展以及對法藏大師同、別一乘教判釋的批判等問題。

19 鐮田茂雄，《中國華嚴思想史之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年）。

20 木村清孝著，李慧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2011年）。

21 川田熊太郎等著，李世桀譯，《華嚴思想》，（臺北：法爾出版社，1989年）。

22 韓煥忠，《華嚴判教論》，（濟南：齊魯書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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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佛教判教背景之歷史長河全景透視與綜合考辨

判教，是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一門深而廣的學問，也是佛教思想發

展與成熟的標誌。所謂判教，若廣義而論，判即判別、判釋；所謂教，即佛陀之

教法。又者，隨着佛教的發展，人們對經典的整理，義理的解讀，為建立學修並

重的修學體系，便有了系統化的判教產生。歷代祖師大德根據時間、空間、義理、

眾生根機等因素，將佛陀一代時教歸納整理，分門別類，讓佛陀的教法具有完整

性、系統性、條理性，令修學者能夠快速，便捷的瞭解佛法之全貌與內涵，可謂

佛法之地圖。判教並非祖師們獨有的發明，若要追溯判教思想的根源，無不出自

於佛教典籍，歷代祖師大德根據佛教典籍中的判教之說對佛陀一代時教進行了系

統的判釋，便形成自印度及中土的判教體系。

第一節 佛典中的判教說

判教並非祖師大德獨創，更非大乘經典獨有，其判教之概念，在原始佛典及

部派佛典中亦有涉及。若要追溯判教思想之根源，無不出自佛教典籍，在諸多大、

小乘佛典中皆有判教之內涵。因佛陀講法應機的不同，經典所詮之差異等因素，

便有不同判教思想之產生。所依佛典的不同便有不同角度的判教之說，下面就部

分佛典中的判教概念略作論述。

一、《阿含經》與《大毘婆沙論》

流傳到中土的《阿含經》傳統來說有四種，即《長阿含經》、《中阿含經》、

《增一阿含經》和《雜阿含經》，四種阿含經是小乘佛教所依的根本經典。《大

毘婆沙論》（全稱《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是部派佛教重要之典籍，為小乘說

一切有部正依之論典，是部派佛教教理之集大成者。本文以《阿含經》、《大毘

婆沙論》為例，探討小乘佛典中涉及到的判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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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含經》

判教中常用的三乘，一乘之說，在《阿含經》中早有涉及，如《增壹阿含經》

云：

設法在世，益增天道，三惡道便減，亦成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三乘

之道，皆存於世。諸比丘！所學皆當如迦葉所習。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23

這裡的三乘是指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而大乘經典，通常指聲聞、緣覺、

菩薩三乘，這是大小乘經典對三乘的不同看法，但足以說明三乘這一判教用詞在

原始佛典中的出現。也可以說佛之教法應機而設，即使同樣的用詞，在不同的時

空因緣下，有其不同的意涵，又比如一乘這一常用判教概念，在《阿含經》中也

有涉及，如《雜阿含經》云：

有「一乘」道，令眾生清淨，離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得

真如法，所謂四念處。何等為四？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24

這裡的一乘並非通常判教所謂的一乘圓教，此一乘真如法，是指四念處，指

甚深之佛法。和大乘佛法中的一乘有所不同，但足以看出一乘這一常用的判教概

念，在《阿含經》中的出現。判教中的漸教概念《阿含經》中亦有涉及，如《中

阿含經》云：

大目乾25連！我正法、律亦復如是，漸作漸學，漸盡漸教。大目乾連！

若我正法、律漸作漸學，漸盡漸教者，是謂我正法、律中未曾有法。26

判教中的漸教主要指漸修的法門，指某些教法，以名詞為主，但也涉及漸漸

修學之義涵。而《阿含經》中的漸教，以動詞為主，指漸漸的學，漸漸的教，但

23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5，《大正藏》冊 2，第 125經，頁 570，中 12-18。
24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9，《大正藏》冊 2，第 99經，頁 139，中 5-8。
25 大本中為乾字，而宋、元、明三本作揵字。

26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長阿含經》卷 9，《大正藏》冊 1，第 26經，頁 478，下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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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則也涉及到所教之法，意思相通。而頓教在《阿含經》中就少有涉及，在大乘

佛典中則廣泛運用，此乃大小乘的不同之處。又如判教中的了義與不了義之說，

在《阿含經》中亦有涉及，如《增壹阿含經》云：

云何比丘解了於義？於是，比丘知如來機趣，解了深義，無所疑難。若

有比丘不解了義者，此非比丘也。以其比丘能知深義故，名為解義也。如是，

比丘能分別義。27

這裡的了義與不了義，並不是直接指經典，而是指比丘是否理解，真正的明

白佛法之真理，用了義與不了義來說明，後來便發展為判教的一種用語，分別哪

些經典為究竟了義之經典，哪些經典為不了義的方便之說。由此可見，判教之概

念，在《阿含經》中的廣泛出現。

（二）《大毘婆沙論》

《阿含經》中雖然有一些判教的概念和用語，但並沒有明確的判教，而發展

到部派佛教，便有部派之別，也有了比較明顯的判教思想，比如對諸法的分類，

將諸法以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應行法、無為法五位而分，這也是諸多佛

典中共有之分類，亦可體現出對法的判釋。並且對不同部派佛教進行了比較，分

析、評判等，這也是對教法的一種分判方式。對於了義與不了義之说就從單純的

理解而論及經典，如《大毘婆沙論》云：

不善安住分別者，謂不如實知了義經及不了義經；不善安住道跡者，謂

不如實知四種行跡；有說不善安住處非處者，謂不如實知有理無理；不善安

住智論者，謂不如實知聖者正論；不善安住分別者，謂不如實知假設言論。28

從這段文中可以看出，其中有明確的了義經和不了義經之分別，不僅僅是《大

毘婆沙論》，包括《阿毘曇毘婆沙論》、《阿毘達磨俱舍論》、《阿毘達磨順正

理論》、《阿毘達磨藏顯宗論》等都有此說。而大乘的《大般涅槃經》、《維摩

27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33，《大正藏》冊 2，第 125經，頁 728，下 7-11。
28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5，《大正藏》冊 27，第 1545經，頁 75，

上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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詰所說經》、《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等諸多經論中廣為宣說，雖然部派

佛典和大乘佛典所明的了義經和不了義經有所不同，但實為判教的一種方式，這

一點是相同的。判教中常用的顿渐之词，在《大毘婆沙論》中亦有涉及，论云：

問：何故作此論？答：前門雖已止頓斷沙門意，而未遮頓現觀者意，亦

未顯漸現觀義，今欲遮顯頓漸現觀，有作是說。29

可见，判教中常用的顿渐用语，在《大毘婆沙論》中的運用。又者，亦有三

乘，满与不满之说，《大毘婆沙論》云：

問：此頌中，說息念滿者誰名為滿？誰不滿耶？有作是說：佛名為滿，

獨覺、聲聞俱名不滿；有餘師說：佛及獨覺俱名為滿，聲聞不滿；或有說者：

聲聞乘中到彼岸者亦名為滿，諸餘聲聞名為不滿；復有說者：三乘無學皆名

為滿，學名不滿；或復有說：聖者名滿，異生不滿。如是說者，諸有具上所

說六因，說名為滿，若不具者名為不滿。30

在判教中常用的满、不满、三乘等，论中多有涉及，这里的三乘以声闻、缘

觉、佛而论，从学、无学等多角度而论满与不满。

二、《般若經》與《解深密經》

《般若经》（全稱《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是印度中觀學派所依之經典，即

中國三論宗所依之經典。而《解深密經》是印度瑜伽行派所依之經典，即中國法

相宗（唯識宗）所依之經典，這兩部經典在大乘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般若經》

《般若經》中的判教思想十分顯著，小乘佛典中的三乘，通常指學無學之三

果，而《般若经》之三乘，則指聲聞、獨覺、菩薩三乘，這是大乘佛典共通之判

29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52，《大正藏》冊 27，第 1545經，頁 268，

上 9-11。
30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大正藏》冊 27，第 1545經，頁 135，

中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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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如《般若经》云：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中，廣說開示三乘法故。若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

多，則為遍學三乘，亦於三乘法皆得善巧。31

在《般若經》中明確有聲聞、獨覺、菩薩三乘之判，又云：

雖無如是諸法可得，而有施設三乘之教，所謂聲聞、獨覺、無上乘教。32

這段經文說明了教法有三乘之設施，其三乘在《華嚴經》、《法華經》、《大

寶積經》等大乘經典中廣泛涉及。不僅如此，判教中常用的一乘等，在《般若經》

中亦有涉及，如其云：

舍利子！復有菩薩摩訶薩具六神通遊戲自在，從一佛國至一佛國，所經

佛土無有聲聞、獨覺之名，唯有一乘真淨行者。33

而一乘這一判教用詞，不僅在《般若經》中有所涉及，在其他諸多經典中亦

廣泛出現，比如《央掘魔羅經》、《大方便佛報恩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金剛三昧經》、《大寶積經》、《涅槃經》等等不勝枚舉。

（二）《解深密經》

《解深密經》中不僅涉及三乘、了義、不了義之說，而且非常清晰的將佛陀

之教法以三時而分判，如經云：

世尊！初於一時在婆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惟為發趣聲聞乘者，

以四諦相轉正法輪。雖是甚奇、甚為希有，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

如法轉者。而於彼時所轉法輪，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

31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36，《大正藏》冊 5，第 220經，頁 202，下 29。
32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36，《大正藏》冊 5，第 220經，頁 550，中 27。
33 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04，《大正藏》冊 5，第 220經，頁 18，下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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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這段經文明確的說明了世尊第一時，在鹿野苑為發趣聲聞乘的衆生，宣講四

諦法，此為初轉法輪，雖然是甚奇稀有之法，已超人天乘，但是不了義之說，故

有第二時，經云：

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

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甚為希有，而

於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35

這段經文，説明了世尊在第二時中，為發趣大乘之衆生，宣説一切法空之理，

以隱密相轉正法輪，此二轉法輪，明確的說明了小乘、大乘之分判。雖然這時候

佛所說法更為奇特稀有，詮釋了人法二空之理，然而還是不了義，後之三時說法，

方為了義之說，經云：

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

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第一甚奇、最

為希有。于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36

這段經文，說明了世尊第三時轉法論，和前之第二時隱密說空不同，而是普

為一切乘之衆生，不僅宣說一切法空之理，還直接開顯空有不二的中道實相，如

來藏真空妙有之思想，故為了義之說，這也是法相宗三時判教之根據。由此可見，

大乘經典中多有一乘、無上乘、一切乘、無量乘等，來形容佛法之深廣、圓融、

殊勝等。而《法華經》和《華嚴經》是最擅長發揮一乘思想的經典，下面以《法

華經》、《華嚴經》為例略做論述。

三、《法華經》與《華嚴經》

《法華經》和《華嚴經》是大乘佛典中最擅長闡釋一乘圓教思想之經典，其

34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大正藏》冊 16，第 676經，頁 697，上 23-28。
35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大正藏》冊 16，第 676經，頁 697，上 28-中 4。
36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大正藏》冊 16，第 676經，頁 697，中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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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中亦有明確的判教理論。

（一）《法華經》

《法華經》是天台宗所依之經典，也是智者大師判教的主要依據，其經文中的

火宅喻，以羊、鹿、牛三車來說明三乘之教法，是非常典型的判教理論，經云：

舍利弗！若有眾生，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欲速出

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為求羊車出於火宅；若有眾生，從

佛世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

支佛乘，如彼諸子為求鹿車出於火宅；若有眾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修

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

安樂無量眾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為摩訶

薩，如彼諸子為求牛車、出於火宅。37

經文中將三界比喻為火宅，羊車比喻為聲聞乘，其特點是自求涅槃；將鹿車

比喻為辟支佛乘，特點是善觀因緣，好求自然之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

將牛車比喻為菩薩乘，特點是樂求一切智，愍念眾生，發廣大心，是為大乘菩薩

道。佛應眾生根機之不同，故說三乘之法，而此三乘為方便之說，重點是要闡明

一乘道，明會三歸一之理，將三乘和一乘巧妙結合，經云：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

導於眾生，說佛智慧故，諸佛出於世。38

《法華經》的特色在於諸佛出世，為令眾生悟入佛之知見，明一乘法，因為

眾生根機之不同，故有二乘、三乘之方便說，最終是要將三乘會歸一乘。而《華

嚴經》則有所不同。

37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2，《大正藏》冊 9，第 262經，頁 13，中 18-29。
38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第 262經，頁 8，上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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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嚴經》

《法華經》以三乘為方便，一乘為真實，重點是會三歸一，唯一佛乘。而《華

嚴經》無方便之說，直顯真實，擅長無盡法界緣起之說，經云：

少欲知足者，樂處於閑靜，如是等眾生，聞說二乘音。或修廣大心，具

諸功德藏，親近諸佛者，聞說大乘聲。或有一世界，聞說一乘音，或二三四

五，乃至無量乘。39

這段經文是晉譯六十卷本《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參訪普賢菩薩時，

普賢菩薩所說之偈頌。非常明確的說明了二乘、大乘、三乘、一乘乃至無量乘之

判教概念，而無量之說正是《華嚴經》最擅長之理論，佛之微妙音，並無種種之

分別，而是眾生智慧之不同，故有種種乘，正是《華嚴經》不離三乘而別於三乘

之判教理論，又云：

若眾生下劣，其心厭沒者，示以聲聞道，令出於眾苦。若復有眾生，諸

根少明利，樂於因緣法，為說辟支佛。若人根明利，饒益於眾生，有大慈悲

心，為說菩薩道。若有無上心，決定樂大事，為示於佛身，說無量佛法。40

這是《華嚴經·十地品》中的一段經文，說明了聲聞、辟支佛、菩薩三乘，

若有無上心者而為說無量佛法，即一乘之義涵。以上為晉譯《華嚴經》之內容，

判教常見之概念在經文中比比皆是，非常廣泛，不僅晉譯《華嚴經》多有闡釋，

在唐譯之八十卷本《華嚴經》中也不勝枚舉，如其云：

或隨眾生心所樂，示現難思種種乘；或有唯宣一乘法，一中方便現無量。41

之所以有二乘、三乘、一乘乃至無量乘，皆因眾生根機之不同，所以佛以種

種乘而教化，從中也說明了一和一切微妙之關係。在《華嚴經》中還以日照的譬

喻來說明諸乘之內涵與關係，經云：

39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0，《大正藏》冊 9，第 278經，頁 787，中 12-18。
40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大正藏》冊 9，第 278經，頁 567，下 13-21。
41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大正藏》冊 10，第 279經，頁 37，下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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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日出於閻浮提，先照一切須彌山等諸大山王，次照黑山，次照高原，

然後普照一切大地。日不作念：『我先照此，後照於彼。』但以山地有高下

故，照有先後。如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成就無邊法界智輪，常放無礙

智慧光明，先照菩薩摩訶薩等諸大山王，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定善

根眾生，隨其心器示廣大智，然後普照一切眾生，乃至邪定亦皆普及，為作

未來利益因緣令成熟故。42

這是唐譯八十卷本《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中的一段經文，將如來之出現比

喻為日出，先照須彌山等諸大山王，指普賢、文殊等根熟菩薩眾；次照黑山，比

喻緣覺；次照高原，比喻聲聞乘；然後普照大地，比喻一切眾生。佛之智慧，如

同日光，並無作意先照後照，只是眾生根機不同，故有先後。這是非常典型的判

教理論，闡釋三乘、一乘、無量乘之義涵與關係。這些常用的判教概念，不僅在

《華嚴經》中，實則在諸多經典中皆有涉及，包括漸教、頓教、圓教等，無不出

現於經文之中，限於篇幅，不一一論述，本文只是略舉說明。正如吳可為〈華嚴

判教論辨微〉一文中言：

判教不是中國佛教學者的發明。頓漸、權實、半滿、了義與不了義、一

乘與三乘等等，這些中國佛教判教理論中的常見概念實際上無不出於印度佛

教之原典。大乘佛經中有涉於判教的內容本即不少，如華嚴中日照之喻，涅

盤內五味之譬，皆明顯具有判教意味，而法華四車之說，深密三時之分，則

更是極為明確的判教，分別被視作一乘究竟說與三乘究竟說的權威性依據。

不唯大乘，早在印度部派佛教時期實即有判教之展開。43

的確如此，若要究其判教之根源，完全可以追溯到經典當中，不僅大乘經典

多有闡釋，乃至部派佛教典籍，原始佛教經典皆有涉及。經典中的判教理論是促

成判教興起的必然因素，而判教的興起，也是佛教深度發展的標誌，是宗派形成

與成熟的重要條件。當然，判教之興起，並非中國獨有，在印度亦有判教之學說。

42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大正藏》冊 10，第 279經，頁 266，中 3-12。
43 吳可為，〈華嚴判教論辨微〉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 ，頁 205-225，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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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印度之判教

正因為經典中有諸多判教之理論，故有後來判教的出現。在印度佛教中，佛

住世時，只是應眾生根機而為說法，其判教理論只是蘊含在經典之中，並無明確

的判教體系。佛涅槃後，弟子們將佛講的法結集為經、律、論之三藏十二部，其

實這本身也是對佛法的一種分類，可以說是一種原始而早期的判教概念。到了部

派佛教，因為結集三藏和對教法理解的不同，便產生了部派分裂，形成部派佛教

的格局。先是因為結集經典時根據窟內和窟外之結集，故有上座部和大眾部，上

座部和大眾部的分裂為根本分裂，從上座部和大眾部內部各自又反復分出諸部，

為枝末分裂。這時候的佛教雖然並沒有明確的判教之說，主要是戒律方面的分歧，

但這種對教法不同的理解，產生的部派分裂，其實也為判教埋下了伏筆。而大乘

佛教的初期，主要是經典的逐步出現，也無明確的判教之說，到了大乘佛教發展

的中期，也就是玄奘大師（公元 602-664）和義淨三藏（公元 635-713）西行求法

的時代。便有明確的大、小乘之分判，在玄奘大師看來，並非所有部派佛教都是

小乘，也有大乘的部派佛教，比如《大唐西域記》云：

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

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毘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

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44藏。45

玄奘大師根據教理，以大、小乘來分判，也說明大、小乘佛教的分判早已出

現，其乘就是指教理。平川彰《印度佛教史》中提出，在記錄錫蘭上座部及其系

統的上座部中有五處使用「大乘上座部」之語，這說明錫蘭的上座部，傳入了不

少大乘教法，所以玄奘大師將錫蘭上座部稱為「大乘上座部」46。而義淨三藏的

《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認為，所謂的大乘只不過是中觀和瑜伽二派，《南海寄歸

內法傳》云：

所云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有真空體虛如幻，

44 大正藏為三藏，丙本為二藏。

45 唐·玄奘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 11，《大正藏》冊 51，第 2087經，頁 934，上 14-18。
46 參見，平川彰著，莊昆木譯，《印度佛教史》頁 253-257，（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3

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唯識；47

佛涅槃七百年間，龍樹菩薩出興於南天竺，廣弘大乘，後被尊為八宗共祖。

其弟子提婆菩萨承中觀法門，造《百論》，宣揚般若真空妙理，創立了中觀學派；

後有無著論師於中天竺，承彌勒論師瑜伽法門，造《攝大乘論》等，宣揚法相、

唯識妙理，創立了瑜伽行派，构成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两大學派。這兩大學派對玄

奘大師和義淨三藏印度求法影響深遠，對於印度中觀、瑜伽行派的判教思想提供

了非常珍貴的參考。

就印度佛教之發展從佛陀住世到佛涅槃後，由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大乘佛

教的興起與衰落過程中，對於判教相關的文獻非常有限，而中觀和瑜伽行派的判

教最為顯著。法藏大師《探玄記》中專門探討了西域之判教，先列舉了三家判教

之說，後遇三藏法師地婆訶羅，譯為日照三藏，講述了中觀和瑜伽行派之判教，

《探玄記》云：

第三、述西域說者：真諦三輪；笈多四教；波頗五說，竝如別說。又法

藏於文明元年中，幸遇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唐言日照。於京西太原寺

翻譯經論，余親于時乃問：西域諸德於一代聖教頗有分判權實以不？三藏說

云：近代天竺那爛陀寺同時有二大德論師，一名戒賢；二稱智光……以所承

宗別，立教不同。48

法藏大師於《探玄記》中所舉之印度判教有五家之說，即真諦三藏之三輪判；

笈多尊者的四教判；波頗尊者之五教說，後遇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即日照

三藏，講述了當時印度那爛陀寺的戒賢論師和智光論師之判教。以上之判教，前

三者皆為來華譯經、傳教之印度高僧所判，其判教思想是否在印度就已經成熟及

盛行，並無具體的文獻可考，應該是來華以後在中國所做之判教，故澄觀大師《演

義鈔》云：

然真諦、笈多、波頗三藏，皆是西域，而躬親在斯分教，故屬此方所收。

47 唐·義淨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1，《大正藏》冊 54，第 2125經，頁 205，下 13-15。
48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1，下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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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二大德。本是西方分教，故云西域耳。49

也就是說真諦、笈多、波頗三藏皆是印度人，但其判教是在中國所判，所以為此

方所收，而戒賢論師和智光論師，本是印度人，也是在印度所做之判教，並未來

中土，所以是印度之判教。準確的說是印度來華僧之判教和印度本土之判教。

一、印度來華僧之判教

中國佛教，在印度僧人來華譯經、弘法及中國僧人前往印度求法的歷史長河

中逐步完善。就印度來華大德之判教，早在南北朝、隋唐等時期便已盛行，比如

菩提流支尊者，依《維摩》等立一音教；真諦三藏立頓、漸，三輪判；笈多三藏

立四教；波頗三藏立五教等。如是判教不勝枚舉，下面就真諦、笈多、波頗三藏

簡要論述。

（一）真諦三藏

真諦三藏（公元 499～569），亦云拘那羅陀、波羅末陀，陳言親依，譯為真

諦。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梁武帝遣使張氾等與大同年間從扶南國禮請來華。真諦

三藏，是繼鳩摩羅什大師之後，被稱為「中國佛教四大譯家」之一的偉大譯經師。

歷經梁、陳二朝，二十三年間譯出《十七地論》、《金光明經》、《攝大乘論》、

《廣義法門經》、《唯識論》、《俱舍论》等，所出經論記傳等，共六十四部，

合計二百七十八卷。其餘未譯梵本書及多羅樹葉等，有二百四十甲，根據陳紙而

翻，則為二萬餘卷。50

對於真諦三藏之判教，法藏大師於《探玄記》中認為有兩種判釋，第一、三

輪判；第二頓、漸判。

1. 三輪判

真諦三藏之三輪判，乃依《金光明經》而立，即轉輪、照輪和持輪三輪，如

《華嚴經疏》云：

49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大正藏》冊 36，第 1736經，頁 52，下 10-12。
50 參見，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1，《大正藏》冊 50，第 2060經，頁 429，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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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諦三藏，依《金光明》，立轉、照、持三輪之教。亦大同此。而時節小異，

謂七年前說四諦，名轉法輪；七年後說般若具轉照二輪，以空照有故；三十年後

具轉照持，以雙照空有持前二故。51

真諦三藏之三輪說，即佛陀與前七年說四諦法門，為轉法輪；後七年中闡明

般若思想，以空照有，具轉照二論，為照輪；後三十年間，說雙照空有之法，具

轉照持，故為持輪，此為真諦三藏之三輪判。

2. 頓、漸二教判

此二教主要根據眾生根機，從三乘和一乘論漸和頓，如《探玄記》云：

二、陳朝真諦三藏等，立漸、頓二教。謂約漸悟機，大由小起，所設具

有三乘之教，故名為漸，即《涅槃》等經；若約直往頓機，大不由小，所設

唯是菩薩乘教，故名為頓，即《華嚴》等經。52

根據法藏大師之看法，其漸教是約漸悟根機的眾生，由小入大，大要從小而

契入，所以設有三乘之教，指《涅槃》等經；所謂的頓教，指頓機之眾生，不需

要由小入大，直接頓入，只設菩薩乘，指《華嚴》等經。此為真諦三藏兩種之判

釋。

（二）笈多三藏

笈多三藏，即達摩笈多尊者，（？~公元 619年），譯為法密，是南印度羅囉

國人，剎帝利種姓，姓弊邪伽囉，後於中印度出家，是隨朝著名的譯經師。達摩

笈多尊者聽聞中國佛法盛行，遂結伴東行，歷經艱險，途經龜茲（今新疆庫車）、

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瓜州（今甘肅敦煌）等地入華，於隋開皇十年（590年）

奉勑於大興善寺翻譯經典。從開皇中歲至大業末二十八年間，翻譯《佛說藥師如

來本願經》、《起世因本經》、《金剛般若論》、《攝大乘論釋論》、《菩提資

51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08，下 17-21。
52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0，下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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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論》等經論有七部，合為三十二卷，又曾著《西國傳》十篇。53

關於笈多三藏之判教，法藏大師於《探玄記》中說有四教，即四諦教、無相

教、法相教和觀行教之四教判。慧苑法師於《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簡稱《刊

定記》）中亦有此說，如其云：

隋朝笈多三藏，亦立四教云：一、四諦教，謂四《阿含》等諸小乘經；

二、無相教，謂諸部般若；三、法相教，謂《楞伽經》等；四、觀行教，謂

《華嚴經》。54

其四諦教主要指《阿含》等經；而無相教即般若思想；法相教則指《楞伽經》

等；觀行教主要指《華嚴經》。然此四教之說，窺基大師則提出崛多、笈多倆位

三藏法師以四時四教而判，如《阿彌陀經通贊疏》云：

隋朝崛多、笈多二三藏，判如來教為四時：一生空教、二法空教、三法

相教、四觀行教。一生空教，即十二年前說《阿含經》等是；二法空教，即

三十八年前說八部《般若》；三法相教者，即三十八年後四十九已來說《楞

伽》、《思益》、《法華》經等，廣說百法、三性、三無性、八識、二無我

等是；四觀行教者，即說《華嚴》法界觀等是。55

也就是說在隋朝，崛多、笈多二位三藏法師，世尊十二年間說《阿含經》等，

為生空教；後三十八年間說八部《般若》，為法空教；三十八年後至四十九年間

說《楞伽》、《思益》、《法華》等經，廣說百法、三性、三無性、八識、二無

我等，為法相教；而所說《華嚴經》法界觀等為第四觀行教。

（三）波頗三藏

波頗三藏（？~633）即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為明知識或波頗、光智，是中

印度摩揭陀國人，剎利王種，十歲出家。曾遊學至那難陀寺，值遇戒賢論師盛弘

《十七地論》，即《瑜伽師地論》。波頗三藏通達大、小乘經論，與唐高宗武德

53 參見，義楚集，《釋氏六帖》卷 9，《大藏經補編》冊 13 ，第 79經，頁 169，上 2-7。
54 唐·慧苑述，《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卍續藏》冊 3，第 221經，頁 578，中 16-18。
55 唐·窺基撰，《阿彌陀經通贊疏》卷 1，《大正藏》冊 37，第 1758經，頁 330，中 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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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公元 626年），隨高平王出使入唐，後敕住興善寺及勝光寺，翻譯經典，

在華期間，共譯出《寶星陀羅尼經》、《般若燈論釋》、《大莊嚴經論》等佛典，

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 633年）圓寂，享年六十九岁。56

對於其判教，澄觀大師於《華嚴經疏鈔玄談》中云：

波頗三藏立：一、四諦教，謂《阿含》等；二、無相教，謂諸《般若》；

三、觀行教，謂《華嚴經》；四、安樂教，謂《涅槃經》，說常樂故；五、

守護教，謂《大集經》，說守說正法事故。57

波頗三藏立有五教，其五教與華嚴之五教有所不同，第一、四諦教，指《阿

含經》等；第二、無相教，指《般若經》等；第三、觀行教，指《華嚴經》等；

第四、安樂教，即《涅槃經》等，因為涅槃常安樂，故為安樂教；第五、守護教，

指《大集經》等，因為常說正法，故為守護教。其中前四諦、無相和觀行三教與

笈多三藏大同，雖然倆位大師在華時間並無交集，但時間相隔僅不到十年，並且

都曾住於大興善寺，受到笈多三藏之影響也是有可能的。

以上三者為印度來華僧之判教，當然印度來華僧之判教，並不只這三位，本

文只是略舉其三而為論述。從三位三藏法師在華之時間來看，真諦三藏為南朝梁、

陈时期的高僧；笈多三藏為隋朝高僧；波頗三藏為唐初高僧，這時候印度大乘興

盛，亦有判教之學說。中國佛教經典逐步完善，判教也已興起，印度高僧的判教

思想，可以說有着印度佛教思想與中國佛教思想高度融合的重要意義，是中印佛

教發展之橋樑，所以本文略作論述，下面探討印度本土之判教。

二、印度本土之判教

根據法藏大師《探玄記》記載及澄觀大師《華嚴經疏》中分析，其印度本土

之判教主要是那爛陀寺的戒賢論師和智光論師之判教，如《華嚴經疏》云：

敘西域者，即今性、相二宗，元出彼方，故名西域。謂那爛陀寺同時有

56 參見，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3，《大正藏》冊 50，第 2060經，頁 439，下 26。
57 唐·澄觀撰述，《華嚴經疏鈔玄談》卷 4，《卍續藏》冊 5，第 232經，頁 751，下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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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德，一名戒賢；二名智光。58

對於印度之判教，法藏大師《探玄記》中將印度僧之判教皆列為印度之判教，

然澄觀大師繼承法藏大師之思想，根據來華與不來華加以區分，將來華印度僧之

判教歸入此方判教中，而未來華之判教歸入印度判教中，各自皆有其道理。未來

華之判教主要指戒賢論師和智光論師之判教，倆位大德皆為那爛陀寺不同時期的

主持，為瑜伽行派和中觀學派之代表。

（一）戒賢論師

戒賢論師（音譯屍羅跋陀羅，約西元 528—651/529—645），出身東印度三摩

吒國王族，為婆羅門種姓。後至摩揭陀國那爛陀寺依護法出家，學有成就。戒賢

論師深究瑜伽、唯識等論，精通因明、聲明等學，內外大、小乘經書悉皆通達，

享有盛誉，被敬称为「大正法藏」。戒日王時代擔任那爛陀寺住持，是公元 7世

紀前期印度瑜伽學派的核心人物。玄奘大師訪印求法時，戒賢論師已經百歲有餘，

為那爛陀寺大長老，倍受崇敬。玄奘大師拜其為師，學習《瑜伽師地論》，《順

正理論》、《顯揚論》、《對法論》、《因明》、《聲明》、《集量》、《中論》、

《百論》等。因此，他對玄奘大師的佛學思想影響甚深。59

戒賢論師遠承彌勒、無著菩薩，近依護法、難陀論師修學，長期為那爛陀寺

主持，宣講《瑜伽師地論》，弘傳法相唯識學說，是玄奘大師印度求法最重要的

傳法人。戒賢論師根據《解深密經》等立三種教，為玄奘大師所繼承，並傳回中

國。其三種教，具法藏大師《探玄記》中分析，即三時三轉法輪。

第一時：佛最初在鹿野苑，轉四諦小乘法輪，講諸有為法皆從緣生，以破外

道有自性之說。後說《阿含經》等，但只論人無我，未說法無我。

第二時：說諸部《般若經》等，相對小乘，明人法皆空，雖然依遍計所執，

而說諸法自性皆空，但沒有說依他圓成實性之有，此為二轉法輪。

第三時：說三性三無性等大乘正理，即《解深密經》等。此三時教中，初時

落入有邊，唯說小乘，唯攝聲聞，只顯生空不明法空；第二時落空邊，攝諸菩薩，

說大乘法，唯顯人法二空，皆為不了義；第三時具說遍計性空之理，契會中道，

5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10，中 23。
59 參見，魏道儒主編《世界佛教通史》卷 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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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攝各種根機之眾生，通說諸乘之法，具顯空有，故為了義。60

根據戒賢論師之看法，只有大乘唯識方為了義之說，其中沒有涉及《法華》、

《華嚴》等經，但根據唯識派所依之經典中，明確有《華嚴經》之看法，應該也

將《華嚴》等判為第三時中。

根據地婆訶羅之闡述，以及義淨三藏《南海寄歸內法傳》所記載，當時印度

之判教，唯有瑜伽、中觀二學派，戒賢論師之判教為瑜伽行派之代表；而中觀學

派之判教則以智光論師為其代表。

（二）智光論師

根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智光論師，為中印度摩揭陀國人，精通

大、小乘經論及外書、四韋陀、五明論等，為戒賢論師上首弟子，繼戒賢論師後，

任那爛陀寺主持，為五印學者所尊崇。61

智光論師之判教，並沒有依戒賢論師唯識學說之三時判，而是依中觀學說立

三時判，根據法藏大師《探玄記》所論述，智光論師遠承文殊菩薩、龍樹菩薩，

近稟提婆、清辯二大論師。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而立三時教。其三時

之說，應該也有受到戒賢論師之影響，只是所宗不同。其三時教判為：

第一時：即初轉法輪，在鹿野苑，為諸小根器之眾生，說小乘法，明心境具

有；此時唯攝二乘，唯說小乘法，為破外道自性等，說因緣生法決定實有，此非

了義。

第二時：為諸中根器之眾生，說大乘法相，明境空心有的唯識道理，由於這

類眾生根器尚劣，未能令其契入平等真空。此時通攝大、小二根機眾生，通於三

乘，漸破二乘緣生實有之執，說此緣生以為似有，由於此類眾生怖畏真空，故存

假有而接引，所以也為不了義。

第三時：為諸上根眾生，說無相大乘之法，辯心境具空，平等一味，此為真

了義。此第三時唯攝菩薩，通於漸、頓，唯說一乘法，說此緣生即是性空平等一

味不礙二諦，此乃究竟大乘真了義之說。62

60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1下 16。
61 參見，唐·慧立本 釋彥悰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7，《大正藏》冊 50，第 2053經，頁 257。
62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2，上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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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智光論師之三時判，與戒賢論師三時三轉法輪一致，所不同者為第二時

和第三時的不同，了義不了義之差別。戒賢論師以般若中觀為第二時不了義之說，

以法相唯識為第三時之究竟了義說；而智光論師則與其相反，對於這二種三時判

教，是否相矛盾？可否和會的問題？法藏大師認為無會、無不會，如《探玄記》

云：

第四、會相違者。問：此二說既各聖教互為矛楯，未知為可和會為不可

會耶？答：無會、無不會。初無會者：既並聖教，隨緣益物何俟須會，即是

《智論》四種悉檀中各各為人悉檀，亦是《攝論》四意趣中眾生樂欲意趣……63

所謂無會，即兩種說法都是聖教的一部分，各自隨緣益物，無需強行調和。這符

合《智論》四種悉檀中的「各各為人悉檀」和《攝論》四意趣中的「眾生樂欲意

趣」。

所謂無不會，法藏大師從兩個方面進行解釋：

第一、約教應機：佛教門有四種了義與不了義的情況，分別依據攝機寬狹、

言教具闕、益物大小和顯理淺深來判斷是否了義。

第二、約機領教：討論眾生根性的不同，以及如來如何根據眾生的根性來說

法。法藏大師認為，如來根據眾生的根性而說法，分為根定者和根不定者兩種情

況。

第一、根定者：分為三種情況，分別對應小乘根性定者、三乘根性熟者和一

乘根性熟者。

第二、根不定者：也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小乘根不定可進入三乘位者，另

一種是小乘根不定可進入一乘位者。

因此，由于众生根性的不同，如来所说的教法也有前后、了義与不了義的区

别。這二种判教之说并不相互矛盾。64

對於這二種三時之判教，澄觀大師則認為，並不能斷定佛陀一代時教之全部。

有相違與不相違之觀點，如《華嚴經疏》云：

63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2上 22-26。
64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2，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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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此二三時，並不能斷一代時教，以各有據互相違故。各別為於一類機

故，《深密經》意，為於一類餐《般若》者，聞平等空，撥無因果，不了空、

有無二故。第三時，為其分析於一法上空有之義。其《妙智經》，則以一類

聞說三性迷唯識者，未能忘心觀緣起者，定謂似有故，令總忘心境，即事而

真。得斯意者。則不相違……65

澄觀大師認為，以上二種三時之判教，不能斷定佛陀一代之時教，各有所依，

觀點有異，故互相違。但根據各自所攝眾生根機之不同，若能解其意趣，則不相

違。《解深密經》之意趣，為令參《般若》，聽聞平等空，撥無因果，不能了知

空、有無二道理的眾生，為其分析於一法上空有之義。而《妙智經》，則為聞說

三性迷唯識者，未能忘心觀緣起的眾生，定謂似有，令其總忘心境，即事而真。

如果能會其深意，則不相違。

澄觀大師認為，如果要會通二宗，則需要了知此二宗立義之差別，包括一乘

三乘、一性五性、唯心真妄、真如隨緣與凝然、三性空有即離、生佛不增不減、

二諦空有即離、四相一時前後、能所斷證即離、佛身無為有為等之差別。法相宗

認為一乘是權宜之說，三乘是實教；而法性宗則認為三乘是權宜之說，一乘是實

教。關於五性的問題，即聲聞乘性、辟支佛乘性、如來乘性、不定乘性和無性。

此五性決定了眾生能否達到無上菩提。其佛性有理性和行性之意，理性指本有的

佛性；行性即後天修行得到的佛性，理性為定有，而行性或無。澄觀大師廣舉經

論辯明種性之問題。認為《法華經》為一乘教義，提出了所有眾生皆有佛性，都

能成佛，這是最終的了義之說。儘管不同佛教宗派在教義上有所差別，各有所宗

故互相違；但如果能夠深入理解，就會發現它們其實並不矛盾；根據不同眾生的

根機則有三乘之說；若約教法，唯一真理，互不相違；若約眾生新熏修行，則有

五性之別，然眾生佛性，本無有二；若能契入法理，佛化眾生，能顯三乘，亦能

顯其一乘，雖然有異，但皆不離法界，實無違背與爭議。66

從以上之觀點來看，法藏大師與澄觀大師皆有對戒賢論師和智光論師之三時

判，從各角度做了詳細分析，其最後之觀點，皆從眾生根機，法義等多方面說明

教法不相違的看法。

6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10，下 10。
66 參見，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11，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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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賢論師之三時判在玄奘大師的弘傳下得以盛行，而智光論師之三時判則鮮

為人知。從印度佛教發展歷史來看，判教思想並不是沒有，諸多論著中皆有體現，

只是系統化的判教思想並不盛行，反觀中國佛教之判教尤為顯著。

第三節 中國之判教

中國佛教的發展與印度佛教發展不同，經歷了經典傳入、翻譯、釋義、教判、

開宗等歷史進程，這一過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了上千年漫長的歷史長河逐

步形成。約公元前一百八十三年，張騫出使西域，疏通了漢朝遠達西亞以外的交

通，印度的佛教隨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約二世紀末傳入到西域的龜茲、于闐等

地，後經河西走廊傳入內地，這是佛教最早的傳入記載。67於是便拉開了中國佛教

發展的序幕，隨着商賈、遣使的往來，印度僧侶來華弘揚、中國僧侶西行求法等，

令印度的佛教逐步傳入中國。而經典並非有序、系統的傳入，而是雜亂無序相續

傳入，面對各種形態、不同思想的佛典，中國的佛教大德便根據佛陀講法的時間、

方式或眾生根機、經典義理等，進行系統化的整理分類，便有了判教的產生，並

成為中國佛教成熟與發展的重要標誌，促進了中國佛教開宗立派的形成與發展，

由此可見判教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義。

一、中國佛教判教的發展歷程

中国佛教判教的發展历程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过程，它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

传播、发展和本土化而逐渐形成和完善，也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重要標誌。中國的

判教理論興起於南北朝（420~589），成熟於隨唐（581~907）。

中國判教興起與南北朝时期，金陵道場寺高僧慧觀（生卒年不詳），曾參與

鳩摩羅什大師譯場譯經；後從學與佛陀跋陀羅尊者，並助譯六十卷本《華嚴經》；

又同謝靈運等改治《大般涅槃經》，在其序中，將佛陀一代時教以二教五時分判，

開啟了中國佛教判教之先河。68

二教，即頓教和漸教：頓教，指《華嚴經》等；漸教指從鹿野苑初轉法輪至

67 參見，魏道儒主編，《世界佛教通史》卷 1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68 參見，韓煥忠，《華嚴判教論》，濟南：齊魯書社，2014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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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因為由淺至深，所以為漸教。

五時，是將漸教分為五時：第一時，三乘別教，為聲聞、緣覺、菩薩說四諦、

十二因緣、六度等法；第二時，三乘通教，指《般若》通化三種根機眾生，故為

三乘通教；第三時，抑揚教，指《淨名》、《思益》等，讚揚菩薩，抑挫聲聞。

第四時，同歸教，指《法華經》會三歸一；第五時，常住教，指《涅磐經》等。69

慧觀法師之判教，融合了法、儀、時等內涵，不僅是中國判教之先驅，對後世

判教思想亦有其深遠之影響。自那以後，形成了諸多判教之學說，比如成實論師

的頓、漸、不定三教判；慧光律師（468-537）的三教四宗說，三教指漸、頓、圓。

四宗指因緣宗、假名宗、誑相宗、常宗。華嚴二祖智儼大師之判教思想亦受其影

響；以及大衍法師之因緣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四宗教判；菩提流支尊者一

音教等。南北朝時期判教思想的興起，為中國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承南北朝判教思想的興起，更有南三北七之說，到了隋唐時期逐步走向成熟，

判教思想蔚然興盛，並開啟了開宗立派體系化的佛教發展模式。這個時期，經典

逐漸完善，判教思想成熟，各宗各派慢慢形成，比如隋朝智者大師開創天台宗，

立五時八教判；吉藏大師為三論宗集大成者，立二藏四教、三種法輪之說；淨影

慧遠法師立四宗判，即立性宗，亦名因緣宗、破性宗，亦名假名宗、破相宗，亦

名不真宗、顯實宗，亦名真宗，與大衍法師之判教大致相同；玄奘大師創法相宗，

以三時三法輪而判，其弟子窺基大師以三時八宗判；法藏大師為華嚴宗之集大成

者，立五教十宗判等，構成了中國佛教發展鼎盛之局面。然而，在中國佛教的各

大宗派中，不涉及華嚴者幾乎沒有，那麼在諸家判教之中，對《華嚴經》又是如

何判定的呢？下面從判教的立場論華嚴之地位。

二、《華嚴經》在判教中的地位

判教思想在中國，盛極一時，《華嚴經》在佛教中具有非常重要之地位，就

其判教而言，通常以頓教、圓教、別教、根本法輪等而判釋，關於《華嚴經》在

諸家判教中的地位，列表如下：

69 參見，隋·吉藏撰，《三論玄義》，《大正藏》冊 45，第 1852經，頁 5，中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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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華嚴經》在判教中的地位略表

朝代 判釋者 教判 內容 地位

南

北

朝

：

西

元

420~

580

1. 慧觀法師

（約：371-445）

二教五時 二教：漸、頓二教；

漸教五時：三乘別教、三乘通教、

抑揚教、同歸教、常住教。

頓教

2. 岌師

（生卒年不詳）

三教三時 三教：頓、不定、漸三教；

漸教三時：十二年前說法相教；十

二年後說無相教；最後說常住教。70

頓教

3. 宗愛法師

（生卒年不詳）

三教四時 三教：頓、不定、漸三教；

漸教四時：初時說法相教；第二時

說無相教；第三時說同歸教；最後

說常住教。71

頓教

4. 法雲法師

（427~529）

四乘教 聲聞乘教；緣覺乘教；菩薩乘教；

一佛乘教。

一佛乘教

5. 定林僧柔

（431~494）

惠次

（430~490）

二師

三教五時 三教：頓、不定、漸三教；

漸教五時：初時說法相教；第二時

說無相教；第三時說褒貶抑揚教；

第四時說同歸教；最後說常住教。72

頓教

6. 佛馱三藏

（約 430~？）

四宗教判 一、因緣宗，指毘曇六因四緣；

二、假名宗，指《成論》三假；

三、誑相宗，指《大品》、三論；

四、常宗，指《涅槃》、《華嚴》

等，常住佛性，本有湛然也。73

常宗

7. 光統律師

（約 468~537）

三教六宗 三教：漸、頓、圓三種教；

六宗：因緣宗、假名宗、誑相宗、

圓、頓教

70 參見，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大正藏》冊 33，第 1716經，頁 801，上 24-29。
71 參見，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大正藏》冊 33，第 1716經，頁 801，上 29-中 3。
72 參見，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大正藏》冊 33，第 1716經，頁 801，中 4-8。
73 參見，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大正藏》冊 33，第 1716經，頁 801，中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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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宗、真宗、圓宗。

8. 護身寺大乘

法師

（生卒年不詳）

五宗教 因緣宗：謂小乘薩婆多等部。

假名宗：謂《成實》、《經部》等。

不真宗：謂諸部《般若》說即空理

明一切法不真實等。

真實宗：謂《涅槃》等經，明佛性

真理等。

法界宗：謂《華嚴》明法界自在無

礙法門等。74

法界宗

9. 耆闍寺凜法

師

（生卒年不詳）

六宗教 因緣宗：謂小乘薩婆多等部。

假名宗：謂《成實》、《經部》等。

不真宗：明諸大乘通說諸法如幻化

等。

真宗：明諸法真宗理等。

常宗：明說真理恒沙功德常恒等義。

圓宗：明法界自在緣起無礙德用圓

備，亦《華嚴》法門等是也。75

圓宗

10. 真諦三藏

（499～569）

二教、三

輪

二教：頓、漸二教；

三輪：轉輪、照輪、持輪。

頓教、持

法輪

11. 大衍法師

（生卒年不詳，

《探玄記》云齊

朝）

四宗教 因緣宗：謂小乘薩婆多等部。

假名宗：謂《成實》、《經部》等。

三不真宗：謂諸部《般若》說即空

理明一切法不真實等。

真實宗：《涅槃》、《華嚴》等，

明佛性法界真理等。76

真實宗

隨 12. 淨 影 慧 遠 四宗判 立性宗：亦名因緣，阿毘曇；

74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0，下 5-9。
75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0，下 9-15。
76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0，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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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

581~

907

（523-592） 破性宗：亦名假名，成實；

破相宗：亦名不真；

顯實宗：亦名真宗，《華嚴》、《涅

槃》、《維摩》《勝鬘》，如是等

經是其真宗。77

顯實宗

13. 智顗大師

（538~597）

四教判 一、三藏教；二、通教；三、別教；

四、圓教。78

圓兼別

14. 笈多三藏

（？~619）

四教四時 四教：四諦教、無相教、法相教、

觀行教；

四時：說四教之時間。

觀行教

15. 吉藏大師

（549~623）

二藏、三

法輪

二藏：一者三藏；二者大乘藏；

三種法輪：根本法輪、枝末之教、

攝末歸本。79

根本法輪

16. 護法師等即

隋朝慧誕法師

（？~627）

二教 依《楞伽》等經，立漸、頓二教。

漸教：謂以先習小乘後趣大乘，大

由小起故名為漸，亦大小俱陳故，

即《涅槃》等教是也。

頓教：如直往菩薩等，大不由小故

名為頓，亦以無小故。即《華嚴》

是也。80

頓教

17. 波頗三藏

（？~633）

五種教 四諦教，謂《阿含》等；

無相教，謂諸般若；

觀行教，謂《華嚴經》；

安樂教，謂《涅槃經》，說常樂故；

守護教，謂《大集經》，說守說正

觀行教

77 參見，隨·慧遠撰，《大乘義章》卷 1，《大正藏》，冊 44，第 1851經，頁 483中 19-20。
78 參見，隋·智顗撰，《四教義》卷 1，《大正藏》冊 46，第 1929經，頁 721，上 19-20。
79 參見，隋·吉藏造，《法華遊意》，《大正藏》冊 34，第 1722經，頁 634，下 17。
80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0，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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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故。

18. 法敏法師

（生卒年不詳）

二教 釋迦經，謂屈曲教，以逐物機隨計

破著故，如《涅槃》等。

二盧舍那經，謂平等道教，以逐法

性自在說故，即《華嚴》是也。81

平等道教

19. 玄奘大師

（602~664）

三法輪判 轉法輪：謂於初時鹿野園中，轉四

諦法輪，即小乘法。

照法輪：謂中時於大乘內密意說言

諸法空等。

持法輪：謂於後時於大乘中顯了意

說三性及真如不空理等。此三法輪

中。但說小乘及三乘中始終二教，

不攝別教一乘82

雖然未明

確涉及華

嚴，若站

在唯識宗

立場，是

可以包括

在持法輪

中。

20. 智儼大師

（602~668）

五教判 小、初、熟、頓、圓五教 圓教

21. 窺基大師

（631~682）

三時八宗

判

三時：初時於鹿苑，轉四諦輪；次

於鷲嶺，說諸法空，所謂《摩訶般

若經》等；於第三時，演了義教，

《解深密》等會。

八宗：一、我法俱有宗、二、有法

無我宗、三、法無去來宗、四、現

通假實宗、五、俗妄真實宗、六、

諸法但名宗、七、勝義皆空宗、八、

應理圓實宗。謂護法等，弘暢花嚴、

深密等經。

應理圓實

宗

22. 法藏大師

（643~712）

五教十宗 五教：小、始、終、頓、圓；

十宗：我法具有宗、法有我無宗、

圓教、圓

明具德宗

81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上 3。
82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上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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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無去來宗、現通假實宗、俗妄真

實宗、諸法但名宗、一切法皆空宗、

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絕宗、圓明具

德宗。83

以上所列 22家判教，為南北朝至隋唐以來，較為有代表性的中國判教之說，

對《華嚴》的判釋，通常以頓教、圓教、實教、一乘教、了義教、觀行教、平等

教、顯實教、持法輪、根本法輪、常宗、法界宗、應理圓實宗、圓明具德宗、別

教一乘等而判釋。若以頓、漸而論，皆將《華嚴經》判為頓教；若以法輪而論，

立為根本法輪或持法輪；若以了義和不了義而論，皆判其為了義；若以漸、頓、

圓等論，皆判《華嚴》為圓教等。從南北朝慧觀法師以來，多判其為頓教，到了

慧光律師，首先將《華嚴》判為圓教，這也是目前文獻記載，最早將《華嚴》判

為圓教者，法藏大師於《華嚴經傳記》中云：

有疏四卷，立頓、漸、圓三教，以判群典。以華嚴為圓教。自其始也。84

慧光律師，對《華嚴經》深有研究，不僅是將《華嚴》判為圓的第一人，而且有

註疏四卷，華嚴宗二祖智儼大師，在學習《華嚴經》以及判教方面，多有受其影

響，如《華嚴經傳記》云：

雖閱舊聞，常懷新致，炎涼亟改，未革所疑。遂遍覽藏經，討尋眾釋，

傳光統律師文疏，稍開殊軫，謂別教一乘無盡緣起，欣然賞會，粗知毛目。85

由此可以看出，對於《華嚴經》的注釋書，應該屬慧光律師較早。法藏大師

所言之疏四卷，應該是指《華嚴經義記》，目前僅存一卷，只有《華嚴經·光明

覺品》的一點內容。從上文中可以看出，智儼大師在學習《華嚴經》的過程中，

其詮釋和判教都有受到慧光律師之影響。法藏大師師從智儼大師修學，應該有看

到慧光律師之著作，對於慧光律師三教判之詮釋，《探玄記》云：

83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下 10。
84 唐·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卷 2，《大正藏》冊 51，第 2073經，頁 159，中 1-3。
85 唐·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卷 2，《大正藏》冊 51，第 2073經，頁 163，下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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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魏光統律師，承習佛陀三藏立三種教：謂漸、頓、圓。光師釋意，一

為根未熟，先說無常後乃說常，先空後不空等，如是漸次名為漸教；二為根

熟之輩，於一法門具足演說一切佛法，謂常與無常，空不空等，一切具說，

更無由漸故名為頓；三為於上達分階佛境之者，說於如來無礙解脫，究竟果

德，圓極祕密自在法門，故名為圓，即以此經是圓頓所攝，後光統門下，遵

統師等亦皆宗承同於此說。86

其三教，主要是以眾生根機，為根未成熟者，有先後，淺深漸次之說，是為漸教；

為根機成熟眾生，則無先後，淺深之漸次，於一法門具足演說一切佛法，是為頓

教；所謂圓教，就為於上達分階佛境者，說如來無礙解脫，究竟果海，圓極祕密

自在法門，即《華嚴經》所詮。對於慧光律師之判教，又有四宗、六宗之說，如

智顗大師《法華玄義》云：

有人稱光統云：四宗有所不收，更開六宗：指《法華》萬善同歸，諸佛

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名為真宗。《大集》染淨俱融，法界圓普，名為圓宗。

餘四宗如前，即是耆闍凜師所用。87

也就是說，慧光律師認為佛陀三藏所判之四宗有所不收，所以在其四宗的基礎上

加了真宗和圓宗，和為六宗，即因緣宗、假名宗、誑相宗、常宗、真宗、圓宗。

其真宗指《法華》，萬善同歸，說真實法；而圓宗指《大集》染淨俱融，法界圓

普之法，所以稱為圓宗。其圓宗雖然並沒有明確指《華嚴》，但從其意而論，應

該也指《華嚴》之思想。無論是三教還是六宗，皆以圓教、圓宗為登峰造極之談。

通過以上三節的探討，可見判教興起的根源在於經典，諸多經典中皆有判教

思想之論述，由於經典義涵的差異，固然有不同的判教理論。雖然判教思想大興

於中國，但在印度亦有判教之學說，無論是印度來華的僧侶，還是印度本土皆有

判教之說，印度來華大德之判教，以真諦三藏之二教三輪判、笈多三藏的四教判、

波頗三藏之五教判等為其代表。而印度本土，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以及大乘之

興起，雖然沒有太多明確的判教論說，但就部派分裂本身就是對教法理解的不同，

86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0下 28-頁 111上 8。
87 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冊 33，第 1716經，頁 801，中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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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諸多部派佛教的經論中也有判教思想的存在，比如前文所列的《阿含經》、《大

毗婆沙論》等，以及對法的各種分類，皆可視為一種判教理論。到了大乘佛教之

興起，產生了中觀及瑜伽二大行派，以戒賢論師和智光論師之三時判為其代表，

這是印度本土最有代表性的判教學說。

而中國佛教的判教思想，隨着经典的传入，对义理的解析，面对庞大的佛教

典籍，便有了系统化的判教产生。其判教思想，也非一蹴而就，而是歷經了南北

朝的興起，隋唐成熟發展上千年的歷史進程。在諸多判教之中，多將《華嚴》判

為圓教、頓教、實教等最究竟之教法。

而華嚴宗的判教思想也同樣歷經了發起、形成、確立、成熟乃至發展演變的

過程，這一判教過程也透視著華嚴思想的發展與演變，同時也能窺見其整個中國

佛教判教思想之發展，乃至整個佛教的發展歷程。因為從整個判教史來看，華嚴

宗之判教是最晚出現者，通過杜順和尚發起，智儼大師形成，至華嚴三祖法藏大

師確立並成熟，法藏大師對諸家判教做了深入研究，在經典相對完備、各宗各派

基本成熟，判教思想達到頂峰之時，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做出了系統完整的華

嚴五教判，可謂中國佛教史上又一座高峰。而五教之重點在於圓教之建立，以同、

別一乘教詮釋圓教是華嚴宗判教的傑出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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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華嚴宗判教思想之萌蘖與崢嶸初現

華嚴宗是中國佛教最晚成立的宗派，其判教也別具特色。站在歷史的高度，

涉及的經典更加完整，對各家判教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后，將佛陀一代時教，根據

教義的深淺做了五教之判釋，以下簡稱「華嚴五教」，即小教、始教、終教、頓

教、圓教，又將圓教分為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此為華嚴宗最具特色之判釋。當

然，華嚴宗的判教思想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過了發端、形成、確立、成熟以

及演變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得以完備。透過判教，便能窺見華嚴思想之歷史脈絡及

其内涵。

從祖承來說華嚴宗的教判發端於初祖杜順和尚，在其著述《法界觀門》中，

雖然沒有明確的開宗立教之說，但已經蘊含了判教之意涵；後由二祖智儼大師得

以形成，在諸多著述中，形成了華嚴宗的判教理論，為後來的判教思想奠定了基

礎，透過發端與形成，亦能窺見華嚴宗及華嚴思想的發起與形成。

第一節 華嚴宗教判思想的發端與早期理論建構

關於華嚴思想，從印度到中國源遠流長，各宗各派皆有涉及，從整體的判教

脈絡來看，多有對華嚴進行判釋，但華嚴宗的判教，要追溯到華嚴宗初祖杜順和

尚（557-640），其著述《法界觀門》為華嚴宗的判教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

一、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

杜順和尚是一代奇僧，以禪觀、神異著稱，是文殊菩薩之化身。大師法名法

順，太宗皇帝勅號帝心尊者，俗姓杜氏，故稱杜順和尚。雍州萬年縣杜陵人，十

八歲出家，於珍禪師處受其禪法，後隱於終南山，大弘華嚴，宣揚華嚴一乘無盡

法界緣起之旨。其著述多已佚失，目前藏經中所保存的有《漩澓偈》、《五教止

觀》、《十玄門》及《法界觀門》等88。其中《法界觀門》並無獨立流通之本，

其文保存於法藏大師的《發菩提心章》和澄觀大師之《法界玄鏡》以及宗密大師

88 清·續法輯，《法界宗五祖略記》，《卍續藏》第 77冊，第 619頁，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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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法界觀門》中。從《五教止觀》和《法界觀門》中便能清晰的窺見「華嚴

五教」之原形與內涵。不過有學者認為，這二部著作很可能並非杜順和尚所著，

從而懷疑杜順和尚華嚴宗初祖之地位。雖然這並非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因涉及

到二部重要著作，又與判教有非常密切之關係，在此略做說明。根據法藏大師《華

嚴經傳記》；道宣律師《續高僧傳》；澄觀大師《華嚴經疏鈔》、《法界玄鏡》；

宗密大師《注法界觀》；智磐《佛祖統紀》；續法法師《法界宗五祖略記》等，

以及日本常盤大定《華嚴宗傳統論》及《續論》等著作來看，杜順和尚華嚴宗初

祖之地位毋庸置疑，是肯定的，而《法界觀門》，根據澄觀大師等諸位大德及常

盤大定之觀點，依傳統之說法，亦為杜順和尚所著。89對於《五教止觀》，相關

文獻較少，就《大正藏》中，明確為杜順和尚說。又者《五教止觀》後記《杜順

和尚略出記》云：

如五臺老人言，方知是文殊菩薩，其禪師述《華嚴法界觀》、《十玄》、

《止觀》、《義海》等章，見行於世。此乃是文殊菩薩化身耳。90

這裡說明了《法界觀門》及《五教止觀》為杜順和尚所述。對於《五教止觀》

是否為杜順和尚所述之懷疑，主要是其文中出現了玄奘大師唯識相關之內容，根

據歷史來看，杜順和尚的時代，玄奘大師的唯識體系並未出現。相反，法藏大師

與玄奘大師為同一時代，並且法藏大師參與了玄奘大師譯場譯經之事，所以有學

者認為《五教止觀》為法藏大師之著作。但是從杜順和尚是否接觸過唯識？以及

經典的通達性，和傳統之看法，《五教止觀》為杜順和尚所述，也並非不可能，

由於這部分內容並非本文探討之重點，故不做深入之探讨，但無論《五教止觀》

是誰的著述，就其内容而論，與判教實有密切之關係。

二、杜順和尚的判教思想與宗門理論發展的關鍵樞機

《五教止觀》和《法界觀門》是華嚴宗早期判教與觀行實踐的重要文獻。《五

教止觀》亦名《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法門》，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五教止觀」

89 參見，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第 80卷，頁 121，和續編第 50卷，頁 75，常盤大定著〈華

嚴宗傳統論〉系列文章，（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年）。

90 隋·杜順說，《華嚴五教止觀》，《大正藏》冊 45，第 1867經，頁 514，下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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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可能為後人所立，根據杜順和尚禪觀之風格，名為《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

法門》更加契合，在《華嚴杜順和上略出記》中有明確的說明：

《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法門》一卷，華嚴杜順和上略出記91

又者《五教止觀》中云：

《華嚴五教止觀》，京終南山文殊化身杜順說。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

法門有五： 一、法有我無門(小乘教)；二、生即無生門(大乘始教)；三、事

理圓融門(大乘終教)；四、語觀雙絕門(大乘頓教)；五、華嚴三昧門(一乘圓

教)92

文中開始便言「行人修道簡邪入正止觀法門有五」，這裏便以五門而論，又

後文中將五門冠以小、始、終、頓、圓之配對，也就是說「五門止觀」即「五教

觀行」。由此可見「華嚴五教」之發端是從「觀行」而契入，這也符合杜順和尚

禪僧之風格，即使是後人冠以「五教之名」，但也足以說明「五教」之內涵，且

此五門也完全符合小、始、終、頓、圓之「五教」判的思想。且五門止觀與法藏

大師五教十宗非常吻合，列表如下：

91 隋·杜順說，《華嚴五教止觀》，《大正藏》冊 45，第 1867經，頁 513，下 17。
92 隋·杜順說，《華嚴五教止觀》，《大正藏》冊 45，第 1867經，頁 509，上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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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五教止觀」與「五教十宗」對應表93

五教止觀 五教 十宗 注釋

一、法有我

無門

小乘教 一、我法俱有宗 此六宗即初期部派佛教之六部，包括人天乘和小乘的

犢子部、薩婆多部、大眾部、法假部、說出世部和說

一部等。止觀中以「法有我無門」而例小乘之六宗，

破外道離身執我及小乘人空法有之執，小乘教，多明

人空，少說法空，故以四大、五陰、十二處、十八界

剖析人我空，以五停心觀之界分別觀解決人我執了分

段生死，出三界。因為還有法執，未能破塵沙惑，斷

所知障，故有界外無明，變異生死。

二、法有我無宗

三、法無去來宗

四、現通假實宗

五、俗妄真實宗

六、諸法但名宗

二、生即無

生門

大乘始教 七、一切法皆空宗 大乘始教有空始教和相始教，此第七宗及「生即無生

門」闡釋大乘始教之止觀，主要指空始教，明一切諸

法皆悉真空，明人法二空之理，修此止觀，得人法二

空智。

三、事理圓

融門

大乘終教 八、真德不空宗 此乃大乘終教，「事理圓融門」闡明大乘終教之觀法，

此門明如來藏一心，心真如門是理和心生滅門是事，

即空有自在圓融，隱顯不同，圓融無礙。

四、語觀雙

絕門

大乘頓教 九、相想俱絕宗 即頓教之教理和觀法，顯絕言之理，不依漸次，一時

頓成。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之不可思議境，明離言真

如。

五、華嚴三

昧門

一乘圓教 十、圓明具德宗 即華嚴別教一乘之教理止觀，明主伴具足，無盡法界

緣起之法門。華嚴別教一乘明真如本覺性海之海印三

昧和真如智廣修菩薩萬行之華嚴三昧，其遮情、表德

圓融無礙。

《五教止觀》即「華嚴五教」之止觀，其「五教」側重於義而分；「十宗」

側重於理而分；「五門止觀」側重於觀行而分，亦可視爲一種判教之方式。《五

93 參見，隋·杜順說，《華嚴五教止觀》，《大正藏》冊 45，和唐·法藏述《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

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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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止觀》之五門，根據眾生根機之差異，可以從第一門漸次契入，亦可直接從第

五門契入，若有圓教之見地，便五門即一門，一門亦無盡，門門契入法界。

而《法界觀門》則將華嚴宗教觀的核心思想以三觀三十門攬括，三觀即「真

空觀」、「理事無礙觀」和「周遍含容觀」。《法界觀門》不僅是華嚴宗教觀之

核心思想，更是契入「法界」之觀行法門，亦是華嚴宗判教之依據，其影響極為

深遠。自杜順和尚著《法界觀門》以來，以後的華嚴宗祖師及大德對華嚴義理、

觀門及判教思想的闡釋，無不以《法界觀門》為其核心。比如二祖智儼大師（602-668）

的十玄緣起、六相圓融、五教判釋等思想；三祖法藏大師（644-712）對華嚴教義

之詮釋、《五教章》之教義、五教之判釋等，皆延續了《法界觀門》之思想。又

者，如法藏大師《華嚴遊心法界記》云：

言五門者：一、法是我非門；二、緣生無性門；三、事理混融門；四、

言盡理顯門；五、法界無礙門。第一、法是我非門者：即愚法小乘三科法也，

如四《阿含》等經及《毘曇》、《成實》、《俱舍》、《婆沙》等論明也。

第二、緣生無性門者：即大乘初教，即前諸法緣生無性也，如諸部《般若》

等經及《中》、《百》等論明也。第三、事理混融門者：即大乘終教，空有

雙陳無障礙也，如《勝鬘》諸法無行、《涅槃》、《密嚴》等經及《起信》、

《法界無差別》等論明也。第四、言盡理顯門者：即大乘頓教，離相離性也，

如《楞伽》、《維摩》、《思益》等經明也。第五、法界無礙門者：即別教

一乘，奮興法界，主伴絞絡，逆順無羈也，如《華嚴》等經明也。94

其中「緣生無性門」和「言盡理顯門」為「真空觀」義理所攝，「事理混融門」

即「理事無礙」之義理，「法界無礙門」也就是「周遍含容觀」之義理。關於法

界三觀與判教之關係，陳英善教授《華嚴與諸宗對話·華嚴與天台觀行的對話》

中詳為論述。95就其對應關係，略做說明。四祖澄觀大師立四法界之說，即事法

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和事事無礙法界。將此四法界之理法界對應於真空觀；

理事無礙法界對應於理事無礙觀；事事無礙法界對應於周遍含融觀。若就「法界

94 唐·法藏撰，《華嚴遊心法界記》，《大正藏》冊 45，第 1877經，頁 642，下 12-14。
95 參見，陳英善，《華嚴與諸宗之對話》中〈華嚴與天台觀行的對話〉一文，頁 209-219，（台北：法鼓文

化，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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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與「五教」之對應，配以頓教、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最後以圓融之理會

通五教，《演義鈔》云：

理即生空等者，具五教理：生空所顯，是小乘教理；二空所顯，是始教

理；無性真如，是終教理；而言等者，等餘二教之理，謂頓教理亦即無性真

如，體絕安立，如性雙遣，亦不離如，圓教之理，總融諸理，無有障礙耳。96

也就是說「真空觀」和「理事無礙觀」含小、始、終、頓四教，而「圓教之理，

總融一切之理，無有障礙」，那就含容四教，如此看來此「法界三觀」即含「五

教」之理。澄觀大師又著《法界玄鏡》專門解釋《法界觀門》，由此可見，對於

澄觀大師而言，《法界觀門》不僅是華嚴核心義理，也是其判教的依據，更是契

入法界重要之觀法。

而華嚴五祖宗密大師繼承澄觀大師之思想，著《注法界觀門》，以更簡潔的

方式解釋《法界觀門》，其中也與判教相連接，如其云：

存(九、十)亡(七、八)逆(五、六)順(三、四)通有十門，標也。具此等

十，方名理事無礙。觀之於心，即名能觀。觀事當俗，觀理當真，令觀無礙，

成中道第一義觀，自然悲智相導，成無住行，已當大乘同教之極致。故下第

三觀是別教一乘，逈異諸教。97

按宗密大師的看法，「真空觀」方為真如妙理，但未顯真如之妙用，為「無

相大乘」之極致；「理事無礙觀」成中道第一義觀，悲智相導，為「同教一乘」

之極致；而「周遍含容觀」為華嚴「別教一乘」，有別於諸教。

又有將三觀與五教相對應者，比如續法法師在《賢首五教儀》中，將三觀與五

教一一做了對應，「真空觀」對應於「小乘教之法執宗」和「大乘始教之唯識宗」；

「理事無礙觀」對應於大乘「終教真空宗」和「頓教真性宗」；「周遍含融觀」

對應於「圓教法界宗」。98從以上幾位祖師及大德的觀點來看，法界三觀與五教

關係十分密切，列表如下：

96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冊 36，第 1736經，頁 71，上 16。
97 參見，唐·宗密注，《注华严法界观门》，《大正藏》第 45册，第 687页，中 14-18。
98 參見，清·续法集录，《贤首五教仪》《卍续藏》第 58 册，第 13页，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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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法界三觀與五教略表

三觀 澄觀大師
99

宗密大師 續法法師

真空觀 頓教 始教
小教 法執宗

始教 唯識宗

理事無礙觀
終教

同教一乘
終教 真空宗

同教一乘 頓教 真性宗

周遍含融觀 別教一乘 別教一乘 圓教 法界宗

從諸位祖師及大德對三觀與判教對應不同之詮釋，可見其判教思想之差異。

同時也説明了三觀與判教關係之密切，可見華嚴宗判教思想發端與初祖杜順和尚，

並從觀門契入。其三觀各有十門，以表達華嚴十十圓滿，重重無盡之法界。又如

澄觀大師所論，真空觀和理事無礙觀本身含攝了小、始、終、頓及同教一乘，而

周遍含容觀，為一乘圓教，總融諸理，亦含容前之四教，是別教一乘的理論基石。

三、杜順和尚之同、別一乘教思想

雖然杜順和尚《法界觀門》中沒有明確五教之判釋，也沒有同、別一乘教的

明確界定，但其思想和華嚴五教關係密切，為華嚴宗的判教奠定了理論基礎。如

前所論，若依澄觀大師和宗密大師之看法，《法界觀門》之「理事無礙觀」闡釋

了大乘同教一乘之思想。宗密大師更是認爲「理事無礙觀」因觀理事無礙，成中

道第一義觀，自然悲智相導，成無住之行，故當大乘同教之極致。100而第三觀「周

遍含容觀」根據澄觀大師、宗密大師、續法法師等觀點，為別教一乘。

（一）理事無礙觀視域下同教一乘的義理闡釋

同教一乘即同與三乘，且以三乘為方便，一乘為真實，是將三乘會歸一乘之

99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卷 33，《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751下 27-頁 752上 7。

「三種空者。即地前空亂意菩薩。一疑空滅色取斷滅空。此失空如來藏。則損減也。二疑空異色取色外空。

三疑空是物取空為有。今云有者。即初離謗攝。不謂斷滅如兔角故。言不二者。即離異攝。不謂異此空智更

有異空。言不盡者。離盡滅攝。不謂有彼此自體彼此轉滅故。此明非滅有體之智。成有體之空。亦非空有物

可轉滅也。離此三空。即見自性本空空如來藏。」

100 參見，唐·宗密注，《注华严法界观门》，《大正藏》第 45册，第 687页，中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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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理」指緣起無自性真空之理，有其不可分，無分限之特質，與真如等同

義。「事」指緣起之事法，一一事法彼此有別，分位差別有其分限，具無自性之

特質，如裴休《注華嚴法界觀門》序云：

開理事無礙門以示之，使觀不可分之理，皆圓攝於一塵；本分限之事，

亦通遍於法界，然後理事圓融無所罣礙矣。101

理事無礙觀亦以十門而論述，可以說是在真空觀的基礎上，進而論述理與事

之間圓融無礙之關係。就修行次第而論，以真空觀之遮情顯理，泯除種種顛倒執

著。當妄盡顯理，方能了知「超情離見」之理、事關系，乃是彼此相遍、相成、

相奪、相即、相非之圓融無礙的關係，理事無礙觀十門略表如下：

表 6：「理事無礙觀」十門略表102

一、理遍於事門 謂：能遍之理性無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別，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

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真理無不圓足。

相

遍

對

鎔

融

二、事遍於理門 謂：能遍之事是有分限，所遍之理要無分限，此有分限之事，於無分限

之理，全同非分同，何以故？以事無體還如理故，是故一塵不壞而遍法

界也，如一塵，一切法亦然，思之。

三、依理成事門 謂：事無別體要因真理而得成立，以諸緣起皆無自性故，由無性理事方

成故。如波攬水以成動，水望於波能成立故，依如來藏得有諸法。

相

成

對

順

四、事能顯理門 謂：由事攬理故，則事虛而理，實以事虛故，全事中之理挺然露現，如

由波相虛令水體露現，當知此中道理亦爾。

五、以理奪事門 謂：事既攬理成，遂令事相皆盡，唯一真理平等顯現，以離真理外無片

事可得故。如水奪波波無不盡，此則水存已壞波令盡。

相

害

對

逆

六、事能隱理門 謂：真理隨緣成諸事法，然此事法既違於理，遂令事顯，理不顯也。如

水成波動顯靜隱。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故眾生現時法身不現

也。

七、真理即事門 謂：凡是真理必非事外，以是法無我理故。事必依理，理虛無體故，是

故此理舉體皆事方為真理。如水即波無動，而非濕故即水是波。

相

即

亡

101 唐·宗密注《注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第 45冊，第 684頁，上 11-14。
102 參見，唐· 澄觀述，《華嚴法界玄鏡》卷 1，《大正藏》第 45冊，第 676頁，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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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八、事法即理門 謂：緣起事法必無自性，無自性故舉體即真，故說眾生即如不待滅也。

如波動相舉體即水，故無異相也。

九、真理非事門 謂：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真妄異故，實非虛故，所依非能依故，如即

波之水非波，以動濕異故。

相

非

對

存

十、事法非理門 謂：全理之事，事恒非理性相異故，能依非所依故，是故舉體全理，而

事相宛然。如全水之波，波恒非水，以動義非濕故。

理事無礙觀以十門、五對而論，此十門同一緣起，同時頓現，無障無礙。澄

觀大師《華嚴法界玄鏡》云：

觀曰。此上十義同一緣起。約理望事。則有成有壞。有即有離。事望於

理。有顯有隱。有一有異。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起深思令觀明現。是

謂理事圓融無礙觀。103

以上之十門將理事之關係發揮至極，以「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起。」

而論述，隨舉一門，其餘九門同時相應。而五對之中，前四對名理事不離，最後

理事相非一對，明理事不即，此不即不離成法界緣起相。圓融無礙成真空妙有，

亦冥契中道之義。其理不可分，全遍而非分遍之論點促成事與事無礙之理論，故

成周遍含容觀之特質。

（二）周遍含容觀對別教一乘的教義闡釋

別教一乘，別於三乘，其教義是三乘所未涉及，明事事無礙，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之重重無盡之法界緣起。《法界觀門》之「周遍含容觀」即事事無礙法界，

闡釋別教一乘之意涵。此觀亦以十門而論述，所謂「周遍」指任一事法遍於一切

事法中。豎無不窮稱之為周，橫無不極稱之為遍，即多中見一之義，即十門中前

之二門所明。「含容」指無法不攝，外無不包故名為含，內無不攝稱之為容，一

中見多之義，十門之中第三門所明。後之七門具不離「周遍」及「含容」二義。

以此開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盡法界緣起」之內涵。此為華嚴宗

別教一乘之特色及核心思想。前「理事無礙觀」明一真理體，有緣起之用，所以

103 唐· 澄觀述，《華嚴法界玄鏡》卷 1，《大正藏》第 45冊，第 679頁，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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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法融通無礙，重點約理論妙用。而「周遍含容觀」指一一事法，如理融通，

周遍自在，是約差別事法而論體用。如裴休序云：

以理望事則可矣，以事望事則未也。於是開周遍含容門以示之，使觀全

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然後一多無礙，大

小相含，則能施為隱顯神用不測矣。104

其十門即：第一、理如事門、第二、事如理門、第三、事含理事無礙門、第

四、通局無礙門、第五、廣狹無礙門、第六、遍容無礙門、第七、攝入無礙門、

第八、交涉無礙門、第九、相在無礙門、第十、普容無礙門。此十門是以循序漸

進的方式而進入觀法，顯示一切諸法互遍互攝，重重無盡之理。前三門「理事無

礙門」、「事如理門」、「事含理事無礙門」說明事如理之遍一切，攝一切之道

理。第四「通局無礙門」和第五「廣狹無礙門」是說明一法遍一切，攝一切，而

不動，不壞自身之道理。第六「遍容無礙門」和第七「攝入無礙門」是說明一對

一切之「遍與容」和一切對一之「攝與入」之關係，並且是同時的道理。第八「交

涉無礙門」是顯示一對一切及一切對一同時遍容、攝入之道理。第九「相在無礙

門」顯示一法攝一切又入另一法之關係。第十「普容無礙門」，一多遍容，普皆

同時，圓融無礙，具足前之九觀。如同制藥，九味合成一藥丸，雖然同一味，但

九味具足，以顯示諸法互遍互攝，重重無盡，普皆同時之道理。如法藏大師《發

菩提心章》云：

普融無礙門，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

普融無礙，准前思之。令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礙。深思之，令現

在前也。105

以「普融無礙門」來說明一與一切，一切與一之間的關係是同時頓顯，彼此

圓融無礙之道理。一法如此，一切法也是如此，彼此同時互遍互攝，重重無盡，

圓融無礙。

總的來說，「法界三觀」之「真空觀」著眼於破迷顯理；而「理事無礙觀」

104 唐·宗密注，裴休序，《注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第 45冊，第 684頁，上 14-18。
105 唐·法藏述，《華嚴發菩提心章》，《大正藏》冊 45，頁 654，上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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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遍含容觀」著重於表顯妙用。 若就行布門論，總有三觀三十門。就圓融門

而言，實則三觀唯是一觀，若無「真空」之理則無法入「理事無礙」及「周遍含

融」之境，故隨修一觀即為三觀，菩薩見事無不見理，見理即見事，無障無礙。

由於眾生根機不同，故有三觀，無論漸次修還是頓修，重點是要有圓教見地，稱

性起修，便能一修一切修，頓入「華嚴法界」。106

由此可見，《法界觀門》中已蘊含了「華嚴五教判」之思想，以及對同、別

一乘教的深刻闡發，為華嚴宗的判教、教理、觀行等思想奠定了基礎。雖然說華

嚴宗的判教思想發端與初祖杜順和尚，且從觀行契入，但並沒有明確的開宗立教

之說，其判教體系則形成於二祖智儼大師。

第二節 華嚴宗教判思想的形成

華嚴宗的判教思想，萌发於初祖杜順和尚，而形成於二祖智儼大師（602-668），

因為《五教止觀》和《法界觀門》兩部著述中，雖然都蘊含了「華嚴五教」教相、

義理、觀行之義涵，但並沒有明確的教相判釋之說，到了二祖智儼大師開宗立教，

才明確了華嚴宗的判教理論，並提出了同、別一乘教的思想理念。

一、華嚴宗二祖智儼大師

關於智儼大師之生平事跡甚為傳奇，依杜順和尚出家，隨達法師、法常法師、

靜琳法師、智正法師等修學《四分律》、《攝論》、《誠實論》、《十地》、《地

持》、《涅槃經》等，遍覽眾經，廣學多聞。後以《華嚴》為宗，於杜順和尚，

智正法師處受學《華嚴》，並開宗立教，大弘《華嚴》教法。培養弟子法藏大師

（644-712）成為華嚴宗之集大成者，以及弟子義湘大師，將《華嚴》弘傳於海外。

智儼大師所撰義疏，解諸經論，約二十餘部。107涉及判教思想之著作，於《搜玄

記》、《五十要問答》、《孔目章》等著作中尤為突出。

106 參見，陳英善《華嚴與諸宗之對話》，頁 191，〈華嚴與天台觀行的對話〉一文，法鼓文化，2021。
107 智儼大師生平，參見，唐·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卷 3，《大正藏》冊 51，第 2073經，頁 163，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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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儼大師的判教思想

《搜玄記》是智儼大師早期的著作，在「藏攝分齊」中以漸、頓、圓三教而

判，如其云：

第二、明藏攝分齊者：斯之玄寂豈容言哉，但以大悲垂訓道無私隱故，

致隨緣之說法門非一，教別塵沙，寧容限目，如約以辨，一化始終教門有三：

一曰漸教、二曰頓教、三曰圓教。初門漸內所詮三故，教則為三，約所為二

故，教則為二……故知小乘之外別有三乘，互得相引主伴成宗也。藏攝分齊

訖。108

至二祖智儼大師，開始了開宗立教之說，初以三教而判，其三教有三種說法：

一是漸、頓、圓；二是小乘、大乘和一乘；三是初教、熟教和頓教，這便組成了

小乘教、初教、熟教、頓教和圓教的五教形態，在光統律師的影響下又提出了「別

教一乘」的思想，如《華嚴經傳記》云：

傳光統律師文疏，稍開殊軫，謂「別教一乘」無盡緣起，欣然賞會，粗

知毛目。後遇異僧來，謂曰：汝欲得解一乘義者，其十地中六相之義，慎勿

輕也，可一兩月間，攝靜思之當自知耳，言訖忽然不現。儼驚惕良久，因則

陶研，不盈累朔，於焉大啟，遂立教分宗，制此經疏，時年二十七。109

根據法藏大師《華嚴經傳記》之記載，《搜玄記》是智儼大師二十七歲時的

著作，從判教來看，雖然體系並不成熟，也沒有明確五教之判釋，但已經有了开

宗立教及五教判之初形和「別教一乘」、「六相圓融」、「無盡緣起」的思想體

系，為「華嚴五教」之判釋及「別教一乘」之思想奠定了基礎，在後續的《五十

要問答》和《孔目章》中又做了進一步的完善。

《五十要問答》較晚於《搜玄記》，是智儼大師五十八歲後的著作，其判教體

系逐步完善，在五十個問答中有四個問答直接與判教有關，並且明確了「五教判」

之架構，列表如下110：

108 唐·智儼述，《搜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870經，1頁 3，下 16-21。
109 唐·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大正藏》冊 51，第 2073經，頁 163，下 12-18。
110 參見，唐·智儼集，《華嚴五十要問答》，《大正藏》冊 45，第 1869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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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五十要問答》教判思想簡表

問答 教判

第十問：諸教修道總別義 小乘、三乘始教、終教、直進菩薩、一乘教。

第二十一問：一乘分齊義 共教：即小乘三乘教，名字雖同意皆別異，如

諸大乘經中廣說；

不共教：圓教一乘所明諸義，文文句句皆具一

切，此是不共教，廣如華嚴經說。

第二十六問：諸經部類差

別義

小乘教：四阿含等；

三乘始教：金剛般若；

三乘終教：涅槃經等及大品經；

直進菩薩：維摩、思益、仁王、勝天王、迦葉

佛藏等；

一乘圓教：華嚴為不共教，餘經是共教，如法

華等。

第四十八問：普敬認惡義 大乘涅槃經四句佛性者，非小乘義中及初回心

人作四句義，即是頓教、終教佛性及大般涅槃，

仍非一乘別教義也。

在第十問中，首次提出了五教判的架構理論，從這幾個問答中總結出小、始、

終、直進菩薩、圓（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的判教理論，但是內容較為分散，名

稱也不固定，雖然有了「五教判」體系，但並不成熟，不過智儼大師在《孔目章》

中又進一步完善。

智儼大師在《孔目章》中多處運用小、初（始）、熟（終）、頓、圓（一乘）

五教之架構，比如「天王贊佛說偈初首顯教分齊義」中云：

依教有五位差別不同，一、依小乘，有名之教詮有名之義，此在分別遍

計位中。二、有名之教詮有名之義，有名之教詮無名之義。此當回心。初教

位中義，當即名義即空教也。三、有名之教目有名之義，有名之教目無名之

義，無名之教目無名之義，此當熟教位中即性實成有之義，非是所謂有也。

四、無名之教顯無名之義，義當在頓教位中，一實三昧說也。五、有名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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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名之義，無名之教顯無名之義，當在圓教位中見聞處說。有名之教顯有

名之義，有名之教顯無名之義，無名之教顯無名之義，此約圓教處說，為攝

義無盡故。分齊通聲聞及凡夫世間所知真實法也，該通三乘小乘文義。及圓

教中比證分齊。111

由此可見，智儼大師所判之五教為小乘教、初教、熟教、頓教、圓教，並且

還明確提出了「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的理論。也就是說，小乘教：執名相

實有；初教：破有名顯空；熟教：空有不二 ；頓教：離言絕待；圓教：名相與

性空自在無礙，統攝前四位。此五分判教體現了對教法體系的精密組織，既肯定

漸修次第，又標舉頓悟圓極，最終指向一即一切的圓滿境界。

三、同、別一乘教的雛形

智儼大師在光統律師的影響下，首次提出了別教一乘的思想，后於《五十要

問答》中將一乘圓教以共教和不共教而分判，立《華嚴經》為不共教，餘經為共

教，如《法華》等；智儼大師又進一步完善，在《孔目章》中明確提出了「同教

一乘」和「別教一乘」的理論，提出了一乘真如和三乘真如的思想，一乘真如以

同教和別教的立場來闡釋，如其云：

真如有二門：一者、一乘真如；二者、三乘真如；一乘真如者：有二種

門，一、別教門；二、同教門。別教門者：謂圓通理事統含無盡因陀羅及微

細等，廣如下經第八迴向百句如中說；同教門者：即與三乘義同，但由智迴

向故，入一乘攝。112

這裏是以一乘和三乘而判，其一乘又以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而論。智儼大師

對真如的詮釋並非下個定義，而是從一乘、三乘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又明確了

同、別一乘教思想，如《孔目章》云：

夫圓通之法，以具德為宗，緣起理，實用二門取會，其二門者：所謂同、

111 唐·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大正藏》第 45冊，頁 537，上 19-中 3。
112 唐·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大正藏》第 45冊，頁 558，下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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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二教也。別教者：別於三乘故，《法華經》云：三界外別索大牛之車故也；

同教者：經云：會三歸一，故知同也。又言同者：眾多別義，一言通目故言

同，又會義不同多種法門，隨別取一，義餘無別相故言同耳。所言同者：三

乘同一乘故。又言同者：小乘同一乘故。又言同者：小乘同三乘故。113

智儼大師特以《法華經》火宅喻中三車及界外大白牛車為例，説明《華嚴經》

如界外大白牛車，別於三乘；對於同教一乘，列舉了五種同教之義，說明同於三

乘，其核心在於會三歸一。

根據以上文獻分析，可以看出，在智儼大師時期，華嚴宗的判教體系初步形

成，並提出了同、別一乘教之理論。從智儼大師判教歷程中可以看出，其判教思

想傳承了杜順和尚教觀思想和光統律師「別教一乘」思想等，后逐步完善到同、

別一乘教之思想構架。就其判教體系從「三教判」逐步形成「五教判」之理論構

建，但名稱尚不固定，並未確立小、始、終、頓、圓五教之名稱，而是以小教、

初教、熟教、進階菩薩及圓教而命名。

根據以上二節内容之探討，可見華嚴宗的判教體系發端於初祖杜順和尚，且

從觀門而契入。雖然《五教止觀》是否為杜順和尚之著述頗有爭議，但不妨為華

嚴宗早期之文獻，與判教關係之密切，《五教止觀》直接對應於華嚴小、始、終、

頓、圓之「五教」。就《法界觀門》而言，不僅是華嚴宗重要之觀行著述，亦含

教相和教義等思想，故有教觀相即之特质。雖然歷代祖師及大德對《法界觀門》

與「五教」的對應不盡相同，但皆與「五教」之關係十分密切，同時也說明了華

嚴宗歷代祖師判教思想的差異性。雖然杜順和尚時期，並沒有形成明確的判教體

系，但為華嚴宗判教及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二祖智儼大師依杜順和尚

出家，遍覽群經，廣學多聞，專宗華嚴，著述甚多，於《搜玄記》、《五十要問

答》、《孔目章》等著作中開宗立教，初步建立了華嚴宗的判教體系，其《十玄》、

《六相》以及「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等思想的形成，促使華嚴宗及其思想

理論逐步形成。培養弟子法藏及義湘等大師。義湘大師，令華嚴思想遠傳海外。

法藏大師繼承其思想成為華嚴宗之集大成者，法藏大師在智儼大師的判教基礎上，

進一步完善，確立了「華嚴五教判」的名稱及思想體系，並深入闡發了同、別一

乘教之思想。

113 唐·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大正藏》第 45冊，頁 585，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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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華嚴宗判教思想的確立與成熟

華嚴宗的判釋體系，續初祖杜順和尚之發端，二祖智儼大師之形成，至三祖

法藏大師得以確立與成熟。雖然也有學者認為華嚴宗的判教思想發起於二祖智儼

大師，形成與三祖法藏大師，確立於四祖澄觀大師。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

只是角度的不同。雖然三祖法藏大師之弟子慧苑法師立四教，被澄觀大師批判，

提倡恢復三祖法藏大師之「五教判」，這也說明其五教在三祖法藏大師時就已經

確定，只是中間發生了一場演變，而得以恢復。所以本文對於華嚴宗判教思想的

確立，以真正判釋為准，故以三祖法藏大師時為確立與成熟期。

法藏大師是華嚴宗之集大成者，處於唐代文化燦爛及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

其著述甚多，自法藏大師立華嚴五教十宗以後，中國之判教再無超越者，可謂判

教史上的一座高峰，對華嚴宗及中國佛教影響深遠，與其自身學識及判教的時代

背景有着十分密切之關係。

第一節 法藏大師生平略述

法藏大師是華嚴宗第三位祖師，本西域康居國人，別號國一法師，賜號賢首

國師，因此又稱康藏法師、國一法師、賢首大師等，是華嚴宗集大成者，因此華

嚴宗亦名賢首宗。法藏大師一生致力於華嚴教法之弘揚，分教開宗；宣講《華嚴

經》三十餘遍。繼承其師智儼大師之思想，將智儼大師之判教及理論思想進一步

確立並完善，將佛陀一代時教以「五教十宗」而分判，令華嚴宗之判教體系及其

思想構建得以確立與成熟；並於五十三歲時，奉敕與實叉難陀尊者翻譯出八十卷

本的《華嚴經》；大師著述甚多，解釋本宗精義及其他經論的著述約三十餘種。

本宗精要大體可分為四類：第一、史傳類，如《華嚴經傳記》等；第二、判教類，

如《五教章》等；第三、教義類，如《探玄記》、《華嚴經旨歸》（簡稱《旨歸》）、

《華嚴經文義綱目》（簡稱《文義綱目》）、《華嚴經義海百門》（簡稱《義海

百門》）、《華嚴發菩提心章》等；第四、觀行類，如《妄盡還源觀》、《華嚴

經普賢觀行法門》、《華嚴遊心法界記》（簡稱《遊心法界記》）等。解釋其他

經論的有《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簡稱《心經略疏》）、《入楞伽心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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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大

乘起信論義記》、《大乘密嚴經疏》等。雖然判教之理論，以《五教章》為其代

表，但是從法藏大師乃至諸位祖師之著作中可以看出，皆有五教之意涵，比如法

藏大師所著《探玄記》「立教差別」一門即為闡釋其判教之理論；又如《義海百

門》、《金師子章》、《遊心法界記》等著作中都以五教貫穿其開宗立教及義理

闡釋之思想體系。114

第二節 法藏大師判教的時代背景

如前所論，教相判釋是一門專深而廣博的學問，特別是中國佛教，隨著經典

的相續傳入，整理匯集，教相判釋成為必然之趨勢，諸家教判風靡一時。其中又

以天台宗的「五時八教判」、唯識宗的「三教八宗判」、華嚴宗的「 五教十宗判」

最為傑出。若以判教的整體性與宏觀性，教觀綜合性而言，華嚴宗與天台宗之判

教，可謂中國佛教之雙璧。不過天台宗集大成者智顗大師（538-597年）早於華

嚴宗集大成者法藏大師（644-712年）百餘年，所以華嚴宗涉及到的佛典更为全

面，因為智顗大師的年代是陳到隋朝，很多經典還未傳入中國。中國最初的佛教

經典，是在東漢永平年間（約 58-75），漢明帝遣使求法，迎請攝摩騰、竺法蘭

尊者至洛陽翻譯出《四十二章經》，這是中國最早的漢譯經典。西元 147年，安

世高到達洛陽，翻譯諸多經典，第一次把小乘禪法成功的譯介到漢地。後有月氏

囯人支讖到達漢地，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他是把大乘佛教典籍譯介到漢地

的第一人。涉及到《般若》、《華嚴》、《寶積》、《方等》等主要大乘經典，

重要譯作《道行經》《般舟三昧經》《兜沙經》等。譯經從 2 世紀中葉安世高開

始到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動盪期，仍有許多佛教徒西行求法，或來華遊訪，攜來

部分梵典。自八世紀末至十世紀末，中國的譯經幾乎停頓約 200 年，至北宋太平

興國七年才重新開展，此後約半世紀中譯出五百餘卷佛典。如《佛說大乘聖無量

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大乘寶要義論》等。從漢譯經典的傳譯史來

看，法藏大師處於漢譯經典相對完善的時期，所以在他的判教中，所考慮到的經

典也相對全面，特別是玄奘大師的唯識體系已經成熟，所以在法藏大師的著作中，

114 法藏大師生平，參見，清·續法輯，《法界宗五祖略記》，《卍新藏》冊 77 ，第 1530經，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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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了很多唯識學的概念。115

據武則天《大周刊定眾經目錄》所載，當時所收大小乘經論，共計三千六百

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如此龐大的佛教典籍，若無整體性的教相判釋，

則無法令修學者窺知三藏十二部的全貌，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法藏大師的判教

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是站在歷史的新高點及教法整體性的立場，以教義為

核心，對佛陀一代時教做出了全面的判釋，所以說法藏大師之判教具有完整性、

會通性、嚴謹性和教觀相即之特徵。

第三節 對諸家判教之研究

法藏大師在做華嚴宗的判教之前，對諸家判教做了深入研究，列舉了十家具

有代表性的判教學說，並且極為尊重讚歎，言：「謂古今諸賢所立教門差別非一，

且略敘十家以為龜鏡。」116，十家判教列表如下：

表 8：諸家判教分析117

判者 立教 內容

一、菩提流支 一音教 依《維摩》等，謂一切聖教皆是一音一味一雨等，但以眾生根行不同，隨

機異解遂有多種。如克其本，唯是如來一圓音教，故經云：「佛以一音演

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等是也。

二、護法師等 漸、頓

二教

依《楞伽》等經，

漸：謂以先習小乘後趣大乘，大由小起故名為漸，亦大小俱陳故，即《涅

槃》等教是也。

頓：如直往菩薩等，大不由小故名為頓，亦以無小故。即《華嚴》是也，

遠法師等後代諸德多同此說。

三、光統律師 漸、頓、

圓三種

教

漸：以根未熟先說無常後說常，先說空後說不空深妙之義，如是漸次而說

故名漸教。

頓：為根熟者，於一法門具足演說一切佛法，常與無常，空與不空，同時

俱說更無漸次，故名頓教。

115 參見，魏道儒《世界佛教通史》卷 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116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0，中 9。
117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0，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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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為於上達分階佛境者，說於如來無礙解脫究竟果海圓極祕密自在法門，

即此經是也。

四、大衍法師 四宗教 1.因緣宗：謂小乘薩婆多等部。

2.假名宗：謂《成實》、《經部》等。

3.不真宗：謂諸部《般若》說即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實等。

4.真實宗：《涅槃》、《華嚴》等，明佛性法界真理等。

五、護身法師 五種教 1.因緣宗：謂小乘薩婆多等部。

2.假名宗：謂《成實》、《經部》等。

3.不真宗：謂諸部《般若》說即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實等。

4.真實宗：謂《涅槃》等經，明佛性真理等。

5.法界宗：謂《華嚴》明法界自在無礙法門等。

六、耆阇法師 六宗教 1.因緣宗：謂小乘薩婆多等部。

2.假名宗：謂《成實》、《經部》等。

3.不真宗：明諸大乘通說諸法如幻化等。

4.真宗：明諸法真宗理等。

5.常宗：明說真理恒沙功德常恒等義。

6.圓宗：明法界自在緣起無礙德用圓備，亦《華嚴》法門等是也。

七、智者大師 四種教 1.三藏教：謂是小乘。

2.通教：謂諸大乘經中，說法通益三乘人等。

3.別教：謂諸大乘經中所明道理，不通小乘等者是也。

4.圓教：為法界自在具足一切無盡法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即《華

嚴》等經是也。

八、慜法師 二教 1.釋迦經，謂屈曲教，以逐物機隨計破著故，如《涅槃》等。

2.盧舍那經，謂平等道教，以逐法性自在說故，即《華嚴》是也。

九、雲法師 四乘教 1.聲聞乘教；2.緣覺乘教；3.菩薩乘教；4.一佛乘教。

十、玄奘大師 三法輪

教

1.轉法輪：於初時鹿野園中，轉四諦法輪，即小乘法；

2.照法輪：中時於大乘內密意說言諸法空等；

3.持法輪：於後時於大乘中顯了意說三性及真如不空理等。此三法輪中，

但說小乘及三乘中始終二教，不攝別教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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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上十家之判教，法藏大師認爲各有差別，比如玄奘大師之三法輪判，

只攝小教、始教和終教，不攝《華嚴》，因為《華嚴經》為初時說，但非小乘教。

雖然諸家判教皆依經典，各擅其美。但為了更好的融會貫通，更全面的判釋，所

以法藏大師作了「華嚴五教十宗」判，雖然華嚴宗的判教，歷代祖師大德皆有差

異，但總以法藏大師之「五教十宗」判為其正統。

第四節 五教十宗

法藏大師將佛陀一代時教以「五教十宗」而分判，以「五教十宗」為其根本，

有開有合，《五教章》云：

第五、乘教開合者：於中有三，初、約教開合；二、以教攝乘；三、諸

教相收。初、約教者：然此五教相攝融通有其五義，一、或總為一，謂本末

鎔融唯一大善巧法；二、或開為二，一、本教，謂別教一乘為諸教本故，二、

末教，謂小乘、三乘，從彼所流故，又名究竟及方便，以三乘、小乘望一乘

悉為方便故；三、或開為三；謂一乘、三乘、小乘教，以方便中開出愚法二

乘故；四、或分為四，謂小乘漸頓圓，以始、終二教俱在言等故；五、或散

為五，謂如上說。118

就法藏大師之判教而言，不離其「五教」之判，《五教章》中以約教開合、

以教攝乘、諸教相收三門而論。法藏大師從不同的角度，以乘教開合的方式說明

諸教相攝融通之理，同時也證成他宗判教與本宗判教的會通性，比如在五教開合

中就總而論，唯有一教，這是相應於菩提流支尊者一音教之理論。法藏大師先以

一教、二教、三教、四教、五教的方式闡明教乘之開合，然後論述教乘相攝的關

係，最後以「以本收末」，「攝末歸本」的方式，闡釋諸教相收之內涵。法藏大

師之判教以「五教十宗」為主軸，五教之中以圓教的「同、別一乘教」最具特色，

其「別教一乘」為本宗之核心，下面针对五教分別論述。

118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第 45冊，第 482，上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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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教

法藏大師根據佛陀一代時教中所詮法義之深淺，就法之類別，分為五教，即

小、始、終、頓、圓五階，雖然在法藏大師不同著作中，判教略有差異，但不離

此「五教」之判釋，比如在《探玄記》中，從義理和所說法相兩種角度對「五教」

進行了詳細闡釋；在《五教章》中將五教以三乘、一乘的方式進行了開合性的說

明；在《遊心法界記》中，雖然以法是我非門、緣生無性門、事理混融門、言盡

理顯門、法界無礙門五門分判，但也是對應於五教而論，所以說法藏大師的判教

體系是以「五教」為核心，同時「華嚴五教」之判釋在此得以確立與成熟。法藏

大師於不同著作中之「五教」判列表如下：

表 9：法藏大師五教論析表
119

五

教

《探玄記》 《五教章》

《遊心法界記》
120

《金師子章》
121

以義分
122

約所說法相
123

約三乘一乘辨
124

小

乘

教

小乘三藏教 初小乘法相有七十五法，識唯

有六，所說不盡法原，多起異

諍。

愚法二乘教。 法是我非門，即小乘三

科法。《阿含》《毘曇》

《成實》等經論。

既除我執，未達法

空，故名愚法。

大

乘

始

教

二、始教者：以《深密經》中第

二第三時教，同許定性二乘俱不

成佛故，今合之總為一教，此既

未盡大乘法理，是故立為大乘始

教。

二、始教中廣說法相小說真性，

所立百法決擇分明，故無違諍。

所說八識唯是生滅法相名數多

同小乘，固非究竟玄妙之說，

如《瑜伽》《雜集》等說。

漸教：始、終二教 第二緣生無性門者：即

大乘初教，即前諸法緣

生無性也，如諸部《般

若》等經及《中》《百》

等論明也。

緣生無性，自性本

空。漸

教：

依

《深密》等三法輪

中後二是，依是義

故，《法鼓經》中

119 參見，劉鹿鳴，《澄觀大師、李長者〈華嚴經〉疏論探析》，2014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36頁。

120 參見，唐·法藏撰，宋·淨源述《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664，中 20，

論五教第六之內容。

121 參見，唐·法藏撰，宋·淨源述《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664，中 20，

論五教第六之內容。

122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5，下 4。
123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5，下 20。
124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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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真

如

以空門為始，以不

空門為終，此則約

空理有餘，名為始

教，約如來藏常住

妙典，名為終教。

大

乘

終

教

三、終教者：定性二乘無性闡提

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

立為終教。然上二教並依地位漸

次修成，俱名漸教。

三、終教中少說法相，廣說真

性，以會事從理故，所立八識

通如來藏隨緣成立，具生滅不

生滅，亦不論百法名數不廣。

又不同小亦無多門，如《楞伽》

等經《寶性》等論說。

第三、事理混融門者：

即大乘終教，空有雙陳

無障礙也，如《勝鬘》

諸法無行，《涅槃》、

《密嚴》等經及《起

信》、《法界無差別》

等論明也。

緣生假有，二相雙

存，有是幻有，不礙

真空。

頓

教

四、頓教者：但一念不生，即名

為佛，不依位地漸次而說，故立

為頓。如《思益》云：得諸法正

性者，不從一地至於一地。《楞

伽》云：初地即八地乃至無所有

何次等。又下地品中十地，猶如

空中鳥跡，豈有差別可得，具如

諸法無行經等說。

四、頓教中總不說法相，唯辯

真性。亦無八識差別之相，一

切所有唯是妄想，一切法實唯

是絕言，呵教勸離，毀相泯心，

生心即妄，不生即佛。亦無佛

無不佛，無生無不生，如《淨

名》默住顯不二等是其意也。

頓

教

：

絕

言

真

如

言說頓絕，理性頓

顯，解行頓成，一

念不生，即是佛等。

第四、言盡理顯門者：

即大乘頓教，離相離性

也，如《楞伽》、《維

摩》、《思益》等經明

也。

空有雙泯，理事雙

亡，名言路絕。

圓

教

五、圓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

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

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

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圓教。

如此經等說。

五、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

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

入，如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

細相容，主伴無盡，十十法門

各稱法界。

「同教一乘」

「別教一乘」

第五、法界無礙門者：

即別教一乘，奮興法

界，主伴絞絡，逆順無

羈也，如《華嚴》等經

明也。

情盡體露，起必全

真，卷舒自在。

從幾種著作中，可以看出法藏大師之判教，從多角度進行分析，其中包括了

他宗之融會以及教義及觀行的內涵，由淺到深，以建立一乘圓教為其核心，其圓

教重點闡明「別教一乘」之特色。下面就五教之內涵做簡要說明。

（一）小乘教

關於小乘教,法藏大師判其為愚法二乘教，是為聲聞乘人而說的教法，指《四

阿含》等經，《僧祗》、《四分》、《十誦》等律，《發智》、《六足》、《婆

沙》、《俱舍》、《成實》等論所詮之法，如《五教章》云：

聖教萬差要唯有五：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終教；四、頓教；

五、圓教。初一即愚法二乘教。125

小乘教，明業果緣起，唯論六識，未能究竟其本原，多說我空，少說法空，

亦不明顯，未能究竟，故小乘教法多有異爭。如《探玄記》云：「初小乘法相有

125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中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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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法，識唯有六，所說不盡法原，多起異諍。」
126
。

（二）大乘始教

關於大乘始教,法藏大師認為，是為從小乘轉入大乘者所說的教法,如《解深

密》等經，《瑜伽》、《唯識》等論所詮，《探玄記》云：

始教者：以《深密經》中第二第三時教同許定性二乘俱不成佛故。今合

之總為一教。此既未盡大乘法理，是故立為大乘始教。127

因爲《深密經》第二、第三時都認同定性二乘具不成佛，故合為一教，未盡

大乘法理，所以立其為始教。又者，此教廣說法相，少說真性。立有八識，但僅

從生滅法相上說，依生滅識建立生死及涅槃因，而且法相名數與小乘教基本相同，

並不是究竟玄妙之說，如《探玄記》云：

二、始教中廣說法相，小128說真性，所立百法決擇分明故無違諍。所說

八識唯是生滅法相名數，多同小乘，固非究竟玄妙之說，如《瑜伽》、《雜

集》等說。129

當然，華嚴宗的判教，是從義理而論，並非將一種判教與一部經典等同。又

者，亦可根據衆生根基而論，如《五教章》云：

二、或有眾生，於此世中小乘根不定故，堪進入大乘初教。即便定者，

即見如來初時轉於小乘法輪翻諸外道，後時見轉大乘初教，即空法輪迴諸小

乘。如《中論》初說者是。三、或有眾生，於此世中於小乘及初教根不定故

堪入終教，即便定者，即初時見轉小乘法輪，中時見轉空教法輪，後時見轉

不空法輪，如《解深密經》等說者是。130

126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5，下 21-22。
127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5，下 6-9。
128 《大正藏》為「小」字，而甲本為「少」字，從義理來看，應該是少說真性。

129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5，下 23-26。
130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3，上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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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始教指以《中論》所明畢竟空之内涵，即空始教。而《解深密經》所說的

第三時攝始教之機，而此不空中道妙理，所以判為終教。

（三）大乘終教

法藏大師將大乘終教,稱為大乘終極之教門，即《楞伽》、《密嚴》、《勝鬘》

等經,《起信》、《寶性》等論所詮之理。此教少說法相，廣說真性，會事從理，

所說之法相，皆歸於真性，所立八識，通於如來藏，隨緣成立，生滅與不生滅和

合，非一非異，平等一性。又者，提出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之觀點，因為

盡大乘至極之說，所以立為終教。如《探玄記》云：

三、終教者：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立為

終教。然上二教並依地位漸次修成，俱名漸教。131

终教之教义主要阐明法性之理，也就是「如来藏缘起」之说，指如来藏有常

住不变之一面，同时亦有随缘起动而变现万有之一面。先是如来藏之一心被无始

以来之无明恶习所薰习，而成为第八阿赖耶识（藏识），再由藏识现起万有，然

如来藏之本性并不毁损，形成「如来藏为体，藏识为相」之关系。又如来藏有真

如门与生灭门二义，就真如门而论，如来藏为一味平等、性无差别之体。就生灭

门而论，如来藏随染净之缘而生起诸法，例如由染缘而变现六道，由净缘而变现

四圣等。

終教與始教之不同，在於始教認為定性二乘俱不成佛，而終教則認為定性二

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終教說如來藏隨緣成阿賴耶識，緣起無性，一切皆如，

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所以立為終教。由於始教和終教是依地位漸次修成，所以也

名漸教。法藏大師在《五教章》中立「五教」，同時也以「一乘」、「三乘」等

有開有合，將始教和終教統為漸教，《五教章》云：

謂於漸中開出始、終二教，即如上說《深密經》等，三法輪中後二是也，

依是義故，《法鼓經》中以空門為始，以不空門為終。……此則約空理有餘，

131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5，下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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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始教。約如來藏常住妙典，名為終教。又《起信論》中，約頓教門顯絕

言真如，約漸教門說依言真如。就依言中，約始終二教，說空、不空二真如

也。132

也就是說，漸教門中分出始教和終教，皆為依言真如，說空、不空二真如理，

所謂空真如，即如實空，真如本無妄法，為始教所明之理。所謂不空真如，即如

實不空，真如自體，具足一切性功德，所以名為不空真如。此為終教所明之理，

亦明緣生假有，幻有宛然，二相雙存之理。

（四）大乘頓教

頓教是頓修頓悟之教門,指《維摩經》等所詮之法。不說法相，唯明真性，也

不論八識差別之相，絕言離相，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此教認為，不依地位漸

次修行，言說頓絕，理性頓顯，解行頓成，所以立為頓教。如《探玄記》云：

四、頓教中總不說法相，唯辯真性。亦無八識差別之相，一切所有唯是

妄想。一切法實，唯是絕言，呵教勸離，毀相泯心，生心即妄，不生即佛。

亦無佛無不佛，無生無不生，如《淨名》默住顯不二等是其意也。133

法藏大师根据义理差异而立顿教，此教不论法相、不论八识差别、不论渐次

修行，唯辨真理。说一切法，唯一真如，所有一切，皆是妄想。如果没有妄心、

妄念，不对事物进行虚妄分别，也就没有差别的境界。所以说一念不生，即名为

佛，即《净名》、《圆觉》、《楞伽》、《宝积》等经所明之理。如《楞伽经》

云：

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像；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

顿现无相，无有所有清净境界。如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像；如来为离自

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示不思议智最胜境界。譬如藏识，顿

132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中 24-下 8。
133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6，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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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知自心现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诸依佛，亦复如是……134

此乃说明顿悟顿证之教法，其修证，皆一时顿成、不落渐次。离言绝说，一

时顿解，一念顿成，所谓一念不生，即名为佛。绝言显理，解行顿成，不立阶位，

因妄念不起即是佛果，故无需渐次修成。

頓教為絕言真如，不說法相，也沒有八識差別之相，唯辨真性。呵教勸離，

毀相泯心，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等。論一念不生，當體即佛之頓悟法門。

在法藏大師的幾種著作中，以教、理、行、果而顯頓教之義，也就是說頓教有三

種頓之義涵：第一、「言說頓絕」，即離言說相，不立文字之意；第二、「理性

頓顯」，指以心傳心，即心是佛。如達摩祖師所傳之禪法，寄無言之言，顯絕言

之理；第三、「解行頓成」，即不立階位，立地成佛之意，類同大乘佛教禪宗之

特色，也充分體現了「華嚴五教」判的全面性，而華嚴宗判教思想的核心是一乘

圓教的建立，特別是體現無盡法界緣起的別教一乘思想。

（五）圓教

圓教，即圓融無礙之教門,法藏大師將圓教分為以《法華經》為代表的「同教

一乘」和以《華嚴經》為代表的「 別教一乘」。《法華經》闡釋「會三歸一」之

理，所講之道理同於三乘，比如教義、眾生根機、修行方法與結果等和三乘相同，

融三乘於一乘之中，只是程度較三乘為深，所以稱之為「同教一乘」。而《華嚴

經》所闡釋之一乘是三乘所未涉及的道理，所以稱之為「別教一乘」。「別教一

乘」理事兼說，以法及法性俱無礙無盡為所詮，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

緣起無礙，相即相入，重重無盡。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之理，所以說

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所以名為圓教。

雖然「同、別一乘教」為華嚴圓教之特色，但也有學者提出批判之態度。

1.關於對法藏大師「同、別一乘教」之批判

法藏大師之「同、別一乘教」，是就一乘圓教而論。此為華嚴宗別具特色之

判釋，但因為角度和理解的不同，也有持批判者，比如《興盛開展的佛教》一書

134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正藏》第 16冊，第 670經，489頁，上 8。



67

中指出法藏大師之「同、別一乘教」是為了顯示本宗之優，如其云：

法藏於「同、別二教判」之中僅凸顯華嚴別教一乘的獨尊性，將表徵華

嚴圓融的「同教一乘」視為闡述會三歸一的法華一乘，將其定於較低的階位。

此外亦切斷五教各別之間的聯繫性。135

又者〈略論華嚴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之異同〉一文中，批判法藏大師將

《法華》貶低為「同教一乘」，抬高《華嚴》為「別教一乘」，文云：

法藏大師高舉華嚴為別教一乘，華嚴是圓教，而貶法華為同教一乘，不

給法華任何判教，尤其不判法華為圓教，甚至把智者大師化法四教的圓教改

為華嚴別教一乘，而《法華》則消失無影，法藏大師移花接木而且故意消音

的作法，無非是要宏揚華嚴「別教一乘」的殊勝而已。136

如此理解是不是對祖師有所誤解呢？事實上在天台宗的判教中，也是將《華

嚴》判為圓教，以圓兼別而論，如《法華玄義》云：

今明五味不離半滿，半滿不離五味。五味有半滿，則有慧方便解；半滿

有五味，有方便慧解；權實俱遊，如鳥二翼，雖復俱遊，行藏得所。若《華

嚴》頓滿大乘家業，但明一實，不須方便，唯滿不半，於漸成乳。三藏客作，

但是方便，唯半不滿，於漸成酪。若方等彈訶，則半滿相對，以滿斥半，於

漸成生蘇。若《大品》領教，帶半論滿，半則通為三乘，滿則獨為菩薩，於

漸成熟蘇。若《法華》付財，廢半明滿，若無半字方便，調熟鈍根，則亦無

滿字開佛知見，於漸成醍醐。137

智者大師以五味，滿與半滿而論，指出《華嚴》頓滿大乘家業，不須方便，唯明

一實，唯是滿教。而天台宗的五時八教判亦將《華嚴經》判為第一時，圓兼別，

如《法華玄義》云：

135 沖本克己等編，釋果鏡譯，《興盛開展的佛教》，（臺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 206。
136 莊崑木，〈略論華嚴別教一乘與同教一乘之異同〉，法光學壇 Dharma Light Lyceum 第一期(1997 年) 法

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頁 79-88。
137 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冊 33，1716經，頁 809，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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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教建立融不融，小根併不聞；次教建立不融，大根都不用；次教俱建

立，以融斥不融，令小根恥不融，慕於融；次教俱建立，令小根寄融向不融，

令大根從不融向於融。雖種種建立，施設眾生，但隨他意語，非佛本懷故，

言不務速說也。今經正直捨不融，但說於融，令一座席同一道味，乃暢如來

出世本懷，故建立此經，名之為妙。

結者，當知《華嚴》兼，《三藏》但，《方等》對，《般若》帶。此

經無復兼、但、對、帶，專是正直無上之道，故稱為妙法也。138

天台宗所判的第一時便是華嚴時，為根熟菩薩所宣之法。而凡夫眾生不堪此

法，因此佛陀示現丈六比丘身，宣說《阿含》乃至《法華》，《涅槃》等經。可

以看出佛陀說法皆應眾生之根機。而天台宗在五時之中將《華嚴》判為第一時教，

在八教中將《華嚴》判圓兼別。所以並非法藏大師刻意抬高，而是依法義而判。

又者，是否可以站在傳承和經典義理、眾生根機的角度去理解祖師之判教呢？而

非個人情感之發揮。下面進一步論述，加以釐清。

2.華嚴同、別一乘教與天台別教之略辨

同即共同，會同之義，同於三乘之義，小乘三乘，乃為誘引鈍根衆生，歸於

一乘，並且將一乘普法，而用三乘等法共同施設，非獨自殊特，故名「同教一乘」

139。「同教一乘」以三乘為方便門，會入一乘真實門。如《法華經》會三歸一之

義。所謂「別教一乘」，別即別異，殊特之義。《華嚴經》主要是彰顯佛之境界，

所立法門，不離三乘而別於三，直顯重重無盡法界緣起之旨。為普賢菩薩等頓機

而說，猶如日出，先照高山。於「海印三昧」中頓演十十法門，主伴具足，圓通

自在，盡因陀羅微細境界，圓融具德，一文一句皆具一切，無方便之說，故為「別

教一乘」。日照高山並非日照有別，而是同一法味，因眾生根機不同，所以有先

後，有同、別之說。雖然，天台宗也有別教之判，但與華嚴之「別教一乘」有所

不同，如《四教義》云：

138 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冊 33，1716經，頁 682，上 29。
139 持松法師，《華嚴宗教義始末記》，（臺北，震曜出版社，2016年），頁 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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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別者，義乃多途略明有八，一、教別；二、理別；三、智別；四、

斷別；五、行別；六、位別；七、因別；八、果別也，故名別教也。教別者：

佛說恒沙佛法，別為菩薩不通二乘；理別者：藏識有恒沙俗諦之理別也；智

別者：道種智也；斷別者：塵沙無知界外見思無明斷也；行別者，歷塵沙劫

修行諸波羅蜜自行化他之行別也；位別者：三十心伏無明是賢位，十地發真

斷無明，是聖位之別也；因別者：無礙金剛之因也；果別者，解脫涅槃四德

異二乘也。140

天台宗所判之「別教」是指別於前藏、通二教及後圓教之義理，唯指界外之

菩薩法，其別教之義涵，略說有教、理、智、斷、行、位、因、果這八種。其教，

唯獨只被菩薩；其理，别教所依的理是藏识中无量无边的俗谛之理，这些理涉及

差别现象界的无穷法相，与小乘仅关注四谛、十二因缘等浅显真理不同；其智有

三智的次第，即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的不同，不同於二乘偏空的一切智；

其斷惑則有三種不同，即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二乘只斷見思惑；其修行有

五位的不同；而位不相收，有賢、聖之分；成佛之因有別；其果位，別教佛果具

足涅槃四德，不同二乘偏空涅槃。這與圓教所說的一行一切行，一德一切德、一

身一切身不同，所以說為別教。由此可見天台宗所明的「別教」與華嚴「別教一

乘」之差異，天台之別別於前之通教，別與后之圓教，而華嚴的別教一乘特指圓

教之殊特。

3.法藏大師「同、別一乘教」之傳承

法藏大師之「同、別一乘教」之判教思想並非獨創，從前文之論述中可以看

出，是繼承了初祖杜順和尚與二祖智儼大師之判教理論。特別是智儼大師，在其

《搜玄記》、《五十要問答》和《孔目章》中皆有論述。法藏大師和智儼大師都

是以《法華經》火宅喻中的三車為譬喻，以三車之外別有一大白牛車來說明三乘、

一乘之關係，「同、別」二教之義涵。若要往前追溯，可以說在光統律師時，就

已經提出，智儼大師即受其影響。所以說法藏大師同、別一乘教之判釋並非獨創，

而是繼承了前聖先賢之思想。

140 隋·智顗說，《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冊 33，1716經，頁 722，上 22-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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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別一乘教」之經典意涵

判教是對經典義理的理解、整理和歸類，其核心依據是經典之義理。同、別

一乘教之判釋，皆依經論。法藏大師同、別一乘教的判釋是廣覽群經，以《華嚴

經》和《法華經》為核心加以闡釋，皆有所本，非臆作之談，如《五教章》云：

七、根緣受者差別：如此經〈性起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無量億

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修習道品善根，未聞此經，雖聞不信，受持隨順，

是等猶為假名菩薩。」141

這裡的此經即指《華嚴經》，法藏大師解釋到，這是幫助根未熟之三乘菩薩，

雖然許多劫修行，但不信不聞此經，為《法華經》中所明「示教利喜」之人，約

一乘究竟之法，所以說是假名菩薩，由此而言《華嚴經》是「別教一乘」，不同

他教，又云：

初明建立一乘者，然此一乘教義分齊，開為二門：一、別教；二、同教。

初中二：一性海果分，是不可說義。何以故？不與教相應故，則十佛自境界

也。故《地論》云：因分可說果分不可說者是也。二緣起因分，則普賢境界

也，此二無二全體遍收，其猶波水，思之可見。就普賢門復作二門：一、分

相門；二、該攝門。分相門者：此則別教一乘，別於三乘，如《法華》中宅

內所指門外三車誘引諸子令得出者，是三乘教也，界外露地所授牛車是一乘

教也。142

智儼大師在《孔目章》中舉了《法華經》的「火宅喻」之三車來做解釋，而法藏

大師在《五教章》中亦引此喻，處理一乘和三乘，以及同、別一乘教之關係。以

果分不可說，就緣起因分，普賢境界則以「分相門」和「該攝門」來説明「別教

一乘」之内涵；對於「同教一乘」則以「分諸乘」和「融本末」加以闡釋，列表

如下：

141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78，上 20。
142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77，上 13。



71

表 10：法藏大師「同教一乘」與「別教一乘」詮釋表143

建

立

一

乘

：

海

印

三

昧

別

教

一

乘

性海果分 果分不可說，不與教相應，是十佛自境界。

緣 起 因 分

可說：普賢

二門

分相門

（不一）

分相門者：此則別教一乘別於三乘。如《法華》中

宅內所指門外三車誘引諸子令得出者，是三乘教

也。界外露地所授牛車是一乘教也。

該攝門

（不異）

二該攝門者：一切三乘等，本來悉是彼一乘法。何

以故？以三乘望一乘有二門故，謂不異不一也。初、

不異亦二：一、以三即一故不異；二、以一即三故

不異。此中不一是上分相門，此中不異是此該攝門

也。

同

教

一

乘

分諸乘 一、明一乘；二、明二乘；三、明三乘；四、或
144
為四乘；五、

五乘；六、為無量乘，謂一切法門也。故此經云：於一世界中，

聞說一乘者，或二三四五，乃至無量乘。此之謂也。

融本末 泯權歸實門 即一乘教也，不壞權而即泯故，三乘即一乘而不礙

三。

攬實成權門 則三乘教等也，不異實而即權故。一乘即三乘而不

礙一，是故一三融攝體無二也。

三乘和一乘的關係十分微妙，角度的不同，故有不同的看法，對於別教一乘

而言，佛果境界不可說，對於緣起因分而言，從分相門的角度，有其差別，法藏

大師以權實差別、教義差別、所期差別、德量差別、寄位差別、咐囑差別、根緣

受者差別、難信易信差別、約機顯理差別、本末開合差別十門來詮釋其不同。又

如《五教章》中明行位因果時，別教一乘的行位因果與三乘教施設分齊全別不同，

這是從分相門的角度而論，説明三乘、一乘不一之差別。而該攝門則顯示三乘和

一乘不異之思想，説明三乘即一乘，一乘即三乘的相攝關係。對與同教一乘，則

以分諸乘和融本末加以論述，從差別相來說，可有一、二、三乃至無量乘，且以

權、實的立場，説明三即一而無礙的關係。

總之，祖師之判教，重點在於對經典義理的詮釋，法藏大師「同、別一乘教」

之判釋是以經典義理為其根本，傳承祖師之思想做了全面而系統的判設，並對古

來大德及他宗判教也極為尊重，法藏大師在《五教章·古今立教第三》中云：

143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77，上 13。
144 大本為戒字，甲、乙二本為或字，從前後文義來看，應該為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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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十家，立教諸德，並是當時法將，英悟絕倫，歷代明模，階位叵測。

秪如思禪師，及智者禪師，神異感通，跡參登位。靈山聽法，憶在於今……

此等諸德，豈夫好異，但以備窮三藏，覿斯異軫，不得已而分之。遂各依教

開宗，務存通會，使堅疑碩滯，冰釋朗然。聖說差異，其宜各契耳。145

法藏大師對古德先賢極為尊重讚歎，就其判教之事並非好異矜奇，只是為了

備窮三藏，覿其異趣，如車軫所向，非止一途，不得以而分之，所以各自依教而

開宗，務在融會貫通，朗然通達，於聖言差異之下，隨根而獲益，默契於心。由

此可見，法藏大師對判教之態度，並無貶低與抬高之談。當然，華嚴與天台之判

教對中國佛教影響深遠，有同有異，各擅其美。如法藏大師所言，隨眾生之根機

而獲其益。

正如吳可為先生所言，判教是一種對理論差異的分析和整攝，必定有其依據。

天台的五時八教，綜合了法、儀、時、處、機等，從多角度，構建出一個極為善

巧，具有高度系統性和含攝力的判教模式。而華嚴重在對教理的分析和判攝，對

於儀、時、處、機等角度，則多是另行專文討論，作為其判教理論的一種補充說

明，所以華嚴的判教顯示出一中精緻而純粹的特色。146

事實上在不同的宗派體系下，有各宗派的特徵，並沒有絕對的可比性，各有

千秋，各擅其美，這是一種相對理性而全面的論點。

二、十宗

法藏大師根據佛陀一代時教中所詮法義之深淺，就法之類別，分為五教。約

能詮之理，眾生之機而開十宗，故名「五教十宗」。五教側重於教而論，十宗則

側重於理而論。所謂十宗，即我法具有宗、法有我無宗、法無去來宗、現通假實

宗、俗妄真實宗、諸法但名宗、一切法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絕宗、圓明

具德宗。此為將五教所詮之義理，橫向分類，五教偏重於教，十宗偏重於理。其

中我法具有宗、法有我無宗、法無去來宗、現通假實宗、俗妄真實宗、諸法但名

宗這六宗對應於小乘教，為初期部派佛教之義涵，其中五、六宗通於大乘始教。

145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上 29-中 4。
146 參見，吳可為，〈華嚴判教論辨微〉，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 頁 20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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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皆空宗及真德不空宗對應於始教和終教，說明空、不空如來藏之道理，為

漸教。相想俱絕宗對應於頓教，離言絕相之理。圓明具德宗對應於圓教，明佛法

一味，平等無二之理，《五教章》云：

第四、分教開宗者，於中有二：初、就法分教，教類有五；後以理開宗，

宗乃有十。147

也就是說以教分為「五教」，以理則開「十宗」，實則「五教」不離「十宗」

之理，「十宗」不離「五教」之法，只是角度的不同。其對應關係，列表如下：

表 11：法藏大師五教十宗簡表148

五教 十宗 名義

小教 我法具有宗 已入佛法之人天乘及小乘《增一阿含》及犢子部等。

法有我無宗 薩婆多等皆不立我，計法實有；過去未來實有；一切法所

知所識，故名法有我無。

法無去來宗 即大眾部等說有現在及無為法，以過去未來無體用故，前

二宗三世實有，此宗空過去和未來。

現通假實宗 即說假部等，此宗諸法過未皆無，現通假和實，在蘊處是

實，在界處是假，隨應諸法，假實不定。

俗妄真實宗 即說出世部等，世俗虛妄故假，出世法非虛妄故實。

諸法但名宗 即一說部等，一切我、法皆假名，皆無實體。《中論》偈

云：「亦名為假名」，唯此一部通於大乘始教。

始教 一切法皆空宗 如《般若》等，說一切法皆真空。

終教 真德不空宗 如《維摩》、《勝鬘》等經，《起信》等論，說一切法唯

是真如，如實不空。

頓教 相想俱絕宗 如頓教絕言之教顯絕言之理。

圓教 圓明具德宗。 如別教一乘，主伴具足，無盡自在所顯之法門。

第一、我法俱有宗,主張「人我」、「法我」都是實有。指佛為「人、天」眾

147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中 5-9。
148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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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說善惡報應的教義。即「人天乘」和小乘中的犢子部以及《增一阿含經》所明

人天因果等。立過去、未來、現在、無為，不可說五法藏。過去、未來、現在三

世法，因念念生滅遷流，刹那變易的緣故，所以是有為法。諸法生已，一刹那間

有暫住之義，為現在。即速而滅，便入過去中。念念如是，從未來世，來現在世，

名為生。無為不墮三世中，所以在三世外而立無為。不可說也名附佛法外道，因

為外道皆立有我，這裏所立之我，為非即非離我，非有為非無為我。如《五教章》

云：

一、我法俱有宗，此有二：一、人天乘；二、小乘。小乘中犢子部等，

彼立三聚法，一、有為聚法；二、無為聚法；三、非二聚法，初二是法，後

一是我。又立五法藏，一、過去；二、未來；三、現在；四、無為；五、不

可說。此即是我，不可說是有為無為故……149

法藏大師將「我法具有宗」分為兩大類，一是「人天乘」；二是小乘。此宗

我、法具執，故而得名。法藏大師繼承二祖智儼大師判教思想，也將「人天乘」

納入其中，從佛教的判教來說，可算是一個更大的格局，而五祖宗密大師在判教

中特別強調「人天乘」，應該也是傳承了這一判教思想之緣故。

第二、法有我無宗,主張五蘊諸法、「三世實有」、「法體恒有」,有為無為，

其體皆有，但是「人我」非有,指薩婆多部等。

第三、法無去來宗,說一切法現在有實體,過去與未來都無實體。不同有宗，

三世俱有，此則空過去及未來，過去未來無實體，二世法空，只是假有，非實有。

此處一分談法空，所以深於前宗。時世即空，其中所有諸法亦空，讬時有法，依

法而有時，所以互成空有，指大眾部等。

第四、現通假實宗,此宗諸法過去、未來沒有實體,與前宗相同。現通假實，

所謂的實和前宗一樣，是假非實，勝於前宗。而現在也只有五蘊有實體,十二處、

十八界都不真實,雖一色法，在蘊是實，在十二處、十八界是假，心王、心所，不

相應法也是如此。指說假部及《成實論》等。

第五、俗妄真實宗,說一切世俗現象皆是虛妄無有實體。而出世之法，非從顛

倒起，故道及道果皆為真實，非是虛妄，指說出世部等。此宗部分通於大乘之義。

149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下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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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諸法但名宗,說一切法皆無實體,都是「假名」而已，指一說部等，此

宗通於大乘始教。

第七、一切皆空宗,說一切現象皆以一定的因緣為存在之條件,皆為虛幻不實,

悉皆真空。始自五蘊，終至涅槃，於此法上遣破情見，除去執著，一一法上皆無

所得。法性清淨，空亦復空。遣二乘有法之見，令菩薩悟無性之理。指《般若經》

等之所詮，前宗通於始教，此宗實為大乘始教。

第八、真德不空宗，說一切法皆是真如顯現，如《起信論》云：

復次真如者，依言說建立有二種別，一、真實空，究竟遠離不實之相，

顯實體故；二、真實不空，本性具足無邊功德，有自體故。150

即如來藏具足無邊功德，有「實德」，為「真實不空」，如《維摩詰經》、

《楞伽經》、《勝鬘經》等所說。

第九、相想俱絕宗,說毀相泯心，「真理」是「絕言所顯離言之理」。無有地

位階次，如頓教中所說，指《維摩詰經》等所明之理。

第十、圓明具德宗,特指「別教一乘」，說一切現象，主、伴具足，重重無盡，

圓融無礙，具德難思，即《華嚴經》所詮之義。

此十宗後後深於前前，前四宗為小乘，第五和第六通於大、小乘，後四宗唯

是大乘，即始、終、頓、圓四教。法藏大師所立之十宗不離五教，實則五教即十

宗，十宗即五教，只是詮釋的方式不同，五教偏重於教，十宗偏重於理。雖然法

藏大師在其圓教中，特指「別教一乘」，實則對圓教做了「同教一乘」和「 別教

一乘」之分判，並做了詳細的分析說明。

通過以上四節内容之探討，就法藏大師判教理論的歷史背景而論，教相判釋，

是一門廣博專深的學問，是佛教發展史上又一座高峰。特別是中國佛教，隨著經

典的相續傳入，整理彙集，教相判釋成為必然之趨勢，諸家教判風靡一時。其中

又以天台宗的「五時八教判」以及唯識宗的「三教八宗判」、華嚴宗的「五教十

宗判」最為傑出。若以判教的整體性與宏觀性，教相與觀行而言，華嚴宗與天台

宗之判教，可謂中國佛教之雙璧。因歷史的因素，華嚴宗的判教，相對來說具有

完整性、會通性、系統性、靈活性、圓融性等特徵，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150 馬鳴菩薩造，唐·實叉難陀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冊 32， 第 1666經，頁 584，下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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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藏大師判教之態度而論，法藏大師對古德先賢極為尊重讚歎。並將具有

代表性的判教理論一一分析，融會貫通。就其判教之事大師自稱，並非好異矜奇，

只是為了備窮三藏，覿其異趣，如車軫所向，非止一途，不得以而分之，所以各

依教而開宗，務在融會貫通，朗然通達，於聖言差異之下，隨根而獲益，默契於

心。由此可見，法藏大師對判教之態度，並無貶低與抬高之談。當然，華嚴與天

台之判教對中國佛教影響深遠，天台宗綜合法、儀、時、機等判五時八教，具有

系統性。而華嚴以義理為核心判五教十宗，更具有純粹性。所以二宗判教有同有

異，各擅其美，如法藏大師所言，隨眾生之根機而獲其益。

就「華嚴五教」之義涵而論，華嚴宗之判教以法藏大師之五教十宗為其代表。

雖然五教偏重於教，十宗偏重於理，但總而言之，都是以義理而判。通過對五教

之辨析，由淺入深，其目的是建立一乘圓教。法藏大師將圓教分為以《法華經》

為代表的「同教一乘」和以《華嚴經》為代表的「別教一乘」。《法華經》講的

一乘是「會三歸一」，所講之教義、眾生根機、修行方法與結果等和三乘相同，

容三乘於一乘之中，只是程度較三乘更深，所以稱之為「同教一乘」。而《華嚴

經》所闡釋之一乘是三乘未涉及的道理，不在處理三乘的問題，直顯真實，所以

稱之為「別教一乘 」。「別教一乘」理事兼說，以法及法性俱無礙無盡為所詮，

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重重無盡。明一位即一切

位，一切位即一位，所以說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

主伴具足，所以名為圓教，對於圓教之核心，在於「別教一乘」之義涵。「別教

一乘」不離三乘而別於三乘，論法界緣起、十玄門、六相圓融、性起等思想，其

獨特點在於事事無礙的闡釋。

法藏大師對於同、別一乘教之詮釋，別教一乘，佛果境界不可說，緣起因分

可說，分二門，從分相門的角度，明其差別，以權實差別、教義差別等十門來詮

釋其不同，説明三乘、一乘不一之關係；以該攝門顯示三乘和一乘不異之思想，

説明三乘即一乘，一乘即三乘的相攝關係。對與同教一乘，則以分諸乘和融本末

加以論述，從差別相來說，可有一、二、三乃至無量乘，且以權、實的立場，説

明三即一而無礙的關係。至此，華嚴宗之判教思想，到了法藏大師得以確立與成

熟，之後便形成了演變與發展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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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嚴宗判教思想的演變與發展

華嚴宗的判教思想可以說從杜順和尚發起、智儼大師形成、法藏大師確立而

集大成，此三位祖師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無有異端。但是法藏大師之後便有了演

變和新的發展。法藏大師之弟子慧苑法師（673~742？）依《寶性論》而立四教判，

別成一說。而四祖澄觀大師 ( 738~839 ) 則批判慧苑法師四教之說，推崇法藏大

師五教判之理論，到了五祖宗密大師 ( 780~841 ) 則繼承澄觀大師之思想。雖然

澄觀大師和宗密大師繼承了法藏大師五教判之思想， 但其理論並不完全相同，在

其基礎上亦有新的發揮。

第一節 慧苑法師四教說對華嚴五教判的改易

慧苑法師是法藏大師主要弟子之一，學識廣博。為什麼沒有被列在華嚴宗祖

師之中，而是被排在正統之外呢？其主要原因是部分學說有異於法藏大師，最顯

著的問題就是不按法藏大師之五教判，而是依《寶性論》立四教之說，如《續華

嚴經略疏刊定記》（簡稱《刊定記》）云：

今依所詮法性，以顯能詮差別，謂有全隱全顯分隱分顯，以立四教故。

《寶性論》第四云：有四種眾生，不識如來，如生盲人。一者凡夫；二者聲

聞；三者辟支佛；四初心菩薩。今之所存，依此而立，初、迷真異執教，當

彼凡夫；二、真一分半教，當彼聲聞及辟支佛；三、真一分滿教，當彼初心

菩薩；四、真具分滿教，當彼識如來藏之根器。151

對於慧苑法師之四教判，後為四祖澄觀大師所批評，澄觀大師認為此為不

當之判，未為允當，並大力提倡法藏大師之五教判，如澄觀大師之《華嚴經疏》

云：

賢首弟子宛152公，依《寶性論》，立四種教。論云：有四種眾生……然

151 唐·慧苑述，《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卍續藏》冊 3，第 221經，頁 23，上 17-中 5。
152 宛：此按甲本因為苑字，即慧苑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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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判聖教，那參邪說，若對教主，應如此方，先立三教；或如西域，分內外

及六師等。又依《涅槃》，為半滿者，後二既滿，不應復有一分之言，既但

得不變一分，豈名為滿。又《涅槃》半滿，豈唯約二空？豈彼不說妙有，而

訶空耶？故其所立，未為允當。第五、立五教。153

澄觀大師對慧苑法師的四教判提出了批評，提倡法藏大師之五教判，得到後

世認同，所以談及華嚴宗之判教，通常是以法藏大師之「五教判」為其正統。慧

苑法師之判教及學說少被提及，雖然慧苑法師是法藏大師之弟子，也可謂是其重

要弟子之一，由於判教之問題，未被後人列入華嚴宗正統之中，到志磐編成《佛

祖統紀》之時，是以澄觀大師為四祖，宗密大師為五祖。從法裔傳承來說，澄觀

大師在法詵大師門下學習《華嚴經》，而慧苑法師是法詵大師之師，所以聖嚴法

師在其《華嚴心詮·原人論考釋》一書中，根據坂本幸男所著《華嚴教學之研究》

一書分析出華嚴七祖之說，即杜順和尚、智儼大師、法藏大師、慧苑法師、法詵

法師、澄觀大師、宗密大師。雖然這樣的觀點貌似有一定的道理，但並不符合華

嚴宗祖師傳承之實際，所以並不可取。華嚴宗之判教，在慧苑法師這裏經歷了一

場演變的過程，在澄觀大師的糾正下，最終以法藏大師之「五教判」為其正統，

並被後世所傳承。

第二節 澄觀大師判教思想的傳承與發揮

澄觀大師( 738~839 ) 亦稱清涼國師，華嚴宗第四位祖師，是中國華嚴史上極

其重要的一位大師，學識廣博，著述甚多，又為皇帝之師，《華嚴懸談會玄記》

云：

至十一奉恩得度，纔服田裳，思冥理觀，乃講《般若》、《涅槃》、《白

蓮》、《淨名》、《圓覺》等一十四經；《起信》、《瑜伽》、《唯識》、

《俱舍》、 《中》、《百》、《因明》、《寶性》等九論。年滿具戒於曇

一大師門下，受南山行事止作，遂講律藏。又禮常照禪師，授菩薩戒。原始

要終，啟厥十誓：體不損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

15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10，上 29-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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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脅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彩，舌不

味過午之肴，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缽之則。遂參無名大師印可，融寂

自在受用。即曰：明以照幽，法以達迷，然交暎千門，融冶萬有，廣大悉備，

盡法界之術，唯大華嚴！乃依東京大詵和尚聽受玄旨，利根頓悟，再周能演。

詵曰：法界全在汝矣！154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澄觀大師在二十歲前便能講解大乘經論二十餘種，

在禪觀方面亦有極深之造詣，參荷澤宗無名大師而得印可。師從法詵和尚修學《華

嚴》，利根頓悟，再周能演。為法詵法師所稱讚，故言「法界全在汝矣」。除此

之外還隨湛然大師修學《法華》、《摩訶止觀》、《維摩》等經疏。又與不空三

藏於大興善寺譯經。其著述甚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注解《八十華嚴》的《華嚴經

疏》和《隨疏演義鈔》、《三聖圓融觀》；應德宗皇帝之請注解《四十華嚴》，

撰《華嚴經行願品疏》（簡稱《行願品疏》）；又著《法界玄鏡》以注釋《法界

觀門》。另一方面，從澄觀大師的十條誓願中，可以看出他對自己非常嚴格，也

是一位嚴持戒律的大師。澄觀大師雖然推崇法藏大師之思想，但在繼承的同時亦

多有發揮。

一、五教十宗及四法界的發揮

雖然澄觀大師破除慧苑法師四教判，提倡法藏大師的五教判，但在對五教之

詮釋方面，並不完全是法藏大師之思想，而是在法藏大師的基礎上也有自己的發

揮。比如他認為法藏大師之「五教」大致上同於天台，只是加了頓教，《華嚴經

疏》云：

第三、立教開宗，分二：一、以義分教；二、依教分宗。今初，以義分

教：教類有五，即賢首所立，廣有別章，大同天台，但加頓教，今先用之，

後總會通。有不安者頗為改易。155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澄觀大師將法藏大師之「五教判」與天台教判對應，

154 元·普瑞集，《華嚴懸談會玄記》，《卍續藏》冊 8 ，第 236經，頁 93，上 24-中 13。
155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12，中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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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說明只是加了頓教，並將其會通。其學說又突出了禪宗的地位，這應該和澄

觀大師所處的時代與自身豐富的遊學經歷相關。另一方面，澄觀大師的十宗理論

和法藏大師之十宗也有所不同，並提出前六宗全同於法相宗窺基大師之六宗，後

七宗和八宗有法相和法性的不同，如澄觀大師在《華嚴經疏鈔玄談》（簡稱《玄

談》）中云：

然此十宗，前六全同大乘法師。大乘則有八宗，七名勝義俱空、八名應

理圓實，即以法相為應理圓實，法性為勝義俱空。今回七為第八，八為第七，

如前西域中，二宗不同，今符法性又加後二，以顯甚深。156

澄觀大師在此明確了法藏大師十宗與法相宗之八宗判的前六宗完全相同，另

一方面，澄觀大師還提出了四法界的理論思想，法藏大師、澄觀大師五教十宗及

窺基大師八宗判及澄觀大師四法界對應關係，列表如下：

表 12：法藏大師與澄觀大師五教十宗及四法界列表157

華嚴三祖法藏大師158 華嚴四祖澄觀大師159 法相宗窺基大師160

十宗 五教 十宗 五教 四法界 八宗

我法俱有宗 小乘教 我法俱有宗 小乘教 多分說事法

界，少分說理

法界。理事俱

有。

我法俱有宗

法有我無宗 法有我無宗 有法無我宗

法無去來宗 法無去來宗 法無去來宗

現通假實宗 現通假實宗 現通假實宗

俗妄真實宗 俗妄真實宗 小乘教

分通大乘

俗妄真實宗

諸法但名宗 小乘教、分通大乘 諸法但名宗 諸法但名宗

一切皆空宗 始教 三性空有宗 始教 勝義俱空宗

真德不空宗 終教 真空絕相宗 頓教 理事雙絶 應理圓實宗

相想俱絕宗 頓教 空有無礙宗 終教 、同教一乘 理事無礙

156 唐·澄觀撰述，《華嚴經疏鈔玄談》，《卍續藏》，冊 5，第 232經，頁 621，上 6-10。
157 參見，劉鹿鳴，〈澄觀大師、李長者《華嚴經》疏論探析〉，2014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248頁。

158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下 10。
159 參見，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21，上 12。
160 參見，唐·窺基撰，《說無垢稱經疏》，《大正藏》冊 38，第 1782經，999頁，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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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明具德宗 圓教 圓融具德宗 圓教 、別教一乘 事事無礙

由此可見，澄觀大師所立的十宗，前六宗和法藏大師及窺基大師相同，主要

差別在於第七、八、九三宗，他將第七和第八做了對調，並和四法界相對應，前

七宗對應事法界。這樣一來和五教的對應也有所不同，法藏大師的「第七一切皆

空宗」為「空始教」，此宗的安立，為破前六宗之有，如《五教章》云：「七、

一切法皆空宗：謂大乘始教，說一切諸法皆悉真空，然出情外無分別故。如《般

若》等。」161而澄觀大師則以「三性空有宗」來對應於始教。三性即唯識學派的

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法藏大師立「八、真德不空宗」，闡明如來

藏思想，而澄觀大師則立「真空絕相宗」是說明勝義空，此乃在於表顯般若思想，

澄觀大師認爲此宗「心境兩亡直顯體」，這又有頓教的内涵。與法藏大師第九門

「相想俱絕宗」類似，法藏大師明確了此為頓教所攝，如《五教章》云：「九、

相想俱絕宗：如頓教中顯絕言之理等，如《淨名》默顯等。」162而澄觀大師立「空

有無礙宗」，也就是「理事無礙法界」，並將此定位「同教一乘」和「終教」的

內含，最後一門法藏大師為「圓明具德宗」，而澄觀大師為「圓融具德宗」，特

明「事事無礙法界」，相對於《法界觀門》的「周遍含容觀」之內涵。由此可見，

法藏大師是以五為次序，而澄觀大師則注重四法界的次序。

從澄觀大師「四法界」的理論來看，他更注重教觀的統一性，先明「事法界」，

然後以頓教明「理法界」過度到「理事無礙法界」，再顯「事事無礙法界」。可

以看出澄觀大師對觀行的重視，在教觀上做了有意識的會通。從他所處的時代背

景和遊學經歷來看，澄觀大師較注重於天台和禪宗。而法藏大師對唯識的闡發較

為顯著，由此可見，「華嚴五教判」之思想到了澄觀大師，在繼承法藏大師思想

的同時，有諸多個人的發揮。而同、別一乘教思想，澄觀大師更以四門十義加以

闡釋。

二、同、別一乘教四門十義的闡釋

澄觀大師同、別一乘教思想在繼承法藏大師的基礎上，亦有所不同，他認

161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2，上 6。
162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2，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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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同教一乘同於頓教和終教，別教一乘唯圓融具德，並以四門十義而闡釋，如《華

嚴經疏》云：

一乘有二：一、同教一乘，同頓同實故；二、別教一乘，唯圓融具德故。

以別該同皆圓教攝。今顯別教一乘，略顯四門：一、明所依體事；二、攝歸

真實；三、彰其無礙；四、周遍含容。各有十門，以顯無盡。163

澄觀大師認爲同教一乘同於頓教和實教，實教即終教，而別教一乘唯是圓融具德，

以所依體事、攝歸真實、彰其無礙和周遍含容四門而論，每一門又各開十門，與

《法界觀門》緊密結合，更突出教觀相即的特色，列表如下：

表 13：澄觀大師四門十義略表164

四門 十義 略釋

所依體事 一、教義；二、理事；三、境智；四、行位；五、

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逆順；

十、應感。

教義指五教所詮之義

理。理即生空所顯，二

空所顯無性真如等理，

事即色心身，方等事。

攝歸真實 即真空絕相，經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

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亦有十義，如法界觀。

真空觀

彰其無礙 然上十對皆悉無礙。今且約事理以顯無礙。亦有十

門：一、理遍於事門；二、事遍於理門；三、依理

成事門；四、事能顯理門；五、以理奪事門；六、

事能隱理門；七、真理即事門；八、事法即理門；

九、真理非事門；十、事法非理門。

理事無礙觀

周遍含容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二、廣陜自在無礙門；三、

一多相容不同門；四、諸法相即自在門；五、祕密

隱顯俱成門；六、微細相容安立門；七、因陀羅網

境界門；八、託事顯法生解門；九、十世隔法異成

門；十、主伴圓明具德門。

十玄門

163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14，上 14-18。
164 參見，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14，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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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大師在詮釋同、別一乘教方面明顯突出了教觀相即的特色，融會五教、

法界觀、十玄門而論，强調了別教一乘的圓融性與殊特性，如《隨疏演義鈔》云：

言同教者：謂終、頓二教，雖說一性一相，無二無三，不辯圓融具德，

事事無礙故非別教；而別教中有一性一相，事理無礙，言思斯絕，同彼二教。

165

也就是說同教中的終、頓二教雖然說一性一相，平等無二，但沒有對圓融具

德，事事無礙的闡釋，所以非別教；而別教中雖然也有一性一相，理事無礙之義，

但在此基礎上深入事事無礙之境。所以澄觀大師對同、別一乘之界定，主要基於

圓融具德和事事無礙，由此可見澄觀大師在繼承法藏大師思想的同時多有發揮。

而五祖宗密大師（780~841）在繼承澄觀大師判教思想的基礎上，更加凸顯心性及

禪教一致的思想特色。

第三節 宗密大師判教思想新詮

宗密大師為華嚴宗第五位祖師，也是禪宗之祖師，大師著述甚多，大體可分

為華嚴類、圓覺類、般若類和禪教類等，他宣導心性、禪教一致、三教會通之理

論，其五教思想在其《圓覺經略疏》、《原人論》、《禪源諸詮集都序》等著作

中皆有涉及。

一、五教判的傳承與心性思想的凸顯

宗密大師在《圓覺經略疏》中的判教，主要是依法藏大師之判教而立，如《圓

覺經略疏》云：

然就分教，又諸德不同，今依賢首大師，統收為五：一、小乘教；二、

165 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大正藏》，冊 36，第 1736經，頁 71，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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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始教；三、終教；四、一乘頓教；五、圓教。166

這是按法藏大師之「五教判」而說，但特別強調一乘頓教及心性思想，如其云：

今約五教略彰其別：一、愚法聲聞教，假說一心，謂實有外境，但由心

造業之所感故；二、大乘權教，明異熟賴耶名為一心，遮無境故；三、大乘

實教，說如來藏以為一心，理無二故；四、一乘頓教，泯絕染淨但是一心，

破諸數故；五、一乘圓教，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理、事，本、末無別異故。

此上五教後後轉深，後必收前，前不攝後，然皆說一心。167

這裡同樣是以「五教」而判，但名稱有所不同，將權、實之名也直接用在其

中，特別突出頓教，並命名為一乘。又皆以一心而攝，以「五教」後面比勝於前，

後教必定收攝前教，而前教不能攝後教，強調皆說一心。由此可見，宗密大師皆

以一心而為根本的理論。又者，根據後必收前之理論，一乘圓教便收前之四教。

此之理論並非宗密大師獨創，法藏大師和澄觀大師皆有此說，只是到了宗密大師

更為凸顯和細化，可以說這也是宗密大師在繼承法藏大師和澄觀大師「五教判」

思想的同時，更多的發揮之處。

二、華嚴本位與三教合會

宗密大師在另一部重要的著作《原人論》中，也有相關「五教」之判釋，但

內容和法藏大師的「五教」有很大的區別，《原人論》云：

佛教自淺之深，略有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

四、大乘破相教(上四在此篇中)，五、一乘顯性教(此一在第三篇中)。168

宗密大師在《原人論》中的「五教判」也是由淺入深，後必收前的次第。大

師將「人天教」釋為類似儒家的「五常之教」，其中一些觀念是融合儒、釋、道

三家之言而來。「小乘教」不是執於形骸之色，就是執於思慮之心，不了解此身

166 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第 1795經，頁 525，中 17-19。
167 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第 1795經，頁 537，中 b29-下 7。
168 唐·宗密述《原人論》，《大正藏》冊 45，第 1886經，頁 708，下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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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始以來即是因緣和合而成，執實有我，進而造作貪、 瞋 、癡等三毒。「大

乘法相教」是指法相唯識的理論。「大乘破相教」是破除大小乘對法相的執著，

顯性空之理。 「一乘顯性教」是宗密大師在《原人論》中所判的最高之教，雖然

引《華嚴經》為證，但卻指「如來藏」，《原人論》云：

一乘顯性教者，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無始以來常住清淨，昭昭不

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169

是說一切有情都有本覺真心，常自清淨，直顯真源。法藏大師和澄觀大師，

將一乘圓教作為最高教法，而宗密大師是以如來藏替代了一乘圓教的位置，這可

能是為禪教一致埋下伏筆。又者，為什麼宗密大師會把「人天教」安立於五教之

中呢？此「五教」和早期著作《圓覺經略疏》中的「五教」顯然有很大的差異。

這可能跟當時的社會有關，同時也可以看出宗密大師在一個更為廣闊而細微的角

度下看待問題，會通三教，總結差異而成其一家之說。宗密大師之後便是會昌法

難，從歷史背景來看，在宗密大師的年代，佛教內外已經出現了非常嚴峻的問題，

所以大師不得不站在更高的立場，以更大的格局去和會諸教，做出必要性的詮釋

與革新。這種革新，在《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更為顯著。

三、禪教一致新判釋

宗密大師另一部重要著作是《禪原諸詮》，今已佚失，只存有序，其中亦有

判教相關之內容，《禪源諸詮集都序》云：

上來十意理例昭然，但細對詳禪之三宗，教之三種，如經鬥稱足定淺深，

先敘禪門，後以教證，禪三宗者：一、息妄修心宗；二、泯絕無寄宗；三、

直顯心性宗。教三種者：一、密意依性說相教；二、密意破相顯性教；三、

顯示真心即性教。右（又）此三教如次同前三宗相對一一證之，然後總會為

一味。170

169 唐·宗密述《原人論》，《大正藏》冊 45，第 1886經， 頁 710，上 11-13。
170 唐·宗密述，《禪源諸詮集都序》，《大正藏》冊 48，第 2015經，頁 402，中 15-21。



86

這是宗密大師禪教一致之代表作，以禪三宗和教三種而分判。教三種中的第

一、密意依性說相教又分為三種：一、人天因果教；二、斷惑滅苦教；三、將識

破境教，加後之二教，總為五教，基本和《原人論》之判釋相同。三種著作之判

教對比，列表如下：

表 14：宗密大師三種著作判教比對表

《圓覺經略疏》

171

《原人論》172 《禪源諸詮集都序》173

五教 五教 教三種 禪三宗

小 愚法聲聞教 人天教 人天因果教 密意依性說相教 息妄修心宗

小乘教 斷惑滅苦教

始 大乘權教 大乘法相教 將識破境教

大乘破相教 密意破相顯性教 泯絕無寄宗

終 大乘實教 一乘顯性教 顯示真心即性教 直顯心性宗

頓 一乘頓教

圓 一乘圓教

宗密大師的判教思想總體來說是以法藏大師之「五教」為其根本，不同之處

在於突出了人天教、三教和會、禪教一致，一心之理論。在《禪源諸詮集都序》

禪三宗之第二門，泯絕無寄宗，即《法界觀門》之「泯絕無寄」觀，由此可見，

宗密大師之禪教一致與五教及《法界觀門》有密切之關係。關於同、別一乘教，

宗密大師在其《注法界觀門》中以理事無礙觀為同教一乘之極致，闡明事事無礙

的周遍含容觀為別教一乘，指出別教一乘迥異諸乘。

關於華嚴宗的判教思想，除了華嚴宗五位祖師和慧苑法師外，還有倆位不可

忽視的大師和大德，即清代續法法師和唐代李通玄長者。續法法師的「五教」完

全是遵循法藏大師而立，他總結幾位祖師之著述，集成《賢首五教儀》等諸多著

作，對清代之後的華嚴宗頗有影響。而李通玄長者與法藏大師是同一時代之人，

171 參見，唐·宗密述，《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略疏》，《大正藏》冊 39，第 1795經，頁 537，中 29。
172 參見，唐·宗密述，《原人論》，《大正藏》冊 45，第 1886經，頁 708，下 12。
173 參見，唐·宗密述，《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大正藏》冊 48，第 2015經，頁 402，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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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嚴宗的發展具有卓越的貢獻，限於篇幅，本文就李通玄長者略做探討。

第四節 李通玄長者十教十宗理論

李通玄長者（635-730）和法藏大師（643-712）是同一時代之人，華嚴相關

的著述有《新華嚴經論》、《華嚴經合論》、《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卷卷大意略敘》、

《略釋新華嚴經修行次第決疑論》（簡稱《決疑論》）、《解迷顯智成悲十明論》

（簡稱《十明論》）等，在其《新華嚴經論》中將慧思禪師、吉藏大師、法藏大

師等諸位大師之判教做了闡釋，其五教理論依循法藏大師之思想，如《新華嚴經

論》云：

然今唐朝藏法師，承習儼法師為門人，立教深有道理，亦可敘其指趣：

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終教；四、頓教；五圓教。174

李通玄長者認為法藏大師繼承了智儼大師之思想，其立教有甚深之道理，可

以看出他對法藏大師五教理論的認同。所提出的十宗與十教之理論，可以說是在

「五教十宗」基礎上的發揮。

一、李通玄長者的十宗十教論

李通玄長者在法藏大師之十宗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十宗之說，如《新華嚴

經論》云：

第一、小乘戒經，為情有宗……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即以此經名

一切諸佛根本智慈，因圓果滿一多相徹，法界理事自在緣起無礙佛乘為宗。

已上分宗。皆是承前先德所立宗旨，設有小分增減不同，為見解各別，大義

名目亦多相似。175

從李通玄長者所立十宗的順序來看，除了第一宗和第十宗基本和法藏大師相

同外，其他基本都是自己的發揮，對照關係列表如下：

174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大正藏》冊 36，第 1739經，頁 735，上 28。
175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大正藏》冊 36，第 1739經，頁 721，下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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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法藏大師五教十宗與李通玄長者十宗對照表

五教 法藏大師十宗176 李通玄長者之十宗177

小教 我法具有宗：已入佛法之人天乘及小乘《增一阿含》

及犢子部等。

第一、小乘戒經，為情有宗；

法有我無宗：薩婆多等皆不立我，計法實有；過去未

來實有；一切法所知所識，故名法有我無。

第二、菩薩戒，為情有及真俱示為

宗；

法無去來宗：即大眾部等說有現在及無為法，以過去

未來無體用故，前二宗三世實有，此宗空過去和未來。

第三、般若教，為說空彰實為宗；

現通假實宗：即說假部等，此宗諸法過未皆無，現通

假和實，在蘊處是實，在界處是假，隨應諸法，假實

不定。

第四、《解深密經》，為不空不有

為宗；

俗妄真實宗：即說出世部等，世俗虛妄故假，出世法

非虛妄故實。

第五、《楞伽經》，以五法、三自

性、八識、二無我為宗；

諸法但名宗：即一說部等，一切我、法皆假名，皆無

實體。《中論》偈云：「亦名為假名」，唯此一部通

於大乘始教。

第六、《維摩經》，以會融染淨二

見現不思議為宗；

始教 一切法皆空宗：如《般若》等，說一切法皆真空。 第七、《法華經》，會權就實為宗；

終教 真德不空宗：如《維摩》、《勝鬘》等經，《起信》

等論，說一切法唯是真如，如實不空，

第八、《大集經》，以守護正法為

宗；

頓教 相想俱絕宗：如頓教絕言之教顯絕言之理。 第九、《涅槃經》，明佛性為宗；

圓教 圓明具德宗：如別教一乘，主伴具足，無盡自在所顯

之法門。

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即以此

經名一切諸佛根本智慈，因圓果滿

一多相徹，法界理事自在緣起無礙

佛乘為宗。

由此可見，李通玄長者雖然同樣也立十宗，但和法藏大師十宗並不相同，他

並沒有和五教相對應，而是別立十時和十教，《新華嚴經論》云：

176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481，下 9。
177 參見，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大正藏》冊 36，第 1739經，頁 721，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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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玄自參聖教，以管窺天以述意懷，用呈後哲，准其教旨略立十種教：

總該佛日出興始終教意，何者為十？第一時，說小乘純有教……第十，不共

共教。178

李通玄長者的十教之說是將時、經、教融合而言。其教義如「華嚴五教」一

樣由淺入深的順序。比如李通玄長者的第一時是說小乘純有教，也就是「 華嚴五

教」的小乘教，所以李通玄長者的判教思想深受法藏大師「華嚴五教」思想之影

響，在此基礎上，也有更多個人的發揮。其十時十教可以與十宗相對應，列表如

下：

表 16：李通玄長者教判略表179

十時十教 十 宗 略 釋

第一時說小乘，純有

教。

一小乘戒經，以情有為

宗。

諸凡夫系著世法以為實有，隨於色塵作諸不善，以不

善故墮於苦趣。還將有法轡勒彼心，以戒防護制諸不

善，故名純有教。二《梵網菩薩戒經》，以

情有及真俱示為宗。

第二時說《般若》，

破有明空教。

三《般若經》，以說空彰

實為宗。

既說小乘實有，令成軌範制其身語意，得住善法，則

說生空等觀。方說法空教，破彼系著，漸向法身。

第三時說《解深密

經》，為和會空有明

不空不有教。

四《解深密經》，以不空

不有為宗。

為於前空有二教和會，令邊見者不滯空有二門，為不

空不有教。為二乘人滅識證寂、住寂無知，為回彼故，

寄說第九阿陀那識為純淨識。

第四時說《楞伽經》，

明說假即真教。

五《楞伽經》，以五法三

自性、八識二無我為宗。

直為大乘根堪之者，頓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為如來藏

識。…直於無明業種以明智門，明與無明，其性不二。

第五時說《維摩經》，

明即俗恒真教。

六《維摩經》，以會融染

淨二見、現不思議為宗。

破前四種教中菩薩聲聞染淨未亡，常欣出俗，即以淨

名，身居俗士，明即俗恒真。…使令三乘之眾淨相心

亡，出俗入纏，平等無礙，方明實德，為有實宗。

第六時說《法華經》，

明引權歸實起信教。

七《法華經》，以會權就

實為宗。

一切眾生無明諸惑皆從一切如來根本性淨普光明無

中邊智之所生，皆有淨土穢土自佛他佛欣厭等諸邪

178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大正藏》冊 36，第 1739經，頁 735，下 20-736。
179 參見，劉鹿鳴，〈澄觀大師、李長者《華嚴經》疏論探析〉，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 249頁，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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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稱真障，引此三根令歸本智，故即以妙法蓮華，

令知無明生死性本唯智，體性自無染，但迷悟不同，

無有二性。以蓮華像之，引彼三根令歸本故。

八《大集經》，以守護正

法為宗。

第七時說《涅槃經》，

令諸三乘舍權向實

教。

九《涅槃經》，以明佛性

為宗。

明一切有情皆有佛性，如佛無異。…《涅槃經》是三

乘中舍權就實、相盡見性之門，…其智境無有次第古

今時也。

第八時說《華嚴經》，

於剎那之際通攝十

世圓融無始終前後

通該教。

十《大方廣佛華嚴經》，

以此經名根本佛乘為宗，

又以因圓果滿、一多相

徹、法界理事自在緣起無

礙為宗。

佛實報果德性相圓周，…該括諸教諸行、世間境界一

切行解。依本總作一時一際法門，本如是故。…出此

法外，別生情量，總是權門，非究竟說。

第九共不共教。 為說諸大乘經，人天三乘同聞，得益各別。…於一音

法內自得人天、小乘、大乘、佛乘，自得道果，各各

不同，見佛住劫受命長短，各自差別，而實如來性無

造作、無生無滅。然以無作法性、無垢白淨之智，自

體清淨，與一切眾生本來體同…如是佛共法共智共時

共身共心共乘，以知見解脫各各不共故，言共不共教。

第十不共共教。 《華嚴經》中，十方雲集諸來菩薩及佛國土所從來方

不同各別，所共同聲說法，總同聞法，獲益能同能

別；…同得聞毘盧遮那果德法門，具同具別自在。諸

餘三乘亦有如是不共共教。

由此可見李通玄長者的十教判是由法藏大師之「五教十宗」演變而來，其十

教判之特色在於將時、經、法、教融合而論，故以十時、十教、十宗而判。如此

而來似乎將法藏大師之五教判、與天台等判釋相結合而成。但所謂的時也並非如

天台的五時，天台五時的第一是華嚴時，而李通玄長者列在了第八時，最後又以

華嚴為代表立不共、共教來總會諸餘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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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別一乘教與共不共之說

李通玄長者通過對諸家判教之分析，以及對智儼大師、法藏大師判教的總結，

對同、別一乘教采用了智儼大師共、不共教之判釋，同中有別，別中有同的思想，

但也有自己獨特的發揮，如《新華嚴經論》云：

第九共不共教者：為說諸大乘經，人天三乘同聞得益各別……如是佛共

法共智共時共身共心共乘，以知見解脫各各不共故，言共不共教，亦如五百

聲聞共在華嚴會而如聾如盲，是其事也。180

李通玄長者的共、不共教主要是從佛法和衆生根機而論，又云：

第十、不共共教者：如華嚴經中。十方雲集諸來菩薩及佛國土所從來方

不同各別，所共同聲說法總同聞法，獲益能同能別；又於會中，天龍八部人

非人等各各差殊，同得聞毘盧遮那果德法門，具同具別自在；諸餘三乘亦有

如是不共共教，准例可知。如是十教。總是如來於本法界一剎那際一時一聲，

頓印如響，隨諸眾生自分根力漸頓不同，是故於今以圓數故略分十種教門。

用彰進修解行差別，如上十時教門，總是如來無心三世智海一時說故，由根

聞故，大小及時分差別自根而生。181

此處的不共是從《華嚴經》中佛、菩薩、國土等之有異而論，共指同聲説法，縂

同聞法而論，做了更細微的辨析，而前第十宗更能凸顯華嚴別教一乘法界緣起思

想，如其云：

第十、《大方廣佛華嚴經》即以此經名一切諸佛根本智慈，因圓果滿，

一多相徹，法界理事自在緣起無礙佛乘為宗。182

由此可見，李通玄長者在其判教方面深受二祖智儼大師和三祖法藏大師思想之影

響，但也有個人諸多之發揮，立十時、十教、十宗，更有華嚴十十無盡的意味。

180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大正藏》冊 36，第 1739經，頁 737，中 22。
181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大正藏》冊 36，第 1739經，頁 737，中 25。
182 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大正藏》冊 36，第 1739經，頁 721，下 c11-14。



92

通過以上四節内容之探討，可見華嚴宗之判教思想，經由初祖杜順和尚之發

起，二祖智儼大師而形成，三祖法藏大師確立並成熟。一脈相承，逐步完善，其

思想並無差異。隨著時空因緣的不同，祖師大德所接觸的教法差異，其判教思想

在不斷的演變與發展。比如法藏大師的弟子慧苑法師，則根據《寶性論》的四種

眾生，別立四教判。到了四祖澄觀大師糾正其判，恢復法藏大師五教之理論，但

和法藏大師之思想並不完全相同。可以說到了四祖澄觀大師和五祖宗密大師在繼

承法藏大師判教思想的同時也有自己獨特的發揮。澄觀大師對天台和禪宗的重視

以及一心的思想更為突出，並提出了四法界之說，但五教之判釋還是遵循法藏大

師之判，並無改變。到了五祖宗密大師，在教內外複雜的歷史背景下，又有更多

的發揮，對人天教、三教合會、教禪一致以及一心的思想理論更為突顯。清代的

續法法師傳承五教判之思想，集《賢首五教儀》，釐清賢宗有教無觀等問題；而

與法藏大師同一時代的李通玄長者，則以法藏大師之「五教十宗」為根本，將時、

經、法、教融合而論，立十時、十教、十宗之說，更有華嚴十十無盡的意味，對

於同、別一乘教，采用了智儼大師共、不共的論述及同中有別和別中有同等理論，

其思想内涵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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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同、別一乘教解析

華嚴宗的判教雖然歷經發起、形成、確立、成熟、演變與發展的歷史進程，

但縂以五教判為代表，以法藏大師之判教為其正統。五教之施設在於圓教之建立，

而將圓教以同、別一乘教加以闡釋，此乃華嚴宗判教之特色，特別是以《華嚴經》

為核心的別教一乘思想，彰顯事事無礙，無盡法界緣起等教義，可謂華嚴之核心

思想，別有之特色。前文各章節中，從華嚴宗祖師及大德的角度，已對同、別一

乘教進行了探討，本章進一步做總要性論述。

第一節 同、別一乘教的演進及其義涵

其實要給同、別一乘教下個定義，並不容易，雖然華嚴宗歷代祖師及大德，

乃至近代學者，對同、別一乘教有諸多論著加以詮釋，但也并非三言兩語而能表

詮。下面，根據華嚴宗五位祖師對同、別一乘教之詮釋，結合前文之探討，對同、

別一乘教的演進及義涵做一總要説明。

如前文所論，華嚴宗將佛陀一代時教以五教而判釋，其五教之核心在於一乘

圓教之建立，以同、別一乘教詮釋圓教是華嚴宗別有之特色，傑出的體現。五教

之教義由淺入深，後教深於前教，後必收前，前不能攝後，故五教是圓教之階梯，

圓教是五教之縂結與旨趣，本為無礙之一體，正所謂行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

布之特色。所以同、別一乘教如前文所論，也是歷經了發起、形成、確立、成熟、

演變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得以完備。

雖然華嚴宗初祖杜順和尚並沒有明確的同、別一乘教之說，但其著述《法界

觀門》已經蘊含了同、別一乘教思想，諸如澄觀大師、宗密大師等所論，其理事

無礙觀已將同教一乘思想發揮至極；周遍含容觀闡明別教一乘事事無礙，無盡法

界緣起之思想，為同、別一乘教思想奠定了基礎；二祖智儼大師在光統律師的影

響下，首次提出了別教一乘的思想，后於《五十要問答》中將一乘圓教以共教和

不共教而分判，立《華嚴》為不共教，餘經為共教，如《法華》等，然後又進一

步完善，在《孔目章》中明確提出了同教一乘和別教一乘的理論，使同、別一乘

教的判教體系初步形成，並著《十玄門》以釋別教一乘思想；三祖法藏大師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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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儼大師判教思想，不僅確立了華嚴宗的判教體系，並進一步完善令其成熟。在

《發菩提心章》中全文引用了《法界觀門》，在《探玄記》、《游心法界記》和

《五教章》等著述中對同、別一乘教做了深入闡釋，並對《十玄門》做了進一步

闡釋與細微的調整；四祖澄觀大師完成《華嚴經疏鈔》解釋八十卷本《華嚴經》，

著《法界玄鏡》詮釋《法界觀門》。並提出了四法界之理論，更突出教觀相即的

特色，同、別一乘教思想在繼承法藏大師思想的同時亦有諸多之發揮；到了五祖

宗密大師，更注重心性的闡釋及禪教一致思想，立三教三宗，又者對同、別一乘

教的理論結合《法界觀門》而論等。關於華嚴宗五位祖師對同、別一乘教義涵之

表述，列表如下：

表 17：華嚴五祖同、別一乘教闡釋略表

華嚴祖師 同教一乘 別教一乘 與三乘之關係 相關著述 演進特色

杜順和尚 隱含於「 理事無礙

觀」中。

隱含於「 周遍含容

觀」中。

無明確説明其

關係

《法界觀門》 從觀行契入，未明確提出同、

別一乘教，在《法界觀門》

中蘊含其思想，為后世華嚴

宗的判教、觀行、教理等奠

定了基礎。

智儼大師 為入一乘遠方便所

攝，即三乘義。同於

三乘，同中別異，如

《法華經》會三歸一

之理。

圓教一乘所明諸義文

文句句皆具一切。如

《法華經》中，界外

大白牛車，別於三乘。

同教：同於三

乘，同中别異；

別教：別於三

乘。

《搜玄記》

《五十要問答》

《孔目章》等

首先提出別教一乘思想，然

後以共不共教而論，首次提

出同、別一乘教的判教理論。

法藏大師 分諸乘、融本末，一

乘即三乘而無礙。三

乘即一乘而不礙三；

一乘即三乘而不礙

一。

一、性海果分，不可

說，不與教相應，為

十佛自境界。

二、緣起因分之普賢

境界以分相门（不一）

该摄门（不异）而論。

三即一，一即三 《探玄記》

《五教章》等

繼承智儼大師思想，加以完

善並系統化，使華嚴宗的判

教確立並成熟。

澄觀大師 同終、頓等教，雖然

說一性一相，無二無

三之理，但不辨圓融

具德，事事無礙之理。

別教一乘雖然一性一

相，理事無礙、言思

斯絕等義同與終、頓

二教，但其所明事事

無礙，圓融具德之理

別與諸教。以四門十

義詮釋別教一乘

有同有別，別教

超三乘。

《華嚴經疏鈔》

等

倡導法藏大師判教，發揮四

法界等學說。

宗密大師 理事無礙，通諸大乘。 事事無礙，迥異諸乘。 同教一乘同三

乘；別教一乘別

於三乘。

《注法界觀門》

《圓覺經疏》等

以華嚴五教為根本，提出禪

教一致，三教合會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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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華嚴同、別一乘教思想一脈相承，同教一乘主要指同於三乘，同

中有別，別中有同，以三乘為方便，一乘為真實，如《法華經》中會三歸一之理，

若就圆教而論，三乘亦一乘，一乘摄三乘；而別教一乘別與三乘，主要體現在圓

融具德，開顯事事無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無盡法界緣起之理，為《華嚴經》

思想之特色。

第二節 別教一乘的思想詮釋

所謂別教一乘即《華嚴經》所詮之義理，重在開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

重無盡，主伴圓融，溥容無礙之道理，並提出性起之說，《探玄記》云：

五、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如

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十十法門各稱法界。183

華嚴所判之圓教，在於辨明「同、別一乘教」，重點闡釋「別教一乘」之義理，

所詮之教義為法界緣起、十玄門、六相圓融及性起與緣起等。

一、法界缘起

「法界緣起」是華嚴大經之玄宗，「法界」是華嚴教義及觀行中極為重要之

概念。《華嚴經》所詮即「法界」，無論《八十華嚴》還是《六十華嚴》皆有<

入法界品> ，而《四十華嚴》就完全是<入法界品>之內容，乃至「法界」一詞遍

於整部《華嚴經》中，如「清淨法界」、「妙法界」、「諸佛法界」、「一切法

界」、「無量法界」等。而普賢十大願王所證之境界，即毗盧遮那如來之依正二

報之境界，說明了「法界」乃華嚴所詮及修行證入之境界。而華嚴宗祖師以「因

果緣起理實法界」為華嚴之宗趣，簡稱「法界緣起」，所以華嚴宗亦稱法界宗。

對於「法界緣起」二祖智儼大師有染、淨法界緣起之說，《搜玄記》云：

依大經本，法界緣起乃有眾多，今以要門略攝為二：一、約凡夫染法以

183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116，上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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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緣起；二、約菩提淨分以明緣起。184

智儼大師將緣起統攝為法界緣起，所以說「法界緣起乃有眾多」。就其要門

分為染法緣起和淨法緣起兩種，而三祖法藏大師則加了「染淨和說」明緣起，如

《探玄記》云：「 法界緣起略有三義：一約染法緣起；二約淨法；三染淨合說。」

185「法界緣起」亦為「一乘緣起」，如智儼大師所撰，《十玄門》云︰

明一乘緣起，自體法界義者，不同大乘、二乘緣起，但能離執常，斷諸

過等。此宗不爾，一即一切，無過不離，無法不同也。今且就此華嚴一部經

宗，通明法界緣起，不過自體因之與果。186

這段文字說明了一乘緣起，不同於大乘和二乘之緣起，大乘和二乘對緣起的

看法是，只能破除常見和斷見諸過等。而華嚴一乘緣起是就「一即一切」來論述

緣起。如果能明白「一即一切」的道理，則無過不離，法法皆同，此即《十玄門》

所開顯的「法界緣起」之道理。其「法界緣起」即《華嚴經》之玄宗，明自體因

與果。此宗用兩種法門闡明一切諸法即是宇宙萬有之真實相：一是諸佛境界之性

海果分，如來不思議境；二是普賢境界的緣起因分，等覺以下因位人可明之分齊。

這裏所謂緣起即無盡圓融的「法界緣起」。一一法就是宇宙的森羅萬象，法爾圓

融，具足一切法，故名「法界」。「法界」一詞雖有多重含義，包含了有為法和

無為法乃至世界的一切事物與現象，但從華嚴一乘圓教的核心思想而言，是指諸

法實相「一真法界」。諸法相即相入，圓融無礙，重重無盡之義涵。對於入法界

之解釋，智儼大師認為有三種意思，《搜玄記》云：

何義故名入法界？答：其法有三種，謂意所知法、自性及軌則也，此中

通三也。界者是一切法通性，亦因，亦分齊也。187

也就是說「法」有三種意思，即意所知法、自性及軌則，界是一切法的通

性，提出了因和分齊之意，也就是通過心識、自性、軌則的融通，現象與本體的

184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大正藏》冊 35，第 1732經，頁 62，下 25-27。
185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344，上 29-中 1。
186 隋·杜順說，唐·智儼撰，《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冊 45，第 1868經，514頁，上 25-29。
187 唐·智儼述，《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大正藏》冊 35，第 1732經，頁 87，下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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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達到事事無礙之境界。而法藏大師對「法界」的定義，在智儼大師的基礎上

又有其發揮，認為法和界各有三義，如《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云：

法有三義：一、持義，謂自性不改故；二、軌義，謂軌範生解故；三、

對意義，是意識所知故。界亦三義：一、因義是界義，謂依生聖法故。《攝

論》云：法界者謂是一切淨法因故。《中邊論》意，亦同此說。二、性義是

界義，謂法之實性。《起信論》云：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又云：

法性真如海，故云也。三、分齊義是界義，謂諸法分齊各不相雜，故名為界。

前二皆法之界故，名為法界。後一法即界故。名為法界也。188

可以看出法三義和界三義其實是類通的，就因義而言，依此而出生聖道，故

可規則。就分齊義而言，指諸法緣起之相彼此不雜，即對意之義。而性義可以與

自性義相對應。也可以說法本身具備了界之義涵，界亦具備法之義涵。法藏大師

是以因、性、分齊等義來解釋「法界」之義涵，開顯法界緣起義。就入法界而言，

法藏大師將其分為五法界，《探玄記》云：

初中先明所入法界義有五門：一、有為法界；二、無為法界；三、亦有

為亦無為法界；四、非有為非無為法界；五、無障礙法界。189

法藏大師將「法界」分五門加以闡釋，其第五之無障礙法界，分爲普攝和圓

融二門，所謂普攝門，即以上的任意一門皆可以統攝其他一切法界。所謂圓融門，

即理事相融，小大相入，非一非異之圓融意。其「法界」之意重在真如、法性。

華嚴一宗亦為法界宗，其主要以法界緣起為宗，如四祖澄觀大師，《華嚴經疏》

云：

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眾妙而有餘，超言思而逈出者，其唯法界歟。

剖裂玄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徹果該因，汪洋冲融，廣大悉備者，其唯

《大方廣佛華嚴經》焉。190

188 唐·法藏撰，《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大正藏》冊 44，第 1838經， 63頁，中 18-26。
189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正藏》冊 35，第 1733經，頁 440，中 25-27。
190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03，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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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觀大師從用、體、相等方面，來説明縂歸於一真法界，而五祖宗密大師繼

承此思想，在其《注華嚴法界觀門》中引澄觀大師《華嚴經疏》對「法界」做了

如下解釋：

法界，清涼新經疏云：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然心融

萬有，便成四種法界：一、事法界，界是分義，一一差別，有分齊故；二、

理法界，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無礙法界，具性分義，

性分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一切分齊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

故。191

雖然澄觀大師和宗密大師都有將「法界」進行事、理之分齊，但終歸於一心，

會入「一真法界」，即一心真如，圓融無礙，重重無盡之義涵。故而華嚴行者契

入「法界」亦指華嚴一乘圓教「一真法界」之意。

法界一一法，相資相待，互攝互容，如因陀羅網，重重無盡，微細相容，主

伴無盡，故名「法界緣起」，亦名「無盡緣起」。澄觀大師為分別一真法界圓融

無礙之義相，以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這四法界加以說

明。其中事事無礙法界更為具體的表現了「法界緣起」。宇宙一切分齊之事法，

不壞其相，一一如其理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融，重重無盡。理事無礙法界，

萬差諸法即是真如法性理。萬法當中的一一事法，雖然是一微塵，也都具足真如

法性理更無欠缺。萬法與真如無礙，從真如所起的此法與彼法也無礙，如此萬法

互相攝盡，事事互相融即，重重無盡，無礙自在，所以稱為「事事無礙法界」。

而宇宙萬有都具足四法界，一塵即法界，法界即一塵，塵塵法界，重重無盡。此

「法界緣起」為華嚴圓教之根本教理，華嚴宗祖師更以「 十門」來解釋此「 法

界緣起」，也稱為「十玄緣起」。

二、十玄緣起

「十玄緣起」也稱「十玄門」，以十門總括《華嚴經》之教義，十表無盡之

法，此無盡之法彼此相即相入，重重無盡，將《華嚴經》之教義、理事等以十門

191 唐· 宗密注，《注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冊 45，第 1884經，頁 684，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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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其十門為：一、同時具足相應門；二、因陀羅網境界門；

三、祕密隱顯俱成門；四、微細相容安立門；五、十世隔法異成門；六、諸藏純

雜具德門；七、一多相容不同門；八、諸法相即自在門；九、唯心回轉善成門；

十、托事顯法生解門。此「十玄門」之整體構架，是以譬喻和法來切入的，智儼

大師在《華嚴一乘十玄門》中云：

今約教就自體相辨緣起者，於中有二：一者舉譬辨成於法；二者辨法會

通於理。所言舉譬辨者，如<夜摩天會菩薩雲集品>說云：「 譬如數十法增一

至無量，皆悉是本數智慧故差別也」。192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此《十玄門》之總體構架是以譬喻和法來說明。就

其譬喻而言，舉一和十來說明彼此之間相即相入之無盡緣起關係，從而契入無盡

法界緣起之理。《十玄門》之十門以總、別而論，其中第一同時具足相應門為總，

餘為別。就「同時具足相應門」而言，所顯示的是教義、理事等十義同時具足相

應，也就是說隨舉一法則理事等其餘九門同時頓成，具足相應，此緣起法一起即

是一切，一成即一切成，此乃顯示「別教一乘」與大乘、二乘不同之所在，《十

玄門》云：

今釋第一同時具足相應門者，即具明教義、理事等十門同時也。何以得

如此耶？良由緣起實德法性海印三昧力用故得，然非是方便緣修所成，故得

同時。今且據因是同時者，若小乘說因果者，即轉因以成果，因滅始果成；

若據大乘因果亦得同時，而不彰其無盡，如似舍緣以成舍，因果同時成而不

成餘物，以因有親疎故，所以成有盡；若通宗明因果者，舉疎緣以入親，是

故如舍成時，一切法皆一時成，若有一法不成者，此舍亦不成。193

「同時具足相應門」顯示教義、理事等十門同時具足相應。之所以能如此，

是因為法界緣起實德法性海印三昧之力用的緣故，非方便緣修所得，此乃華嚴別

教一乘之緣起論。若依小乘，因果不能同時存在，而是因滅後方能成果，即轉因

192 隋·杜順說，唐·智儼撰，《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冊 45，第 1868經，頁 514，中 11-15。
193 隋·杜順說，唐·智儼撰，《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冊 45，第 1868經，頁 515下 27-頁 516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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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之意。若依大乘之觀點，因果雖然可以同時成，但不能彰顯其無盡之義，由

於因有親疎的關係，只能同時成一物，而不能成其他物。如果舍緣成舍的話，不

能成舍以外之物，所以是有盡之說，非無盡緣起。而一乘教，舉疎緣以入親，如

舍成時，一切法皆同時成，如果有一法不成，則舍亦不成。以此而顯諸法同時具

足，無盡緣起之關係。由此一門便說明了華嚴別教一乘與大乘、小乘在緣起論上

的差異。

而其他之九門，是以境和智來說明。境又分為相和體，相又從空間、時間來

加以闡釋。「一多相容不同門」是從空間的角度，說明相入之義；「諸法相即自

在門」是說明相即之義；「因陀羅網法界門」是約譬喻闡明無盡之義；「微細相

容安立門」是約相說明其差別之義；「秘密隱顯俱成門」是約緣說明其隱顯之義；

「諸藏純雜具德門」是約行說純雜之義；而「十世隔法異成門」是從時間的角度

而論。此七門總的來說是就相而論；「唯心回轉善成門」是約心說，就體而論，

此八門為境；「托事顯法生解門」是就智而論。

此「十玄門」之理論始由初祖杜順和尚說，智儼大師所撰《華嚴一乘十玄門》

（簡稱《十玄門》）以來，倍受華嚴宗祖師大德之重視。法藏大師更是繼承其義，

運用於《五教章》、《金獅子章》等諸多著作中，後於《探玄記·義理分齊》和

《華嚴經旨歸》中略有修改。所以後人稱杜順和尚說，智儼大師撰之《十玄門》

為古十玄，法藏大師修改之《十玄門》為新十玄。《探玄記》云：

第九、顯義理分齊者，然義海宏深微言浩汗，略舉十門撮其綱要：一、

同時具足相應門；二、廣狹自在無礙門；三、一多相容不同門；四、諸法相

即自在門；五、隱密顯了俱成門；六、微細相容安立門；七、因陀羅網法界

門；八、托事顯法生解門；九、十世隔法異成門；十、主伴圓明具德門。然

此十門，同一緣起無礙圓融，隨有一門即具一切。194

此新十玄為四祖澄觀大師所繼承，關於法藏大師對《十玄門》修改的原因，

澄觀大師認為，一是為了次第明確，二是避免與理事無礙混淆，而是要直接凸顯

事事無礙之義，比對列表如下：

194 唐·法藏述，《华严经探玄记》，《大正藏》第 35册，第 123页，上 27-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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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古十玄與新十玄門比對表

智儼大師《十玄門》195 法藏大師《探玄記》196 澄觀大師《華嚴經疏》197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

二、因陀羅網境界門 二、廣狹自在無礙門 二、廣狹自在無礙門

三、秘密隱顯俱成門 三、一多相容不同門 三、一多相容不同門

四、微細相容安立門 四、諸法相即自在門 四、諸法相即自在門

五、十世隔法異成門 五、隱密顯了俱成門 五、秘密隱顯俱成門

六、諸藏純雜具德門 六、微細相容安立門 六、微細相容安立門

七、一多相容不同門 七、因陀羅網境界門 七、因陀羅網法界門

八、諸法相即自在門 八、托事顯法生解門 八、托事顯法生解門

九、唯心回轉善成門 九、十世隔法異成門 九、十世隔法異成門

十、托事顯法生解門 十、主伴圓明具德門 十、主伴圓明具德門

從表中可以看出，法藏大師於《探玄記》中對「十玄門」在順序和內容上做

了一些修改。從法藏大師調整的順序來看，邏輯性和次第性都更顯著。就其內容

而言，法藏大師將「諸藏純雜具德門」和「唯心回轉善成門」改為了「廣狹自在

無礙門」和「主伴圓明具德門」。此修改更為凸顯華嚴別教一乘之義涵，區分了

一乘與三乘之不同，避免以終教理事無礙或如來藏思想來詮釋一乘教理的問題。

關於《十玄門》的解釋，法藏大師比較扣緊十無盡心，而非局限於如來藏清淨心，

這也是法藏大師做修改之用心所在。舉智儼大師和法藏大師對「唯心回轉善成門」

之解釋為例，略以說明，列表如下：

195 參見，隋·杜順說，唐·智儼撰，《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冊 45，第 1868經，頁 515，中 17。
196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冊 35，第 1733經，頁 123，上 27。
197 參見，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大正藏》冊 35，第 1735經，頁 515，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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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智儼大師與法藏大師對「唯心回轉善成門」解釋比對

智儼大師《十玄門》198 法藏大師《五教章》199

第九、唯心回轉善成門者，此約

心說。所言唯心回轉者，前諸義

教門等，竝是如來藏性清淨真心

之所建立，若善若惡，隨心所轉，

故云回轉善成，心外無別境，故

言唯心。

九者、唯心回轉善成門，此上諸義唯是一如來藏，為

自性清淨心轉也，但性起具德故，異三乘耳。然一心

亦具足十種德，如<性起品>中說十心義等者，即其事

也，所以說十者，欲顯無盡故。如是自在具足無窮種

種德耳，此上諸義門，悉是此心自在作用，更無餘物，

名唯心轉等。

智儼大師和法藏大師皆將教義、理事等十義為如來藏清淨真心之所建立，進

而說明善惡等法隨心所轉，以唯心來說明善惡之所在。雖然此處在文字上小有差

異，但其思想是一致的。法藏大師以十心來開顯心之無盡，強調此心指十無盡心，

隨舉一法皆是無盡，此為性起之德，有別三乘，彰顯一乘無盡法界緣起之義涵，

並強調性起之說。而智儼大師《五十要問答》云：

心數等義如下別明，此文在三乘，義通一乘，用由同法界故，又一教唯

一心顯性起具德故，如<性起品>說。又說十心欲顯無量故，如第九地說，此

據一乘別教言。200

由此可以見，雖然第九門在文字上有些差異，但其思想是一致。此十玄門及人法

等十義，皆是同時會融，成一法界緣起，普眼境界。此十門隨舉一門即攝餘之九

門，顯示華嚴無盡法界緣起之玄旨，諸法相即相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圓融

無礙之道理。「十玄門」不僅是華嚴法界緣起之教義，闡明「事事無礙」之內涵，

也是華嚴重要之觀法。比如《法界觀門》之周遍含容觀，以十門開顯「事事無礙」

之理，下面以澄觀大師《法界玄鏡》中之周遍含容觀和法藏大師之「十玄門」比

對，列表如下：

198 隋·杜順說，唐·智儼撰，《華嚴一乘十玄門》，《大正藏》冊 45，第 1868經，頁 518，中 16-19。
199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507，上 8-15。
200 唐·智儼集，《華嚴五十要問答》，《大正藏》冊 45，第 1869經，頁 523，上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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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周遍含容觀」與「十玄門」比對表

周遍含容觀201 十玄門202

一、理如事門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

二、事如理門 二、廣狹自在無礙門

三、事含理事門 三、一多相容不同門

四、通局無礙門 四、諸法相即自在門

五、廣狹無礙門 五、隱密顯了俱成門

六、遍容無礙門 六、微細相容安立門

七、攝入無礙門 七、因陀羅網境界門

八、交涉無礙門 八、托事顯法生解門

九、相在無礙門 九、十世隔法異成門

十、普融無礙門 十、主伴圓明具德門

從表中可以看出，《法界觀門》的「周遍含容觀」之十門和「十玄門」頗有

相似之處，比如《法界觀》的「廣狹無礙門」相當於「十玄門」的「 廣狹自在無

礙門」；《法界觀》的「相在無礙門」相當於「十玄門」的「因陀羅網境界門」；

《法界觀》的「普融無礙門」相當於「十玄門」的「同時具足相應門」。諸如此

類，可以看出兩者有著密切之關係。其「十玄門」和《法界觀》都是闡明「事事

無礙」之道理。而澄觀大師在解釋「十玄門」和《法界觀門》時，也會對應著相

互解釋。有此可見，華嚴教觀相即之特色。又者，此十玄門，法藏大師認為應該

以六相而會通，《五教章》云：

此上十門等解釋，及上本文十義等，皆悉同時會融，成一法界緣起具德

門，普眼境界，諦觀察餘時，但在大解、大行、大見聞心中，然此十門隨一

門中即攝餘門，無不皆盡，應以六相方便而會通之。203

也就說，此十門可以用總、別、同、異、成、壞這「六相圓融」來會通，第

201 參見，唐·澄觀述，《華嚴法界玄鏡》，《大正藏》冊 45，第 1833經，頁 680，上 26。
202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冊 35，第 1733經，頁 123，上 27。
203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頁 507，上 26-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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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時具足相應門」為總相，其餘九門為別相，九門同緣起，所以又為同相，

就九門各別來說，各有其義，所以又為異相，因此九門而成第一門，所以為成相，

而九門之外無第一門，故為壞相，所以此十玄緣起由六相圓融而成立。

三、六相圓融

「六相圓融」是以總、別、同、異、成、壞六種方式，來說明《華嚴經》之

教義，明無盡法界緣起之義涵。智儼大師在《孔目章》中云：「若欲識《華嚴經》

無盡教義者，當依六相因陀羅微細智，及陀羅尼自在法智知。」204又者，如《華

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簡稱《復古記》）云：「 知以此方便會一乘者，欲

識別教一乘，當以六相、十玄作入法方便也」205由此可見此六相是為詮釋《華嚴

經》無盡之教義，與十玄門為入「別教一乘」之法門。從前之「十玄門」和「 六

相」之會通，可以知道，皆為闡釋「事事無礙」之法界緣起。此六相亦可成觀，

顯行布與圓融之無礙，其總相、同相、成相三相為圓融門，而別相、異相、壞相

三相為行布門，行布即圓融，圓融即行布，成圓融無礙之旨。對於六相之義涵，

法藏大師《五教章》云：

總相者，一舍206多德故；別相者，多德非一故，別依比207總，滿彼總故；

同相者，多義不相違，同成一總故；異相者，多義相望，各各異故；成相者，

由此諸緣208起成故；壞相者，諸義各住自法不移動故。209

此總相與別相可謂縂與別之關係，比如房舍是總相，而構成房舍的椽等諸緣

即為別相，構成一含多，多非一之關係；同相指差別之諸法，調和而成一體，不

失自身之特質，比如椽等諸緣共成一房舍；其異相如椽等諸緣，各自形類，相望

差別；成相指椽等諸緣相依而成房舍，雖成總之房舍，但非破壞椽等諸緣之特性；

壞相指椽等諸緣各住自法。此六相總相即別相，同相即異相，成相即壞相，開顯

204 唐·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大正藏》冊 45，第 1870經，頁 584，上 18-20。
205 宋·師會，善熹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大正藏》冊 58，第 998經，頁 396，上 11-13。
206 此“舍”字在甲本中為“含”字，從義理之內涵來看應該是“含”字。

207 “此”字在甲本中為“止”字，應該為“止”字。

208 “緣”字在甲本中為“義”字。

209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正藏》冊 45，第 1866經，507，下 6-10。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X099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X0998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X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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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相即相入，圓融無礙之無盡法界緣起之特質。由此可見，每一個現象都含有

這六相，世間任何現象，都可用這六相來分析解釋，而無妨礙。「一即多」的道

理，在這六相中，一與多不相阻隔。「多即一」之妙理，也同樣能在六相中，求

取瞭解。此六相不僅是華嚴之核心教理，同時也可以是重要的觀行，此「六相圓

融」與前「十玄門」只是開合的不同，在其教理闡釋和觀行上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修行階位來說，認為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也是一行即攝一切行，一位即一切位，

圓滿具足，信滿成佛，此為華嚴「別教一乘」之特色。

通過以上兩節内容，探討了華嚴宗判教體系中的同、別一乘教思想，並分析

其核心教義。華嚴宗以五教判為代表，其中圓教的建立尤為關鍵，而圓教又以同、

別一乘教為核心。同教一乘強調與三乘的共通性，如《法華經》「會三歸一」之

理；別教一乘則彰顯《華嚴經》獨特的「事事無礙」「法界緣起」思想，體現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無盡圓融境界。

首先梳理了華嚴宗五祖對同、別一乘教思想的演進與義涵之詮釋：初祖杜順

和尚的《法界觀門》隱含其思想；二祖智儼大師首次明確提出別教一乘，先以共

教、不共教區分，后明確提出了同、別一乘教理論；三祖法藏大師系統化判教體

系，深化十玄門與六相圓融理論；四祖澄觀大師結合四法界論，強化教觀相即；

五祖宗密大師則融入心性論與禪教一致思想。歷代祖師的闡發，使同、別一乘教

理論趨於完備。

第二節聚焦別教一乘的核心教義，包括性起思想、法界緣起、十玄門與六相

圓融。「法界緣起」以染、淨二法或四法界闡釋宇宙萬法相即相入的關係；十玄

門通過十重無盡緣起，展現一多相攝的圓融境界；六相圓融則以總別、同異、成

壞六相，說明現象界整體與部分的無礙統一。這些理論均指向華嚴一真法界的終

極實相，凸顯其超越三乘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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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判教作爲佛教發展與體系化的重要標志，興起的根源在於經典，不同經典中

的義涵差異導致了判教理論的不同。判教思想在印度亦有學說，從原始佛教到部

派佛教再到大乘佛教的興起，無論是來華的印度僧侶還是印度本土，皆有判教思

想的體現，尤其在印度本土的大乘佛教中，中觀及瑜伽二行派的判教理論最具代

表性。中國佛教的判教思想隨着經典的傳入和對義理的解析而逐漸系統化，經歷

了南北朝的興起、隋唐的成熟發展等歷史進程，在諸多判教中，多將《華嚴經》

判為圓教、頓教、實教等最高的地位。其中天台和華嚴之判教最為傑出，華嚴宗

是中國佛教較晚形成的宗派，其判教體系更為完善，當然，華嚴宗的判教思想並

非一蹴而就，歷經了萌蘖、形成、確立、成熟乃至演變與發展的過程，其判教過

程不僅透视了華嚴思想的演變與發展，也反映了整個中國佛教乃至整個佛教的發

展歷程。

華嚴宗的判教體系發端於初祖杜順和尚，且從觀行契入。《五教止觀》和《法

界觀門》不僅是華嚴宗重要之觀行著作，亦含教相和教義之特征。《五教止觀》

直接對應於華嚴小、始、終、頓、圓之「五教」；雖然歷代祖師及大德對《法界

觀門》與「五教」的對應不盡相同，但皆與「五教」之關係十分密切，雖然杜順

和尚時期，並沒有形成明確的判教體系，但為華嚴宗判教及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奠

定了基礎。二祖智儼大師依杜順和尚出家，遍覽群經，廣學多聞，專宗華嚴，著

述甚多，於《搜玄記》、《五十要問答》、《孔目章》等著作中開宗立教，初步

建立了華嚴宗的判教體系，其《十玄》、《六相》以及同、別一乘教等思想促使

華嚴宗及其思想逐步形成。培養弟子義湘大師，令華嚴思想遠傳海外。弟子法藏

大師繼承其思想成為華嚴宗之集大成者，其判教思想在此得以確立與成熟。就其

歷史背景而論，法藏大師處於唐代文化燦爛及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經典相對完

善，各宗各派及諸家學說相對成熟，所以法藏大師之判教思想也更為全面，體系

更加完整。法藏大師根據義理淺深，立「五教十宗」之判，五教偏重於教，十宗

偏重於理。「華嚴五教」之核心是一乘圓教的闡釋，而圓教中以同、別一乘教分

判，「同教一乘」以「會三歸一」為其特色，為開權顯實之教；「別教一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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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三乘而別於三乘，論法界緣起、十玄門、六相圓融及性起等思想，其獨特點在

於事事無礙的闡釋，這是三乘未涉及的義理。而法藏大師以後，華嚴宗的判教思

想歷經了演變與發展的過程。

法藏大師的弟子慧苑法師，則根據《寶性論》的四種眾生，別立四教判。到

了四祖澄觀大師糾正其判，恢復法藏大師五教之理論，但和法藏大師之思想並不

完全相同。可以說到四祖澄觀大師和五祖宗密大師在繼承法藏大師判教思想的同

時也有自己獨特的發揮。澄觀大師對天台和禪宗的重視以及一心的思想比法藏大

師更為突出，並提出了四法界之說，但五教之判釋還是遵循法藏大師之判，並無

改變。到了五祖宗密大師，在教內外複雜的歷史背景下，又有更多的發揮，對人

天教、三教合會、教禪一致以及一心的思想理論更為突顯。清代的續法法師傳承

五教判之思想，集《賢首五教儀》，釐清賢宗有教無觀的問題；而與法藏大師同

一時代的李通玄長者，則以法藏大師之「五教十宗」為根本，將時、經、法、教

融合而論，立十時、十教、十宗之說。透過判教，特別是別具特色的同、別一乘

教思想，可見華嚴思想的形成、演變與發展之過程，對深入華嚴思想之研究意義

非凡，其核心論點與研究成果總結如下：

第一、系統梳理了判教的歷史背景與發展脈絡，從佛典、印度、中土三方面

做了整體性的論述；

第二、系統梳理了華嚴宗判教思想的發展歷程，本文詳細梳理了從杜順和尚

到宗密大師等歷代祖師對華嚴宗判教思想的貢獻與發展，展現了華嚴宗判教思想

的完整脈絡。並厘清了法藏大師同、別一乘教判釋的問題；

第三、分析了同、別一乘教的義涵與演進，對同教一乘的會三歸一和別教一

乘的無盡法界緣起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兩者在教義上的異同與聯繫。其別教一乘

所彰顯的事事無礙，無盡法界緣起思想，是華嚴宗的核心特色；

第四、探討了華嚴宗判教思想與其他宗派判教思想的異同，通過對比天台等

其他宗派的判教思想，突出了華嚴宗判教思想的獨特性與系統性；

第五、總結了華嚴宗判教思想的理論體系與特色，本文總結了華嚴宗以五教

十宗為核心的判教理論體系，強調了其在教義詮釋、觀行實踐等方面的特色與優

勢。特別是對法界緣起、十玄門、六相圓融等核心教義的闡述，展現了華嚴宗判

教思想的深邃與廣博。限於篇幅與時間關係，本文還有很多未處理到的問題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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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需要進一步學習與研究的内容，比如對同、別一乘教的演變與發展更深入的刨

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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